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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设计和建造的技术要求，做到安全适用、

技术先进、经济合理、提高质量，制定本规程。

【条文说明】1.0.1 本条是建筑工程中合理应用装配式部分包覆钢-混凝土

组合结构应当遵循的总方针。

PEC 构件通过混凝土与钢的合理组合，使之具有混凝土和钢结构的双重优点，

可以有效减小构件截面，节材，钢材锈蚀、受压失稳、隔音、防火、舒适性等性

能得到较大提升；现场湿作业少，预制率高，基本做到全装配；施工速度快；节

点连接安全可靠等特点。

由于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特点和优势，近年来已经在我省得到了越

来越多的应用，本规程是在总结国内外在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领域的理

论研究和大量试验的基础上，结合我省的工程项目实践编写而成，旨在规范和指

导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在我省的工程项目的设计、制作和安装。

1.0.2 本规程适用于陕西省工业和民用建筑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的设计、制

作安装与验收。

【条文说明】1.0.2 本规程主要阐明了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的适用

范围、设计方法、施工要求和方法等，作为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在我省

建造的依据。

PEC 柱和 PEC 梁构件可以全部或部分在工厂或现场预制，预制构件的吊装和连接

方式与钢构件类似，现场只需少量补填或完全不填混凝土，可达到较高的预制化、装

配化水平。PEC 构件由于利用了钢-混凝土的组合作用，经济性良好。该类结构可以用

于新建结构，也可用于既有钢结构的改建。工业建筑如采用装配式部分包覆钢-混凝

土组合结构，可按本规程有关规定执行。构筑物如采用 PEC 构件，构件和节点的设计

可按本规程有关规定。

采用本规程尚未规定的截面形式或节点形式时，应有充分的计算分析依据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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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

为保证 PEC 构件中主钢件与混凝土能共同作用，最大化利用钢和混凝土的材料性

能，对混凝土中的纵筋、箍筋，以及抗剪件、连杆等需满足一定的构造要求。

1.0.3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的设计、制作安装与验收，除应执行本规程外，

尚应符合国家和陕西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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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2.1.1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 partially-encased composite (PEC) members of

steel and concrete

开口截面主钢件外周轮廓间包覆混凝土，且混凝土与主钢件共同受力的结构构件，

简称 PEC 构件。

【条文说明】2.1.1 PEC 构件是在开口型钢结构构件截面的翼缘间填筑混凝土，

形成型钢和混凝土共同受力的组合构件，能较好地将钢与混凝土组合协同工作，混凝

土提高开口截面钢的局部稳定性，钢的外包约束一定程度上抑制混凝土裂缝早期开裂，

使得构件具有较高的竖向承载力，又具有较好的抗震性能。

PEC 构件包括 PEC 柱、PEC 梁、PEC 剪力墙以及 PEC 支撑等。

2.1.2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梁 partially-encased composite beams of steel and

concrete

主要承受弯矩或弯矩-剪力的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简称 PEC 梁，包括无

翼板的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梁，简称矩形 PEC 梁；有翼板的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

合梁，简称 T 形 PEC 梁。

2.1.3 部分包覆蜂窝钢-混凝土组合梁 partially-encased castellated composite beams

of steel and concrete

主钢件采用腹板开孔的 H 形或工字形钢，在主钢件外周轮廓间包覆混凝土，且混

凝土与蜂窝式主钢件共同承受弯矩或弯矩剪力共同作用的组合构件，简称 PECSC 梁。

2.1.4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柱 partially-encased steel and concrete composite

columns

主要承受轴力或轴力-弯矩的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简称 PEC 柱，包括部

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框架柱和两端铰接柱。

【条文说明】2.1.2~2.1.4 给出了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各构件的定义和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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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PEC 柱、PEC 梁，在不至于混淆时，用简称表达以使表述简洁。

2.1.5 装配式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 fabricated partially-encased composite

structures of steel and concrete

由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通过可靠连接装配而成的结构。

【条文说明】2.1.5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是指由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

构件组成的结构，一般包括框架、框架-支撑、框架-钢板剪力墙、框架-钢筋混凝土

剪力墙、框架-钢筋混凝土核心筒等结构类型。

PEC 构件可以单独形成框架等结构体系，也可以与钢构件、钢筋混凝土构件或其

他形式的钢-混凝土组合构件形成结构体系。

框架结构、框架-支撑结构、框架-剪力墙结构和框架-钢筋混凝土核心筒结构等

结构体系中的框架柱、框架梁、次梁和支撑等构件可全部或者部分采用 PEC 构件，排

架结构、门式钢架结构中的柱、梁构件可采用 PEC 构件。

2.1.6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框架 partially-encased composite frames of steel and

concrete

由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柱和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梁组成的框架，简称 PEC

框架。

2.1.7 主钢件 main steel component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中的承载结构钢，由单个或若干个 H 形或工字形钢

或工字钢附加钢板组成。

【条文说明】2.1.7 PEC 构件有别于型钢混凝土构件和钢管混凝土构件，为此给

出了组合构件截面中钢骨的专有名词“主钢件”以示区别。

2.1.8 连杆 link

焊接于主钢件两翼缘间的连接钢筋、圆钢或扁钢。

【条文说明】2.1.8 连杆是 PEC 构件中特有的组件，连杆不是箍筋，尽管连杆可

以采用钢筋，连杆的主要作用是约束受压钢翼缘向外鼓屈，在术语中特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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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符 号

2.2.1 材料性能

Ea ——钢材弹性模量；

Ec ——混凝土弹性模量；

Es ——钢筋弹性模量；

EEQ——组合截面当量弹性模量；

fa——钢材抗拉强度设计值；

��
' ——钢材屈服强度；

fay——钢材屈服强度；

fau——钢材极限抗拉强度；

fav——钢材抗剪强度设计值；

fEQ——组合截面当量强度；

fae——折减后的主钢件腹板钢材抗压、抗拉强度设计值；

fat——圆柱头栓钉极限抗拉强度设计值；

frlv——竖向加劲肋钢材抗剪强度设计值；

fy——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
' ——钢材抗压强度设计值；

fyv——箍筋或横向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fc——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fck——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

ft——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

ftk——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

fcw——梁主钢件腹部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Ga——钢材剪切模量；

Gc——混凝土剪切模量；

GA——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截面剪切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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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作用效应和承载力

M ——正弯矩设计值；

M  ——负弯矩设计值；

Mu——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值；

N——轴力设计值；

Nu——截面轴压承载力设计值；

R——结构构件的抗力设计值；

S——承载能力极限状态下作用组合的效应设计值；

Na,y、Nan,u——轴拉屈服承载力、轴拉断裂承载力；

c
vN ——一个抗剪连接件的纵向抗剪承载力；

Vx、Vy——沿x轴方向、y轴方向剪力设计值；

Vu——主钢件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Vux、Vuy——沿x轴方向、y轴方向主钢件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Vb、Vc、Vj——梁、柱及节点剪力设计值；

Vju——节点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Vs——每个剪跨区段内梁主钢件与混凝土翼板交界面的纵向剪力；

σsa——梁主钢件受拉翼缘、部分腹板及受拉钢筋的等效钢筋应力值；

σsq——开裂截面纵向受拉钢筋应力；

ωmax——最大裂缝宽度

2.2.3 几何参数

Aa——主钢件全截面面积；

Ac——混凝土截面面积；

As——包覆混凝土中受拉钢筋截面面积；

A1——单根连杆面积；

aa——受压端型钢合力点至截面受压边缘的距离；

aa ——开裂截面纵向受拉钢筋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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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主钢件翼缘外伸宽度；

bf——主钢件翼缘宽度；

e——轴向力作用点到受拉型钢合力点的距离；

ea——附加偏心距；

ei——初始偏心距；

h0——腹板计算高度，混凝土截面有效高度；

h0s——纵向受拉钢筋截面重心至混凝土截面受压边缘的距离；

h0f——主钢件受拉翼缘截面重心至混凝土截面受压边缘的距离；

h0w——主钢件受拉腹板截面重心至混凝土截面受压边缘的距离；

ha——主钢件高度；

hw——主钢件腹板高度；

hc——T形组合梁混凝土翼板厚度；

i——组合截面回转半径；

I0——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梁的换算截面惯性矩；

Ia——主钢件截面的惯性矩；

Ic——混凝土截面的惯性矩；

Icr——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梁开裂截面的换算截面惯性矩；

Iucr——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梁未开裂截面的换算截面惯性矩；

Icf——混凝土翼板的截面惯性矩；

Ieq——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梁的截面等效惯性矩；

Is——钢筋截面的惯性矩；

l——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梁的跨度；

l0——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柱的计算长度；

le——等效跨度；

sa——沿构件长度方向连杆的间距；

Sa——梁主钢件截面对组合截面塑性中和轴的面积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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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受拉区梁主钢件截面对组合截面塑性中和轴的面积矩；

Sac——受压区梁主钢件截面对组合截面塑性中和轴的面积矩；

tf——主钢件受拉翼缘厚度；当拉、压翼缘等厚时的受压翼缘厚度；

ft ——受压翼缘厚度；

tw——主钢件或槽钢连接件腹板厚度；

x——混凝土受压区高度；

λ——构件长细比；

sa——沿构件长度方向连杆的间距；

x——混凝土受压区高度；

2.2.4 计算系数及其他

k——抗剪连接件的刚度；

n——轴压比；

α1——受压区混凝土压应力影响系数；

αE——钢材与混凝土弹性模量的比值；

βmx、βmy——计算平面内稳定时，关于 x、y 轴的等效弯矩系数；

βtx、βty——计算平面外稳定时，关于 x、y 轴的等效弯矩系数；

γ0——结构重要性系数；

γRE——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δ——钢贡献率；

εk——钢号修正系数；

ζ——刚度折减系数；

ρte——考虑梁主钢件受拉翼缘与部分腹板及受拉钢筋的有效配筋率；

ψ——考虑梁主钢件翼缘作用的钢筋应变不均匀系数；

ka——主钢件抗弯刚度与全截面抗弯刚度之比；

ρv——箍筋体积配箍率；

λv——约束边缘构件配箍特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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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1——受压区混凝土压应力影响系数；

β1——受压区混凝土应力图形影响系数；

βc——混凝土强度影响系数；

ηvw——剪力增大系数；

λ——剪力系数；

φ——组合稳定系数；

【条文说明】2.2.1~2.2.4 符号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工程结构设计基本术语标

准》GB/T 50083 的有关规定制定的，并尽可能保持同现行国家标准（如《钢结构设计

标准》GB 50017、《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 及现行行业标准《组合结构设

计规范》JGJ138）的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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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材 料

3.1 钢 材

3.1.1 钢材选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的有关规定。

3.1.2 承重的 PEC 构件主钢件所用的钢材应具有屈服强度、抗拉强度、断后伸长率

等力学性能的合格保证，同时应具有硫、磷等化学成分的合格保证，对焊接结构应具

有碳当量的合格保证。焊接承重 PEC 构件以及重要的非焊接承重 PEC 构件主钢件采

用的钢材应具有冷弯试验的合格保证。

【条文说明】3.1.2 本条规定了承重的 PEC 构件主钢件钢材应具有力学性能和化

学成分等合格保证的项目。非焊接的重要 PEC 构件，如吊车梁、吊车桁架、有振动设

备或有大吨位吊车厂房的屋架、托架，大跨度重型桁架等，以及需要弯曲成型的构件

等，均需要具有冷弯试验合格的保证。

3.1.3 PEC 构件主钢件采用的钢材的屈服强度、抗拉强度、强度设计值、弹性模量和

剪切模量应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的有关规定采用。

3.1.4 PEC 梁、PEC 柱和 PEC 支撑等主要抗侧力构件，主钢件所用的钢材性能要求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材抗拉性能应有明显的屈服台阶，且断后伸长率不应小于 20%；

2 钢材的屈服强度波动范围不应大于 120 N/mm2，钢材实物的实测屈强比不应

大于 0.85。

3 钢材应有良好的焊接性和合格的冲击韧性。

【条文说明】3.1.4 结构设计时，当构件需经受较大塑性变形时，结构钢材的选

用应满足本条规定。

3.1.5 PEC 构件主钢件采用钢板厚度大于或等于 40mm，且承受沿板厚方向拉力的焊

接连接板件，应具有厚度方向抗撕裂性能（即 Z 向性能）的合格保证，钢板厚度方向

的截面收缩率不应小于现行国家标准《厚度方向性能钢板》GB/T 5313 规定的允许值。

3.1.6 组合楼板中压型钢板的材质和材料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用压型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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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2755 的有关规定。压型钢板的基板应选用热浸镀锌钢板，镀锌层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连续热镀锌薄钢板及钢带》GB/T 2518 的规定。

3.2 钢 筋

3.2.1 PEC 构件混凝土中钢筋的选用，以及钢筋的屈服强度标准值、极限强度标准值、

抗拉强度设计值、抗压强度设计值和弹性模量取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

构设计标准》GB/T 50010 的有关规定和《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8 的有关规

定。

3.2.2 一、二、三级抗震等级的 PEC 柱、PEC 梁、PEC 剪力墙的边缘构件和 PEC 斜

撑的纵向受力钢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 和《混凝

土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8 中混凝土结构构件抗震设计有关材料性能的规定。

3.2.3 焊接钢筋网片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焊接钢筋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114

的有关规定。

3.3 混 凝 土

3.3.1 PEC 构件中的混凝土材料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

GB/T 50010 和《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8 的有关规定，PEC 构件中的混凝土

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30，不宜高于 C70；混凝土的最大骨料直径不宜大于 20mm。对

浇筑难度较大或复杂节点部位，宜采用骨料更小、流动性更强的高性能混凝土。

【条文说明】3.3.1 本条规定了 PEC 构件中包覆混凝土的要求及强度等级鉴于

PEC 构件含钢率较高，故当要求计入混凝土对承载力的贡献（如 PEC 柱）时，混凝土

强度等级不宜过低。

3.3.2 PEC 梁可采用轻骨料混凝土。轻骨料混凝土的选用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轻骨

料混凝土应用技术标准》JGJ/T 12 的有关规定，轻骨料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LC25。

【条文说明】3.3.2 PEC 梁中的包覆混凝土对构件承载力的贡献主要在于其抑制

主钢件板件的局部屈曲，提高梁的整体稳定性和刚度，因此可以采用低强度的轻质混

凝土，以减少跨度较大的 PEC 梁的自重，降低起吊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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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PEC 柱、PEC 剪力墙的连接后浇区宜采用自密实混凝土或水泥基灌浆材料。

PEC 梁的连接后浇区可采用自密实混凝土、水泥基灌浆材料或普通混凝土。自密实混

凝土的选用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自密实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JGJ/T 283 的有关规

定。水泥基灌浆材料的选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水泥基灌浆材料应用技术规范》GB/T

50448 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3.3.3 PEC 梁中混凝土对梁的刚度贡献较大，但对抗弯承载力提高

幅度不大，在有可靠措施时，也可采用普通混凝土浇筑后浇节点。

3.3.4 PEC 柱、PEC 支撑、PEC 剪力墙的连接后浇区的材料强度等级宜比相应主体

构件材料强度等级提高一级，PEC 梁的连接后浇区的材料强度等级不应低于相应主体

构件材料强度等级。

3.3.5 PEC 构件的连接后浇区的材料采用自密实混凝土或水泥基灌浆材料时，应满足

表 3.3.5-1 的要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采用自密实混凝土材料时，材料应具备一定的微膨胀性，其主要性能应满

足表中 IV 类材料的性能要求。

2 当采用水泥基灌浆材料时，其主要性能应满足表 3.3.5-2 中 I ~ IV 类的性能要

求。

3 冬期施工时连接后浇区材料的性能除应符合本文件表 3.3.5-2 的规定外，尚应

符合表 3.3.5-3 的规定。

表3.3.5-1 PEC构件连接后浇区材料要求

主钢件外伸翼缘长度（mm）
主钢件腹板高度（mm）

h≤200 h＞200

70＜b≤100 不低于III类 不低于III类

100＜b≤200 不低于III类 不低于IV类

b＞200 不低于IV类 不低于IV类

表3.3.5-2 PEC构件连接后浇区材料的主要性能指标

类别 I类 II类 III类 IV类

最大骨料粒径（mm） ≤4.75 ＞4.75且≤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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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I类 II类 III类 IV类

最大骨料粒径（mm） ≤4.75 ＞4.75且≤25

截锥流动度

（mm）

初始值 — ≥340 ≥290 ≥650*

30min — ≥310 ≥260 ≥550*

流锥流动度（s）
初始值 ≤35 — — —

30min ≤50 — — —

竖向膨胀率

（%）

3h 0.1~3.5

24h与3h的膨胀值之差 0.02~0.50

抗压强度

（MPa）

1d ≥15 ≥20

3d ≥30 ≥40

氯离子含量（%） ＜0.1

泌水率（%） 0

注：*表示坍落扩展度数值。

表3.3.5-3 冬期施工时PEC构件连接后浇区浇筑材料性能指标

规定温度（℃）
抗压强度比（%）

R-7 R-7+28 R-7+56

-5 ≥20
≥80 ≥90

-10 ≥12

注：R-7表示负温养护7d 的试件抗压强度值与标准养护28d 的试件抗压强度值的比值；R-7+28、

R-7+56分别表示负温养护7d 转标准养护28d 和负温养护7d 转标准养护56d 的试件抗压强度值与

标准养护28d 的试件抗压强度值的比值；施工时最低温度可比规定温度低 5℃。

【条文说明】3.3.4~3.3.5 为保证 PEC 构件连接后浇区的性能，对节点进行了分

类，节点材料根据类别规定了不同的要求。

3.4 连 接 材 料

3.4.1 PEC 构件中受力螺栓选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的有关规定。螺栓连接的强度指标、高强度螺栓的预拉力设计值，以及高强度螺栓连

接的钢材摩擦面抗滑移系数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和

《钢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6 的有关规定。

3.4.2 圆柱头焊钉或栓钉连接件的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弧螺柱焊用圆柱头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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钉》GB/T 10433 的有关规定，圆柱头焊钉或栓钉的材料及力学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

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 的有关规定。

3.4.3 锚栓可采用现行国家标准《碳素结构钢》GB/T 700 规定的 Q235 钢和《低合金

高强度结构钢》GB/T 1591 规定的 Q355 和 Q390 钢或强度更高的钢材，并应符合相关

规定。

3.4.4 PEC 构件的焊缝材料选择和焊缝强度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

准》GB 50017、《钢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 和《钢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6 的有

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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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构设计基本规定

4.1 结 构 体 系

4.1.1 PEC 梁、PEC 柱、PEC 剪力墙、PEC 斜撑应由开口截面主钢件及外轮廓范围

内浇筑的混凝土组成，混凝土内可设纵筋、连杆、抗剪件等钢配件（图 4.1.1）。PEC

构件宜在工厂制作。

Ⅰ Ⅱ Ⅲ Ⅳ

图 4.1.1 PEC 构件的截面形式

1－开口截面主钢件；2－包覆混凝土；3－连杆；4－纵筋；5－抗剪键；6－构造纵筋

【条文说明】4.1.1 PEC 构件主要由 H型钢等开口截面主钢件和混凝土组成。

PEC 构件的主钢件可以为单 H形截面，也可以为两个或多个 H形截面焊接组合（图

1）。正文中Ⅰ类截面可以用于梁、柱、支撑；Ⅱ、Ⅲ、Ⅳ类截面一般用于竖向构件，

竖向构件还可以采用以下 a~f 类截面。本规程规定了主钢件为单 H形截面的 PEC 构件

的计算方法与构造要求。采用其他主钢件形式时，有关的计算规定还需进一步研究。

a b c d e f

图 1 主钢件截面形式

PEC 构件的主钢件可以采用型钢，也可以采用焊接截面。焊接截面可以采用宽厚

比较大的板件。起到节省钢材的作用，但采用型钢有利于标准化、模数化的设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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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较高综合效益。

为体现装配式特点，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的主钢件及包覆混凝土宜在工

厂预制完成。对于既有钢结构的改建加固，也可采用在既有主钢件的基础上，安装纵

筋、箍筋、抗剪件、连杆等钢配件后再支模现浇包覆混凝土。

框架结构、框架-支撑结构、框架-钢筋混凝土剪力墙或 PEC 剪力墙结构（钢板剪

力墙）、框架-钢筋混凝土核心筒（PEC 核心筒、钢板剪力墙核心筒）结构的框架柱、

框架梁、次梁和支撑构件可全部或部分采用 PEC 构件，排架结构、门式刚架结构的柱、

梁构件可采用 PEC 构件。

本规范采用了各项设计规定都已相对成熟的 H型钢作为主钢件的截面形式，当采

用本规范尚未规定的截面形式或节点形式时，应有充分的计算分析依据和必要的试验

依据。

4.1.2 PEC 剪力墙的常用截面形式为一字形（图 4.1.2 a）、L 形（图 4.1.2 b）等，翼

缘之间和翼缘与纵向加劲肋间应设置一定间距的连杆。PEC 剪力墙的包覆混凝土除节

点区外宜采用工厂预制。

（a）PEC 剪力墙的截面形式-一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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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EC 剪力墙的截面形式-L 形

图 4.1.2 PEC 剪力墙的截面形式

1-翼缘；2-边缘构件腹板；3-墙身腹板；4-纵向加劲肋；5-纵筋；6-连杆（两侧与主钢件焊接）；

7-栓钉

【条文说明】4.1.2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PEC 构件）主要由 H型钢等开

口截面主钢件和混凝土组成，且混凝土与主钢件共同受力。PEC 剪力墙是基于 PEC 柱

构造形式进行拓展，截面高宽比大于 4的竖向构件。PEC 剪力墙的主钢件可采用两端

H型钢，中间焊接钢板和纵向加劲肋。

PEC 剪力墙在墙身腹板宽厚比不满足要求时，可在墙身腹板两侧设置纵向加劲肋。

正文图例为四区格 PEC 剪力墙，设计中也可根据剪力墙长度调整为三区格或五区格。

PEC 剪力墙常用的截面形式为一字形、L形，也可拓展为 T形（图 2）、Z形（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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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PEC 剪力墙的截面形式-T 形

图 3 PEC 剪力墙的截面形式-Z 形

为满足实际工程需要，PEC 剪力墙除采用 H型钢拼接作为主钢件外，在有充分论

证和必要的试验的前提下，还可采用十字型钢柱（图 4）或槽钢（图 5）等型钢作为

边缘构件。

图 4 含端的 PEC 剪力墙 图 5 含卷边的 PEC 剪力墙

4.1.3 PEC 剪力墙可用于剪力墙结构、框架-剪力墙结构、框架-核心筒结构等结构体

系中。

【条文说明】4.1.3 本条中的剪力墙结构、框架-剪力墙结构、框架-核心筒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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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等结构体系的竖向构件可以由 PEC 剪力墙、钢管混凝土柱、PEC 柱、纯钢柱中的一

种或几种组成，水平构件可以由 PEC 梁、纯钢梁、桁架中的一种或几种组成。 PEC

剪力墙构件也可用于部分框支剪力墙结构、PEC 剪力墙-混凝土核心筒结构等体系，

对此类结构体系的应用，可根据工程经验与其他相应规范、标准的要求研究制定。

4.1.4 与 PEC 剪力墙相连的梁宜采用 PEC 梁或钢梁，与钢筋混凝土墙连接的梁也

可以采用钢筋混凝土梁或型钢混凝土梁，当采用钢筋混凝土梁、型钢混凝土梁等应采

取可靠连接措施。

【条文说明】4.1.4 PEC 剪力墙与钢筋混凝土梁在地下室的刚接连接（图 6），

混凝土梁纵筋与钢牛腿采用搭接焊接，单面焊接长度不小于 10d，双面焊接长度不小

于 5d。PEC 剪力墙与型钢混凝土梁的刚性连接方式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组合结构设

计规范》JGJ138 中型钢混凝土柱与混凝土梁的刚性连接要求。

主视图 1-1

图 6 PEC 剪力墙与钢筋混凝土梁刚接示意

1-预制混凝土；2-钢牛腿；3-现浇混凝土梁；4-纵筋；5-箍筋；6-栓钉

4.1.5 设置地下室时，竖向构件中主钢件至少应延伸至地下一层。

4.1.6 PEC 梁、PEC 柱主钢件的截面分类与宽厚比限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PEC 柱、PEC 梁、PEC 支撑等构件中主钢件截面按塑性发展能力可分 3

类，各类截面的宽厚比限值应符合表 4.1.6 的规定（图 4.1.6-1）；

2 轴心受压柱中主钢件翼缘外伸部分的宽厚比不应大于表 4.1.6 中截面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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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的规定；当柱整体稳定承载力小于截面强度承载力的 75%时，不应大于表 4.1.6 中截

面分类 3 的规定；

表4.1.6 PEC梁、PEC柱、PEC支撑主钢件的宽厚比限值

截面

分类
构件设计要求

外伸翼缘

（b0/tf）

腹板（h0/tw）

梁 柱

1 截面达到塑性弯矩、构件发生充分塑性转动 9εk 65εk 35εk

2 截面达到塑性弯矩 14εk 124εk 75εk

3 主钢件仅截面边缘达到钢材屈服强度 20εk 250 250

注：1 b0 为翼缘外伸部分宽度，热轧工字钢和热轧H 型钢为翼缘自由端至根部圆弧起弧处，焊

接H 形截面为翼缘自由端至焊脚边缘；tf 为翼缘厚度；

2 h0 为腹板计算高度，热轧工字钢和热轧H型钢为腹板两端圆弧间的距离，焊接H 形截面

为两端焊脚间的距离，tw 为翼缘厚度；

3 εk 为钢号修正系数，�k = 235/�ay，fay 为钢材的屈服强度，当翼缘和腹板的钢材牌号不

同时，应取各自对应的屈服强度。

3 支撑中主钢件翼缘外伸部分的宽厚比不宜大于表 4.1.6 中截面分类 1 的规

定，腹板的宽厚比不宜大于表 4.1.6 中截面分类 1 中柱的规定；

4 当主钢件受压翼缘通过连杆与另一侧翼缘牢固连接，且连杆间距 sa与翼缘

宽度 bf 的比值满足 sa/bf ≤ 0.25，则表 4.1.6 的外伸翼缘宽厚比限值可放大 1.5 倍；当

0.25< sa/bf ≤ 0.5，则表 4.1.6 的宽厚比限值可在 1.5~1.0 倍间插值。

5 梁和框架柱构件沿全长弯矩分布不均匀时，满足本条第 4 款要求的 sa/bf

的范围应覆盖弯矩最大值相邻区域，且不应小于构件净长的 1/8；

6 当 T 形 PEC 梁的主钢件受压翼缘外侧面与钢筋混凝土板、钢筋桁架楼承

板、压型钢板混凝土组合板等刚度较大的板可靠连接或贴合连接，且其受弯中和轴位

于混凝土板或与混凝土板相连的主钢件翼缘中时，表 4.1.6 截面分类 2 的宽厚比限值

可采用该表截面分类 3 对应的宽厚比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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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6-1 受压翼缘外伸部分宽厚比示意 图 4.1.6-2 混凝土外轮廓尺寸示意

1-焊缝

【条文说明】4.1.6 PEC 构件的塑性承载能力和变形能力发展与可能达到的程度

与主钢件板件宽厚比密切相关。应当依据 PEC 构件主钢件的板件宽厚比及构件的截面

分类来确定梁柱构件设计原则和选择计算方法。

本条第 1项规定了 PEC 梁和 PEC 柱中主钢件的截面分类及相应的宽厚比限值。主

钢件受压翼缘的局部稳定临界应力高于纯钢构件受压翼缘的局部稳定临界应力。基于

能量方法所做的理论分析表明，板件失稳临界应力与屈服强度相等时的外伸部分宽厚

比可达 35εk, 故相较于纯钢构件，受压翼缘的宽厚比限制可以放宽。

截面分类 1是对于构件形成塑性铰的要求，此时，混凝土已处于压溃状态，钢翼

缘按无面外约束板件考虑，故与普通钢构件的宽厚比规定一致；其他分类则计入了混

凝土对钢翼缘板件的面外约束作用。虽然钢翼缘局部失稳的临界宽厚比可 35εk, 设

计时若无第 4项所规定的措施则按最大宽厚比不超过 20εk 加以限制，以计入板件初

始变形等不利影响。事实上，板件宽厚比还受加工制作因素的约束，宽厚比过大的板

件在主钢件焊接时容易产生较大变形，不适宜采用。

主钢件腹板受到两侧混凝土的约束，局部失稳受到抑制。但鉴于极限状态下混凝

土受损后对腹板的约束作用降低，仍需对其高厚比予以适当限制。

本条第 2项基于轴心受压柱与压弯框架柱不同的性能要求，即不需要形成充分的

塑性转动能力，其受压翼缘宽厚比满足本条第 1项截面分类 2即可保证截面的轴压极

限承载力。当该构件稳定承载力小于截面承载力的 75%时，钢材为弹性，故要求满足

截面分类 3即可。

本条第 3项基于支撑构件往复受压以及整体失稳后存在反复压弯的可能，要求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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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翼缘宽厚比满足本条第 1项截面分类 1。但当框架-支撑结构抗震等级为三级或四级

时，可按满足截面分类 2设计。

本条第 4项经过多项滞回试验结果予以确认（表 1）。设计时在有充分依据的前

提下，允许采用超出正文中表 4.1.6 宽厚比限值的主钢件，能够取得更高的材料利用

效率。其中连杆间距 Sa对钢筋或圆钢连杆取中心距，对扁钢连杆取净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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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PEC构件试验结果

方法 试验数据来源 受力性质 轴压比
等效翼缘宽厚

比
加密区连杆间距/翼缘

宽度
加密区长度 (试件全长)

极限荷载/屈
服荷载

单调延性 滞回延性

试

验

李炜
2015

纯弯 0

10. 30 1. 28

试件全长

1. 76 14. 85

—
17. 21 0. 64 1. 36 13. 94
17. 21 0. 64 1. 34 9. 84
17. 21 1. 28 1. 38 14. 64
17. 21 1. 40 1. 29 13. 34
17. 21 1. 40 1. 43 — 4. 05

刘杰
2019

压弯
0. 30 9. 69

0. 50 500(3000)
1. 91 — 2. 74

0. 50 9. 69 1. 69 — 2. 56

A. S. ELNASHAI
1994

压弯 0. 15 11. 73
0. 26 360(1690)

1. 29
—

5. 55
压弯 0. 30 11. 73 1. 27 5. 64

A. S. ELNASHAI
1991

压弯 0. 15 12. 86
0. 27 360(2400)

8. 80
压弯 0. 30 12. 86 4. 30

李鹏宇
2009 压弯

0. 15 12. 13

0. 50 试件全长

1. 16

—

4. 18
0. 25 12. 13 1. 20 4. 16
0. 15 16. 17 1. 06 4. 18
0. 25 16. 17 1. 05 3. 56

何雅雯
1994

双向压弯 0.20 13.68 0. 23 350(3600) 1. 19 —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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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方法 试验数据来源 受力性质 轴压比
等效翼缘宽厚

比
加密区连杆间距/翼缘

宽度
加密区长度 (试件全长

)
极限荷载/屈服荷

载
单调延性 滞回延性

试

验

杨婧
2007

压弯

0.20 19.50

0.21 柱底区域

1.24

—

4.33

0.20 19.50 1. 04 3.08

0.20 19.50 1. 05 4.40

陆佳
2011

压弯

0.28 22.11 1. 28 600(1750) 1. 18

—

2.60

0.30 25.93
0.21 300(1750)

1. 18 2.25

0.33 25.93 1. 18 2.95

简思敏
2016

偏压 —

16.30 0.50

试件全长 —

2.31

—

19.60 0.50 2.56

24.50 0.30 2.53

24.50 0.50 1.75

24.50 1.00 1.85

银英姿
2008

轴压 —

8.00 1.00

试件全长

1.45 1.40

—
12.13 1.00 1.34 1.30

12.13 1.00 1.47 2.30

16.20 0.50 1.26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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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第 5项对连杆布置范围提出要求。基于连杆可有效约束受压翼缘外伸部分在

塑性阶段的局部失稳，故可仅要求覆盖构件最大弯矩附近区域。当弯矩分布较为均匀

时，弯矩超过构件上最大弯矩 80%的范围内均需满足连杆设置的要求，以保证受压翼

缘塑性承载和变形能力。

本条第 6 项“贴合连接”指受压翼缘外侧有板件阻止翼缘鼓曲变形，而板件

并非 PEC 构件的组成部分的情况。

4.1.7 PEC 构件混凝土的外轮廓宽度 bc宜与主钢件翼缘宽度 bf一致；当需缩进时，bc

不应小于 bf的 80%（图 4.1.6-2）。

【条文说明】4.1.7 欧洲规范 EN1994-1-1: 2004 表 5.2 显示，主钢件翼缘内侧

混凝土包覆宽度不应小于对应翼缘宽度的 80%。当混凝土宽度小于翼缘宽度时，应注

意对钢板无包覆范围采取相应的结构防火措施。

4.1.8 PEC 剪力墙中主钢件的截面分类与宽厚比限值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主钢件截面按塑性发展能力可分为 2 类，各类截面的宽厚比限值应符合表

4.1.8 的规定；

表4.1.8 PEC剪力墙中主钢件截面分类和宽厚比限值

截面分类 构件设计要求

边缘构件
墙身腹板

（hw02/tw2）翼缘（b0/tf）
腹板

（ hw01/tw1）

1
截面达到塑性弯矩且构件发生充

分塑性转动
9εk 35εk 65εk

2 截面达到塑性弯矩 14εk 75εk 105εk

注：1 b0为翼缘外伸部分宽度，热轧工字钢和热轧H型钢为翼缘自由端至根部圆弧起弧处，焊接

H形截面为翼缘自由端至焊脚边缘；tf为翼缘厚度；

2 hw01 、hw02分别为腹板hw1、hw2的计算高度，热轧工字钢和热轧H型钢为腹板两端圆弧间的

距离，焊接H形截面为两端焊脚间的距离；tw1为边缘构件腹板厚度，tw2为墙身腹板厚度；

3 εk 为钢号修正系数，�k = 235/�ay，fay 为钢材的屈服强度，当翼缘和腹板的钢材牌号不

同时，应取各自对应的屈服强度。

4 对于轴压比不大于 0.3 的 PEC 剪力墙，墙身腹板高厚比可以放宽到 124εk，腹板厚度的选

择应综合考虑制造加工工序工艺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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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受压翼缘通过连杆与相邻肋板牢固连接，且端部区格连杆竖向间距 sa与翼

缘宽度 bw的比值满足 sa/bw≤0.5，则表 4.1.8 中外伸翼缘的宽厚比限值可放大 1.5 倍；

当 0.50< sa/bw≤1.0，则表 4.1.8 中外伸翼缘的宽厚比限值可在 1.5~1.0 倍间插值；

3 纵向加劲肋截面尺寸应符合下列公式（4.1.8）规定:

�� ≥ �0/19 (4.1.8)

4 纵向加劲肋与墙身腹板可采用断续角焊缝连接。断续角焊缝焊段的长度不得

小于 10hf或 50mm，其净距不应大于 15t，t 为较薄焊件厚度；

本款规定了墙中主钢件的截面分类及相应不同部位的宽厚比限值。根据试验和有

限元分析，PEC 剪力墙破坏出现在受压侧角部，破坏形态基本为角部混凝土压碎，钢

翼缘向外局部屈曲。因此对于 PEC 剪力墙的宽厚比控制分为端部区格和墙身两个部分。

钢板外侧混凝土墙体对保证钢板的侧向稳定有重要作用，且根据试验结果，极限状态

下墙身区格内的混凝土受损程度较小，对腹板依然存在约束作用，因此对于墙身腹板

的宽厚比限值在端部区格宽厚比限值的基础上相应放大。目前在 29 个剪力墙构件试

验中，尚未发生腹板破坏的情况。在基于 16 个钢板混凝土剪力墙的相关试验研究（同

济大学王伟《钢板钢筋混凝土复合剪力墙抗震性能的试验研究》，2018）内藏于钢筋

混凝土剪力墙中的钢板高厚比最大做到了 200，随着混凝土的裂缝的发展，越来越多

的混凝土退出工作后，钢板才会发生屈曲。钢板承担了分担侧向力的主要作用，而混

凝土则对钢板提供侧向约束。因此，混凝土可以防止钢板过早失效。

纵向加劲肋宽厚比限值参考现行《钢结构设计标准》中的相关规定。纵向加劲肋

与腹板采用断续角焊缝可减小加工阶段产生的钢板变形。

也可采用焊接角钢或粗钢筋构造措施增加 PEC 剪力墙受压翼缘的局部稳定性。

4.1.9 采用 PEC 构件作为框架柱、剪力墙和框架梁的房屋结构，房屋的最大适用高

度不宜超过表 4.1.9 的规定。



27

表4.1.9 房屋的最大适用高度（m）

项

次
结构类型

设防烈度

6 度 7 度

8 度

9 度

0.20g 0.3g

1 框架结构 60 50 40 35 24

2 框架-支撑结构 200 170 150 110 70

3 框架-钢板剪力墙结构 200 170 150 110 70

4 框架-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结构 130 120 100 80 50

5 框架-钢筋混凝土核心筒结构 220 190 150 130 70

6 PEC剪力墙结构 170 150 130 100 70

7 框架-PEC剪力墙结构 130 120 100 80 50

8

框架

-PEC

核

心筒结

构

钢框架-PEC核心筒 200 160 120 100 70

PEC框架-PEC核心筒 220 190 150 130 70

钢管混凝土框架-PEC核心筒 220 190 150 130 70

注：1 房屋高度指室外地面到主要屋面板顶的高度，不包括局部突出屋顶部分；

2 平面和竖向均不规则的结构，最大高度宜适当降低；

3 超过表内高度的房屋，应进行专门研究和论证，采取有效的加强措施；

4 表中第1~5项中的“框架”包含PEC柱与钢梁或PEC梁、钢管混凝土柱与PEC梁组成的框架；

5 表中第7项中的“框架”包含钢框架、PEC框架、钢管混凝土框架。

【条文说明】4.1.9 正文中表 4.1.9 第 1、3、4 项的规定与行业标准《组合结构

设计规范》JGJ138 - 2016 第 4. 3. 5 条中对应型钢混凝土框架(柱)的规定一致。其

原因是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的力学性能与型钢混凝土构件近似，前者边缘部

分始终有钢材参与工作，在正常使用状态下能更有效地防止裂缝开展，在极限状态下

前者钢材外包轮廓范围内的受压混凝土在完全压溃前也能较充分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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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中表 4.1.9 第 2 项的规定，框架-支撑结构通常采用钢支撑或 PEC 支撑，比

钢筋混凝土剪力墙具有更大变形能力，按行业标准《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

JGJ99-2015 第 3. 2. 2 条对钢框架-中心支撑结构的规定，采用适用高度至少减小 20m

的措施对高度取较严格的限制。本规程所称的框架-支撑结构，当采用 PEC 柱和 PEC

梁时，应采用中心支撑结构（尚无与偏心支撑相连的 PEC 梁试验与理论研究）；当结

构采用 PEC 柱和钢梁时，可采用中心支撑结构或偏心支撑结构。偏心支撑结构的适用

高度可按正文表4.1.9的支撑结构选用，其耗能梁等的设计应按有关规范的规定采用。

正文表 4.1.9 中第 5项的规定，是根据钢板剪力墙的延性性能与支撑相近或更优的情

况，取与框架-支撑结构的规定相同。由于平面和竖向均不规则的结构对抗震不利，

为确保结构安全，最大高度适当降低，与行业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 -2016

第 4. 3. 5 条保持一致。

PEC 剪力墙结构体系延性好，类似于框架-支撑结构体系。考虑到 PEC 剪力墙结构

体系使用经验还需要进一步积累，PEC 剪力墙结构是在框架-支撑结构体系的基础上，

对适用高度适当降低了 50m。框架-PEC 剪力墙结构、框架-PEC 核心筒结构分别与现行

行业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I138 中对应框架-剪力墙结构、框架-核心筒结构的

规定一致。其原因是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的力学性能与型钢混凝土构件相比

性能更有优势，前者边缘部分始终有钢材参与工作，在正常使用状态下能更有效地防

止裂缝开展，在极限状态下前者钢材外包轮廓范围内的受压混凝土在完全压溃前也能

较充分地发挥作用，故按型钢混凝土结构取值是合理且偏于安全的。

本条尚不能全部覆盖应用 PEC 柱、PEC 梁、PEC 剪力墙的结构体系。对其他结构

体系的适用高度，需根据工程经验与其他规范、标准的要求研究制定。

4.1.10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房屋适用的最大高宽比应符合表 4.1.10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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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0 房屋适用的最大高宽比

结构类型
设防烈度

6 度 7 度 8 度

框架结构 5（6） 5（5） 4（4）

框架-支撑结构 6（7） 6（6） 5（5）

框架-钢板剪力墙结构 6.5（6.5） 6.5（6.5） 6（6.5）

框架-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结构 6.5（7） 6.5（6） 5.5（5）

框架-钢筋混凝土核心筒结构 7（7） 7（7） 6（6）

采用PEC剪力墙的结构 6.5（6.5） 6.5（6.5） 5.5（5.5）

注：1 房屋高度指室外地面到主要屋面板顶的高度（不包括局部突出屋顶部分）；

2 当塔形建筑底部有大底盘时，计算高宽比的高度从大底盘顶部算起；

3 表中括号内数据适用于框架柱采用钢管混凝土柱的结构体系。

【条文说明】4.1.10 高宽比是对结构刚度、整体稳定、承载能力和经济合理性

的宏观控制。参考现行行业标准《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建筑结构适

用的最大高宽比与结构体系及抗震设防烈度有关；参考现行行业标准《高层民用建筑

钢结构技术规程》JGJ99，高宽比仅与抗震设防烈度有关。由于 PEC 剪力墙结构刚度、

整体稳定、承载能力等优于钢筋混凝土剪力墙，故本条在高宽比取值上遵循不超过钢

结构但适当高于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原则。

4.1.11 采用 PEC 柱的框架-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结构和框架-钢筋混凝土核心筒结构中，

外围 PEC 柱平面内连接应采用刚性连接，楼面梁与钢筋混凝土剪力墙或核心筒的连接

可采用刚接或铰接。

4.2 设 计 分 析

4.2.1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的荷载标准值、分项系数、组合值系数等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和《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1 的有关规定。结构的安全等级和设计工作年

限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 和《工程结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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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规范》GB 55001 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4.2.1 建筑结构安全等级按现行国家标准《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

一标准》GB50153 和《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 的规定划分为一级 、

二级和三级 。

荷载效应的组合原则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50068

的有关规定制定。对荷载效应的偶然组合，本规程只做出原则性的规定，具体的设计

表达式及各种系数应符合相关标准的有关规定。对于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一般采取荷

载效应的标准组合，当有可靠依据和实践经验时，亦可采取荷载效应的频遇组合。对

于 PEC 梁，因需要计入混凝土在长期荷载作用下的徐变影响，应采取荷载效应的标准

组合和准永久组合。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的极限状态设计规定与现行国家标

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 和《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 一致。

4.2.2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的多层和高层建筑的平面、竖向布置和规则性要

求，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50011、《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

技术规程》JGJ 3 和《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 99 的有关规定。

4.2.3 采用 PEC 构件的结构，在竖向荷载、风荷载以及多遇地震作用下，变形和内

力可按弹性方法计算。结构分析模型应根据结构实际情况确定。所选的分析模型应能

准确地反映结构中各构件的实际受力状况，并应对结构分析软件的计算结果进行合理

性和有效性的分析判断。

4.2.4 采用 PEC 构件的结构进行内力和位移计算时，对于现浇结构或装配整体式结

构，可假定楼板在其自身平面内为无限刚性。当楼盖开有较大洞口或可能产生较明显

的平面内变形时，计算时应采用楼盖平面内的实际刚度，考虑楼盖的面内变形的影响，

4.2.5 采用 PEC 构件的结构，弹性计算模型应根据结构的实际情况确定，应能反应

结构的刚度和质量分布以及各结构构件的实际受力情况。

4.2.6 框架-PEC 剪力墙结构进行弹性分析时，应计入梁的弯曲、剪切、扭转变形，

柱在轴力和弯矩作用下的弹性变形，以及 PEC 剪力墙的弹性弯曲及剪切变形；对于刚

性连接的钢框架宜计入梁柱节点域的弹性剪切变形，其计算按现行行业标准《高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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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 99 的相关要求。

4.2.7 当结构在地震作用下的重力附加弯矩大于初始弯矩的 10%时，应计入重力二

阶效应的影响。重力附加弯矩是指任一楼层以上全部重力荷载与该楼层地震平均层间

位移的乘积，初始弯矩是指该楼层地震剪力与楼层层高的乘积。

4.2.8 弹性分析时，PEC 剪力墙宜采用壳单元或墙单元。

4.2.9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的构件、连接及节点的承载力计算可分为持久、

短暂设计状况和地震设计状况两类，应按公式（4.2.9-1）、式（4.2.9-2）计算：

�0� ≤ � (4.2.9-1)

� ≤ �/��� (4.2.9-2)

式中： �0 —— 结构重要性系数：对安全等级为一级的结构构件不应小于 1.1，

对安全等级为二级的结构构件不应小于 1.0，对安全等级为三级

的结构构件不应小于 0.9；

S —— 作用组合的效应设计值；

R —— 结构构件的抗力设计值；

��� ——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按表 4.2.9 采用，其它情况按现行国家标

准 GB/T50011 的规定取值。

表4.2.9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构件类型 梁 柱及支撑 核心区

受力特征 受弯 受剪

偏压

轴压 轴拉 受剪 稳定 抗剪

n＜0.15 n≥0.15

γRE 0.75 0.75 0.75 0.80 0.80 0.75 0.75 0.80 0.80

注：1 n为轴压比；

2 对于PEC剪力墙，构件强度验算取0.85；连接强度计算时取0.75；当仅计算竖向地震作用

时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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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4.2.9 PEC 构件的承载力设计是基于国家现行标准《建筑结构荷载

规范》GB50009、《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 和《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138 有

关极限状态设计表达式的规定，本规程对 PEC 构件的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按现行行业

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138 的规定执行。

4.2.10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的抗震设计，应根据设防类别、烈度、结构类型

和房屋高度等因素采用不同的抗震等级，并应符合相应的计算和构造措施规定。丙类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的抗震等级应按表 4.2.10 确定。

表4.2.10 PEC结构的抗震等级

结构类型
设防烈度

6 度 7 度 8 度 9度

框架

结构

房屋高度

（m）
≤24 >24 ≤24 >24 ≤24 >24 ≤24

框架 四 三 四 三 二 一 一

大跨度框

架
三 二 一 一

框架

-钢

筋混

凝土

剪力

墙结

构

房屋高度

（m）
≤60 >60 ≤24

25~6

0
>60 ≤24

25~6

0

>6

0
≤24 >24

框架 四 三 四 三 二 三 二 一 二 一

钢筋混凝

土剪力墙
三 三 二 二 一 一

框架

-支

撑结

构

房屋高度

（m）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框架 四 三 四 三 二 一 一 特一

支撑框架 三 二 三 二 一 一 一 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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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 四 三 二 一 特一

框架

- 核

心筒

结构

房屋高度

（m）

≤15

0
>150 ≤130 >130 ≤100 >100 ≤70

框架 三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核心筒 二 二 一 一 特一 特一

注：1 建筑场地为I类时，除6度设防烈度外可按表内降低一度所对应的抗震等级采取抗震构造措

施，但相应的计算要求不应降低；

2 接近或等于高度分界时，可结合房屋不规则程度及场地、地基条件确定抗震等级；

3 表中框架包含采用钢管混凝土柱的结构体系；

4 大跨度框架指跨度不小于18m的框架；

5 高度不超过60m的框架-核心筒结构按框架-剪力墙的要求设计时，可按表中框架-剪力墙结

构的规定确定其抗震等级；

6 当采用框架-钢板剪力墙结构时，框架的抗震等级可按框架-支撑结构中的框架确定,当框架

梁为钢梁时，按照《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规定确定；钢板剪力墙抗震等级可按现行国

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规定确定；

【条文说明】4.2.10 采用 PEC 构件的框架-剪力墙结构、框架-核心筒结构

的抗震等级的规定与《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138-2016 第 4. 3. 8 条条文相一

致。对于采用 PEC 构件的框架结构，考虑到 PEC 框架的抗震性能提高的特点，按

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 第 8.1.3 条的规定。本规程第 4.1.9

条规定 7 度时 PEC 框架结构最大适用高度不超过 50m，故对于 7 度时 PEC 框架结

构的抗震等级予以放宽。框架-支撑结构抗震等级按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

准》GB/T 50011 附录 G.1.2 条要求采用。框架-剪力墙结构按钢筋混凝土剪力墙

和钢板剪力墙区分为两类。

4.2.11 采用 PEC 剪力墙的房屋结构的抗震设计应根据设防类别、烈度、结构类型和

房屋高度等因素采用不同的抗震等级，并应符合相应的计算和构造措施要求。丙类建

筑的抗震等级应按表 4.2.11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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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11 采用PEC剪力墙的房屋结构的抗震等级

结构类型
设防烈度

6 度 7 度 8 度 9度

PE

C剪

力

墙

结

构

房屋

高度

（m）

≤8

0

81~14

0

>14

0

≤2

4

25~8

0

81~12

0

>12

0

≤2

4

25~8

0

>8

0

≤2

4

25~7

0

剪力

墙
四 三 二 四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二 一

续表4.2.11

结构类型
设防烈度

6 度 7 度 8 度 9度

框架-

PEC

剪力墙

结构

房屋高度（m） ≤60 >60
≤2

4

25~

60

>6

0

≤2

4

25

~60
>60 ≤24

25

~50

钢框架 四 四 三 三 二 二 一

PEC框架 四 三 四 三 二 三 二 一 二 一

钢管混凝土框架 四 三 四 三 二 三 二 一 二 一

PEC剪力墙 四 三 四 三 二 三 二 一 二 一

框架-

PEC

核心筒

结构

房屋高度（m） ≤15

0

>15

0

≤1

3

0

>130
≤1

0

0

>100 ≤70

PEC 框架 三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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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

钢管混

凝土框

架

核心筒 三 二 二 一 一 特一 特一

钢框架
框架 四 三 二 一

核心筒 三 二 二 一 一 特一 特一

注：1 建筑场地为I类时，除6度设防烈度外可按表内降低一度所对应的抗震等级采取抗震构造措

施，但相应的计算要求不应降低；

2 接近或等于高度分界时，可结合房屋不规则程度及场地、地基条件确定抗震等级；

3 当抗震等级需要提高一级采用，已为一级时允许不再提高。

4 表中的“框架”包含钢框架、PEC框架、钢管混凝土框架。

【条文说明】4.2.11 抗震等级的划分体现了对结构不同的延性要求。本条参考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JGJ3 和《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138 等的规定确定 PEC 剪力墙的抗震等级，并适当

考虑 PEC 剪力墙的抗震性能。由于 PEC 剪力墙延性优于现浇混凝土剪力墙，前者相应

抗震等级可适当降低，在遇到转换层、错层、体型收进等复杂结构情况且抗震等级为

一级时可不再提高。

一般情况下，构件的抗震等级应与结构相同;当某个部位各构件的承载力均满足 2

倍地震作用组合下的内力要求时，7~8 度的构件抗震等级应允许按降低一度确定。

4.2.12 PEC 构件中主钢件的截面分类应根据构件抗震等级按表 4.2.12 的规定确定。

表4.2.12 PEC梁、柱、剪力墙中主钢件截面分类

构件抗震等级 一级、特一级 二级、三级 四级

截面类型 梁、柱、剪力墙 梁、柱、剪力墙 梁、柱、剪力墙

截面分类 1 不低于2 不低于3

注：1 轴心受压柱及剪力墙截面分类不得低于2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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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剪力墙非底部加强区的边缘构件可比底部加强区的边缘构件截面类型降低一级，但不得低

于2类。

【条文说明】4.2.12 本条所规定的主钢件截面分类要求，当主钢件不满足上表

规定时，可按 4.1.6、4.1.8 条要求设置连杆，以达到宽厚比要求。

4.2.13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抗震计算的阻尼比宜按下列规定取值：

1 多遇地震下的计算，房屋高度不大于 50m 时可取 0.04；高度大于 50m 且小于

200m 时可取 0.03；高度大于等于 200m 时宜取 0.02；

2 采用 PEC 剪力墙的房屋，多遇地震作用下的阻尼比可取 0.04；

3 罕遇地震作用下的弹塑性分析，阻尼比可取 0.05。

【条文说明】4.2.13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抗震计算时，阻尼比取值按行

业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138 - 2016 第 4.3.6 条规定采用。实际情况中存在

组合构件与混凝土构件、钢构件共同组成结构体系的情况，目前尚无充分的分析研究

确定其阳尼比的取值，采用本条规定进行设计时由设计人员分析确定。罕遇地震作用

下的弹塑性分析阻尼比可依据具体情况做适当调整。

4.2.14 采用PEC剪力墙的房屋结构在风荷载作用下楼层位移验算和构件设计时阻尼

比可取 0.02~0.04，验算建筑风振舒适度时，阻尼比宜取 0.01~0.02。

【条文说明】4.2.14 风荷载作用下的阻尼比取值按现行行业标准《组合结构设

计规范》JGJ138 相关规定采用。框架（包含钢框架、PEC 框架和钢管混凝土框架）-PEC

剪力墙结构、框架（包含钢框架 PEC 框架和钢管混凝土框架）-PEC 核心筒结构阻尼比

取值依据 PEC 剪力墙结构。

4.2.15 在进行结构整体内力分析和变形计算时，矩形 PEC 梁、PEC 柱构件、PEC 剪

力墙的截面刚度可按公式（4.2.15-1）、式（4.2.15-2）、式（4.2.15-3）计算：

�� = �a�a + �c�c （4.2.15-1）

�� = �a�a + �c�c （4.2.15-2）

�� = �a�a + �c�c （4.2.15-3）

【条文说明】4.2.15 本条适用于结构整体弹性分析时采用的截面刚度计算。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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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行业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138 的有关规定，截面刚度计算采用主钢件截

面刚度和混凝土截面刚度叠加的方法。在弹性范围内用叠加方法计算截面刚度简单可

行，符合实际情况。

现行协会标准《矩形钢管混凝土结构设计规程》CECS 159 中规定弯曲刚度计算要

考虑混凝土开裂影响，采用 0.8 折减系数，即 EI1=EaIa+0.8EcIc 。

大量计算表明，折减抗弯刚度 EI1=EaIa+0.8EcIc和全抗弯刚度 EI1=EaIa+EcIc之比，

对于宽翼缘 PEC 构件，强轴为 0.91~0.95，弱轴为 0.85~0.89；对于中翼缘 PEC 构件，

强轴为 0. 88 ~0. 92，弱轴为 0.83~ 0.86 ; 对于窄翼缘 PEC 构件，强轴为 0.88~0.91，

弱轴为 0.82~0.85。

按上述两种刚度对典型框架结构计算发现，竖向荷载作用下，框架梁弯矩变化不

超过 3% ，框架柱弯矩变化不超过 5%。比较周期、底部剪力、最大水平侧移及层间位

移角可知，周期和底部剪力变化不超过 5% , 最大水平侧移及层间位移角变化不超过

6% 。

通常工程设计中的构件内力和结构变形是根据弹性分析获得或基于弹性计

算结果予以调整，因此使用本条规定能够满足工程设计和安全使用的要求。构件

设计计算时其刚度需要进行适当折减的情况，在相关构件设计的条文中予以规定。

结构进入弹塑性后，截面刚度不能按本条规定计算，因此在非线性分析中，可根

据理论假定、试验结果、数值模拟等建立的非弹性刚度计算，本规程对此不予规

定。

4.2.16 在进行结构整体内力分析和变形计算时，T 型 PEC 梁的抗弯刚度，对边框架

可取矩形 PEC 梁按本规程式（4.2.15-3）计算结果的 1.2 倍；对中框架可取矩形 PEC

梁按本规程式（4.2.15-3）计算结果的 1.5 倍。

【条文说明】4.2.16 按行业标准《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2010

第 5. 2. 2 条，T 形 PEC 梁刚度增大系数取为 1.2 和 1.5。对于梁端部无混凝土

包覆的纯钢梁段，按行业标准《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 JGJ99 -2015 第

6.1.3 条，纯钢段梁刚度增大系数取为 1.2 和 1.5。整体内力和变形计算时，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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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部无混凝土包覆的组合梁，可根据是否有混凝土包覆而划分为不同刚度的梁段。

4.2.17 任一楼层的水平地震剪力应符合下式规定：

����＞λ
�=�

�

���
（4.2.17）

式中：���� —— 第 i 层对应于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的楼层剪力（kN）；

λ —— 剪力系数，不应小于表 4.2.17 规定的楼层最小地震剪力系数值，

对竖向不规则结构的薄弱层，尚应乘以 1.15 的增大系数；

�� —— 第 j 楼层重力荷载设计值（kN）；

表4.2.17 楼层最小地震剪力系数

类别

抗震设防烈度

6度 7度 8度 9度

扭转效应明显或基本周

期小于3.5s的结构
0.008 0.016(0.024) 0.032(0.048) 0.064

基本周期大于5.0s的结构 0.006 0.012(0.018) 0.024(0.036) 0.048

注：1 基本周期介于3.5s和5s之间的结构，按插入法取值；

2 括号内数值分别用于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为0.15g 和0.30g 的地区。

4.2.18 当非承重墙体为砌体墙时，PEC 剪力墙结构计算周期折减系数可取为 0.8 ~

1.0，框架-PEC 剪力墙结构和框架-PEC 核心筒结构的计算周期折减系数可取为 0.7 ~

0.9。

【条文说明】4.2.18 非承重墙体为刚性连接的砌体填充墙，因砌体刚度大。

对建筑物自振周期的影响显著，自振周期折减系数应取小值。当非承重墙为轻质

砌块、填充轻质墙板或外挂墙板时，自振周期折减系数可取大值。

4.2.19 采用 PEC 构件的结构，抗震性能设计和结构弹塑性分析尚应按国家现行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 和《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 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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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进行分析。

4.2.20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整体稳定性应符合下列规定：

框架应按下式计算：

�i ≥ 7
�=�

�
�j

ℎi
( � = 1, 2, …, �)�

（4.2.20-1）

框架-支撑结构、框架-钢板剪力墙结构、框架-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结构、框架-钢筋

混凝土筒体结构、PEC 剪力墙结构、框架-PEC 剪力墙结构和框架-PEC 核心筒结构应

按下式计算：

��d ≥ 1.0�2

�=1

�

�i�
（4.2.20-2）

式中：�� —— 第 i 楼层的抗侧等效刚度，可取该层剪力与层间位移的比值

（kN/m）；

ℎ� —— 第 i 楼层层高（m）；

��、�� —— 分别为第 i ，j 楼层重力荷载设计值（kN），取 1.3 倍的永久荷

载标准值与 1.5 倍的楼面可变荷载标准值的组合值；

� —— 房屋高度（m）；

��� —— 结构一个主轴方向的弹性等效侧向刚度（kN·m2），可取倒三角

形分布荷载作用下结构顶点位移相等的原则，将结构的侧向刚度

折算为竖向悬臂受弯构件的等效侧向刚度。

【条文说明】4.2.20 本条提出 PEC 结构整体稳定性的最小刚重比要求，即结构

重力二阶效应(P-△效应)下限。正文中式（4.2.20-1）和正文中式（4.2.20-2）分别

对应结构变形形态为剪切型和弯剪型两种情况，式中 Di和 EJd分别为剪切型和弯剪型

的弹性等效侧向刚度。根据结构临界荷重，可推导出考虑 P-△效应的侧移与不考虑

P-△效应的侧移之间关系如下:

剪切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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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1− 1
DiHi/ �=1

� �i�

（1）

弯曲型:

δ∗ = 1

1− 1
EJi/ �=1

� �i�

� （2）

可以看出，结构的弹性等效抗侧刚度是影响 P-△效应的主要参数。通过上式计

算，当结构刚重比大于 5（剪切型）和大于 0. 7（弯剪型）时，P-△效应可控制在 20%

以内；考虑混凝土弹性刚度折减 50%的情况下，混凝土结构的钢重比大于 10（剪切型）

和 1.4（弯剪型）时，P-△效应可控制在 20%以内；在满足上述条件下，结构的稳定

具有适当的安全储备。而当结构的刚重比进一步减小时，P-△效应会呈现非线性关系

而急剧增长，直至引起结构的整体失稳。以上原则与现行国家标准《高层建筑混凝土

结构技术规程》JGJ3 和《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99 保持一致。

对 PEC 结构而言，其构件由混凝土和主钢件两部分组成，虽然混凝土能够提

供较大刚度，但构件受力行为更接近钢结构，相应设计理念在本规程第 4. 3. 1

条结构位移角限值中亦有所体现。因此，考虑混凝土弹性刚度折减影响，将 PEC

结构弹性刚度按 65%~70%考虑，则相应刚重比限值为 7（剪切型）和 1. 0（弯剪

型），即规范正文中式（4.2.20-1）和正文中式（4.2.20-2）。

4.2.21 楼盖体系应保证必要的水平刚度和整体性，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楼板可采用压型钢板现浇钢筋混凝土组合楼板、钢筋桁架楼承板、预制混凝

土叠合板或现浇钢筋混凝土楼板等，楼板与主体结构应可靠连接；

2 当抗震设防烈度为 6 度或 7 度且房屋高度不超过 50m 时，除可采用本条第 1

项中的楼板外，也可采用其他轻型楼盖，但应采取措施保证楼板的整体性；

3 当楼层为机房设备层或避难层时，宜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楼板，并应采取增

加楼板厚度或配筋率等加强措施；

4 当楼面有大开洞或为转换楼层时，应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楼板，对楼板大开

洞部位宜采取刚性水平支撑等加强措施。

【条文说明】4.2.21 第 1、3、4 项采用行业标准《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



41

术规程》JGJ3- 2010 第 11.2.6 条的规定；第 2 项采用行业标准《高层民用建筑

钢结构技术规程》JGJ99-2015 第 3.3.8 条的规定。第 4 项中当建筑物楼面有大

开洞或为转换楼层时，优先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楼板，也可采用钢筋桁架楼承板

现浇钢筋混凝土组合楼板。

4.2.22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房屋防震缝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防震缝宽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1）框架结构、框架-支撑结构、框架-钢板剪力墙结构房屋、框架-PEC 剪力墙

和PEC剪力墙结构房屋的防震缝宽度，当高度不超过15m时不应小于130mm；

高度超过 15m 时，6度、7度和 8度分别每增加高度 5m、4m 和 3m，宜加宽

30mm；

2）框架-混凝土剪力墙结构房屋的防震缝宽度不应小于本款第 1项规定数值的

70％，剪力墙结构房屋的防震缝宽度不应小于本款第 1项规定数值的 50％，

且均不宜小于 100mm；

3） 防震缝两侧结构类型不同时，宜按需要较宽防震缝的结构类型和较低房屋

高度确定缝宽。

2 8 度设防烈度的框架结构房屋防震缝两侧结构层高相差较大时，可根据需要

在缝两侧沿房屋全高各设置不少于两道垂直于防震缝的抗撞墙。抗撞墙的布置宜避免

加大扭转效应，其长度可不大于 1/2 层高，抗震等级可同框架结构。框架构件的内力

应按设置和不设置抗撞墙两种计算模型的不利情况取值。

3 防震缝宜沿房屋全高设置，地下室、基础可不设防震缝，但在与上部防震缝

对应处应加强构造和连接。

4 当相邻结构的基础存在较大沉降差时，宜增大防震缝的宽度。

【条文说明】4.2.22 根据本规程第 4.3.1 条 PEC 框架小震作用下的容许结

构变形相对钢筋混凝土结构框架予以放大的规定，第 1~2 项按国家标准《建筑抗

震设计标准》GB/T 50011-2010（2024 年版）第 6.1.4 条对混凝土框架结构和其

他结构的规定放大 1.3 倍，第 3 ~4 项按行业标准《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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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JGJ3-2010 第 3.4.10 条的要求。

4.2.23 框架-剪力墙结构应根据在规定的水平力作用下结构底层框架部分承受的地

震倾覆力矩与结构总地震倾覆力矩的比值，确定相应的设计方法，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框架部分承受的地震倾覆力矩不大于结构总地震倾覆力矩的 10%时，按 PEC

剪力墙结构设计，其中的框架部分应按框架-剪力墙结构的框架进行设计；

2 框架部分承受的地震倾覆力矩大于结构总地震倾覆力矩的 10%但不大于 50%

时，按框架-剪力墙结构设计；

3 框架部分承受的地震倾覆力矩大于结构总地震倾覆力矩的 50%但不大于 80%

时，按框架-剪力墙结构设计，其最大适用高度可比框架结构适当增加，框架部分的抗

震等级宜按框架结构采用；

4 框架部分承受的地震倾覆力矩大于结构总地震倾覆力矩的 80%时，按框架-

剪力墙结构设计，其最大适用高度宜按框架结构采用，框架部分的抗震等级应按框架

结构采用。

【条文说明】4.2.23 作为结构体系的判断依据，本条与现行行业标准《高

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 保持一致。当框架部分承受的地震倾覆力矩

大于结构总地震倾覆力矩的 80%时，按框架-剪力墙结构设计，其中框架部分采

用的是钢框架时最大适用高度和抗震等级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

GB/T 50011 中的钢框架结构采用且不小于本规程框架抗震等级要求，框架部分

采用的是 PEC 框架时最大适用高度和抗震等级按本规程中的 PEC 框架结构采用，

框架部分采用的是钢管混凝土框架时最大适用高度和抗震等级按现行行业标准

《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138 中的钢管混凝土框架结构采用。

4.2.24 抗震设计时，框架-PEC 剪力墙结构对应于地震作用标准值的各层框架总剪力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满足式（4.2.24）要求的楼层，其框架总剪力不必调整；不满足式（4.2.24）

要求的楼层，其框架总剪力应按 0.2V0和 1.5Vf, max 二者的较小值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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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f ≥ 0.2V0 （4.2.24）

式中： V0 —— 对框架柱数量从下至上基本不变的结构，应取对应与地震作用

标准值的结构底层总剪力；对框架柱数量从下至上分段有规律

变化的结构，应取每段底层结构对应于地震作用标准值的总剪

力；

Vf —— 对应于地震作用标准值且未经调整的各层（或某一段内各层）

框架承担的地震总剪力；

Vf, max —— 对框架柱数量从下至上基本不变的结构，应取对应于地震作用

标准值且未经调整的各层框架承担的地震总剪力中的最大值；

对框架柱数量从下至上分段有规律变化的结构，应取每段中对

应于地震作用标准值且未经调整的各层框架承担的地震总剪

力中的最大值。

2 各层框架所承担的地震总剪力按本条第 1 款调整后，应按调整前、后总剪力

的比值调整每根框架柱和与之相连框架梁的剪力及端部弯矩标准值，框架柱的轴力标

准值可不予调整；

3 按振型分解反应谱法计算地震作用时，本条第 1 款所规定的调整可在振型组

合之后、并满足本规程第 4.2.17 条关于楼层最小地震剪力系数的前提下进行。

【条文说明】4.2.24 框架-PEC 剪力墙结构在水平地震作用下，框架部分计算所

得的剪力一般都较小。按多道防线的概念设计要求，墙体是第一道防线，在设防地震、

罕遇地震下先于框架破坏，由于塑性内力重分布，框架部分按侧向刚度分配的剪力会

比多遇地震下加大，为保证作为第二道防线的框架具有一定的抗侧力能力，需要对框

架承担的剪力予以适当的调整。调整参数根据现行行业标准《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

术规程》JGJ3 对于框架-剪力墙结构的调整系数。

4.2.25 框架-PEC 剪力墙结构应设计成双向抗侧力体系；抗震设计时，结构两主轴方

向均应布置剪力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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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4.2.25 为了发挥框架-PEC 剪力墙结构的优势，无论是否抗震设计，

均应设计成双向抗侧力体系，且结构在两个主轴方向的刚度和承载力不宜相差过大；

抗震设计时，框架-PEC 剪力墙结构在结构两个主轴方向均应布置 PEC 剪力墙，以体现

多道防线的要求。

4.2.26 框架-PEC 核心筒结构的框架部分按侧向刚度分配的楼层地震剪力标准值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框架部分分配的楼层地震剪力标准值的最大值不宜小于结构底部总地震剪力

标准值的 10%；

2 当框架部分分配的地震剪力标准值的最大值小于结构底部总地震剪力标准值

的 10%时，各层框架部分承担的地震剪力标准值应增大到结构底部总地震剪力标准值

的 15%；此时，各层核心筒墙体的地震剪力标准值宜乘以增大系数 1.1，但可不大于

结构底部总地震剪力标准值，墙体的抗震构造措施应提高一级，已为一级时可不提高；

3 当框架部分分配的地震剪力标准值小于结构底部总地震剪力标准值的 20% ，

且最大值不小于结构底部总地震剪力标准值的 10 %时，应按结构底部总地震剪力标准

值的 20%和框架部分楼层地震剪力标准值中最大值的 1.5 倍的较小值调整；

4 框架柱的地震剪力按本条第 2 款或第 3 款调整后，框架柱端弯矩及与之相连

的框架梁端弯矩、剪力应相应调整；

5 有加强层时，本条框架部分分配的楼层地震剪力标准值的最大值不应包括加

强层及其上、下层的框架剪力。

4.2.27 框架-PEC 核心筒结构的周边柱间必须设置框架梁。

4.2.28 对内筒偏置的框架-PEC 核心筒结构，应控制结构在计入偶然偏心影响的规定

地震力作用下，最大楼层水平位移和层间位移不应大于楼层平均值的 1.4 倍，结构扭

转为主的第一自振周期（Tt）与平动为主的第一自振周期（T1）之比不应大于 0.85，

且T1的扭转成分不宜大于 30％。

4.2.29 采用 PEC 构件的结构进行弹塑性计算分析时，可根据实际工程情况采用静力

弹塑性分析方法或弹塑性时程分析法，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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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结构弹塑性分析的计算模型应包括全部主要结构构件，应能正确反映结构的

质量、刚度和承载力的分布以及结构构件的弹塑性性能；

2 弹塑性分析宜采用空间计算模型。

【条文说明】4.2.29 弹塑性分析有限元模型可采用分层壳单元建模的方法墙肢

由杆单元、混凝土壳单元、钢腹板壳单元三部分共同组成（图 7）。将杆单元设置在

分层壳单元的边缘，单元与壳单元共节点，实现整体结构的协调变形。

（a）边缘构件杆单元 （b）钢腹板壳单元 （c）混凝土壳单元

图 7 PEC 墙有限元模型

4.2.30 结构弹塑性分析时，应计入梁的弹塑性弯曲变形、柱在轴力和弯矩作用下的

弹塑性变形、弹塑性弯曲及剪切变形；宜计入梁墙节点域的弹塑性剪切变形。

4.2.31 钢柱、钢梁的恢复力模型和骨架曲线可采用二折线模型，滞回模型可不计入

刚度退化。

【条文说明】4.2.31 钢梁和钢柱的恢复力模型根据现行行业标准《高层民

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99 的有关条文。PEC 剪力墙采用壳单元模型和墙单

元模型时，可近似按混凝土保护层为零的型钢-混凝土剪力墙来处理。

4.2.32 弹塑性变形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房屋高度不超过 100m 时，可采用静力弹塑性分析方法；高度超过 150m 时，

应采用弹塑性时程分析法；高度为 100m～150m 时，可视结构不规则程度选择静力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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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性分析法或弹塑性时程分析法；高度超过 200m 时，应有两个独立的计算。

2 施工模拟分析时，应以施工全过程完成后的状态作为弹塑性分析的初始状态；

3 结构构件上应施加重力荷载代表值，效应应与水平地震作用产生的效应进行

组合，分项系数可取 1.0；

4 应计入重力荷载二阶效应的影响；

5 钢材强度可取屈服强度��，混凝土强度可取标准值。

【条文说明】4.2.32 重力荷载二阶效应的影响可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

标准》GB 50017 的有关条文执行。混凝土材料强度可取标准值，有依据时可取平均

值。

弹塑性计算结果与分析软件的计算模型、有限元单元划分等有关系，存在较

多经验因素。因此，弹塑性分析计算首先需要了解分析软件的适应性，选择适合

于所设计工程的分析软件，并对计算结果合理性进行判断。因此对于超高层结构，

需进行两个独立的计算，包括用两个不同的软件程序分别进行计算。

4.2.33 采用静力弹塑性分析法进行罕遇地震作用下的变形计算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可在结构的各主轴方向分别施加单向水平力进行静力弹塑性分析；

2 水平力可作用在各层楼盖的质心位置，可不考虑偶然偏心的影响；

3 结构的每个主轴方向宜采用不少于两种水平力沿高度分布模式，其中一种可

与振型分解反应谱法得到的水平力沿高度分布模式相同；

4 采用能力谱法时，需求谱曲线可由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 的地震影响系数曲线得到，或由建筑场地的地震安全性评价提出的加速度反应

谱曲线得到。

4.2.34 采用弹塑性时程分析法进行罕遇地震作用下的变形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一般情况下，可采用单向水平地震输入，在结构的各主轴方向分别输入地震

加速度时程；对体型复杂或特别不规则的结构，宜采用双向水平地震或三向地震输入；

2 应按建筑场地类别和设计地震分组，选取实际地震记录和人工模拟的加速度

时程曲线，其中实际地震记录的数量不应少于总数量的 2/3，多组时程曲线的平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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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影响系数曲线应与振型分解反应谱法所采用的地震反应谱曲线在统计意义上相符；

3 地震波的持续时间不宜小于建筑结构基本自振周期的 5 倍和 15s，地震波的

时间间距可取 0.01s 或 0.02s；

4 当取三组加速度时程曲线输入时，结构地震作用效应宜取时程法计算结构的

包络值与振型分解反应谱法计算结果的较大值；当取七组及七组以上的时程曲线进行

计算时，结构地震作用效应可取时程法计算结果的平均值与振型分解反应谱法计算结

果的较大值。罕遇地震下输入地震加速度取值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

GB/T 50011 的有关规定。

4.2.35 非结构构件与结构的连接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 和《非结构构件抗震设计规范》JGJ 339 的有关规定。

4.2.36 建筑附属设备的抗震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机电工程抗震设计规范》

GB 50981 的有关规定。

4.3 变 形 规 定

4.3.1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在风荷载或多遇地震作用下按弹性方法计算的楼

层弹性层间位移角，在罕遇地震作用下结构薄弱层弹塑性层间位移角，不宜超过表

4.3.1 的限值。

表4.3.1 结构层间位移角限值

结构类型 弹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框架结构

框架-支撑结构、框架-钢板剪力

墙结构

风荷载标准值作用 1/400

1/50
地震作用 1/350

框架-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结构

框架-钢筋混凝土核心筒结构
1/800 1/100

PEC剪力墙结构或主要抗侧力构 风荷载标准值作用 1/450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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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为 PEC 剪力墙的结构体系 地震作用 1/450

注：1 表中的“框架”包含PEC柱框架、钢管混凝土柱框架。

2 当采用有较高变形限值的非结构构件和装饰材料时，层间相对位移与层高之比宜适当减小。

【条文说明】4.3.1 考虑到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2024 年

版）未有对组合结构详细规定，根据试验结果，本规程规定了位移限值。大量试验研

究表明，PEC 受弯构件和压弯构件受力-变形曲线的特征与纯钢构件相近。这一特征不

仅不同于钢筋混凝土构件，也有别于型钢混凝土构件。因为与后者相比，PEC 构件的

主钢件的大部分材料布置在截面外侧，其承载能力高且塑性变形能力大。因此，对以

PEC 构件作为主要抗侧力构件的框架结构，或以钢构件（支撑 、剪力墙）与 PEC 构

件共同作为抗侧力主体的结构，弹性层间位移角限值应严于钢框架，弹塑性层间位移

角限值则可与钢框架一致；以钢筋混凝土剪力墙或钢筋混凝土核心筒与 PEC 框架共同

作为抗侧主体的结构，则按钢筋混凝土结构对待，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

准》GB/T 50011 和现行行业标准《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 一致。

采用 PEC 柱和钢框架梁的房屋结构，层间位移角限值按正文中表 4.3.1 的规定。

考虑到 PEC 结构的性能，本地方标准对框架结构等部分结构体系在风荷载标准值作用

下弹性层间位移角限值进行了适当放宽。

4.3.2 PEC 剪力墙结构或主要抗侧力构件为 PEC 剪力墙的结构体系，在风荷载标准

值作用下的楼层层间最大水平位移与层高之比不宜大于 1/450。

【条文说明】4.3.2 结构限制弹性层间位移角属于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要求，主

要基于两个目的：1.保证主结构基本处于弹性受力状态，建筑主体不受损坏。2.避免

非结构构件、如玻璃幕墙内隔墙等、因层间位移角过大而损坏。

PEC 剪力墙在主抗侧方向的受力性能和破坏模式更偏向于钢结构，钢截面的刚度

贡献占比较高。在已有试验中，PEC 剪力墙试验构件剪跨比较大（最大尺寸为

180mmx1600mm），且混凝土被纵向钢翼缘切割成相互独立的混凝土细长柱，剪力也主

要由钢腹板传递，各试件的最终破坏形式均表现为典型的压弯破坏，特点为：往复荷

载下，受拉侧出现多条水平裂缝，随着屈服位移倍数的增加，构件两侧角部混凝土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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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钢翼缘外鼓，试件破坏，与传统混凝土剪力墙有明显区别。PEC 剪力墙由钢部分

包混凝土，含钢率（5%-12%）远高于传统钢筋混凝土剪力墙，靠中部钢腹板传递剪力，

性能明显优于依靠箍筋抗剪的传统钢筋混凝土剪力墙，且受拉处依靠钢端柱抗拉，变

形能力也显著优于传统钢筋混凝土，构件受力性能偏向于钢结构构件。相比于矩形钢

管混凝土和双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PEC 剪力墙中的钢筋混凝土部分填充于腹板空

腔处，一侧外露，所以层间位移角限值略严进行了限制，取 1/450。

结合试验的数据，PEC 剪力墙试验开裂位移角主要分布在 1/230 到 1/750 之间，

平均开裂位移角为 1/327，取 1/450 限值不影响结构正常使用的功能要求。根据 PEC

剪力墙荷载位移骨架曲线，该构件屈服时的层间位移角为 1/150，当层间位移角为

1/450 时构件仍然完全处于弹性状态。

另外，在 PEC 剪力墙试验中，墙脚与基础刚性连接，无法产生任何转动，此时试

验所得位移角实际上都属于有害位移角和广义剪切变形。当实际高层结构以层间位移

角 1/450 控制时，实际上其包含不会引起构件开裂或受力的整体转动位移，而且实际

广义剪切变形占比试验更小。即只含有害位移和广义剪切变形的试验构件在 1/450 时

均处于弹性状态，实际结构更远处于弹性状态。

在刚度退化性能上，通过对 24 片 PEC 剪力墙试验数据的收集，PEC 剪力墙较传统

混凝土剪力墙有较大的提升，PEC 剪力墙在 1/450 位移角处刚度退化均值为 14.7%，

较普通混凝土剪力墙退化 35%明显改善。

同时，层间位移角限值，也应和非结构构件和装饰材料的要求相匹配。设计人员

可按实际情况，必要时提高控制标准。

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建议填充墙与主体结构采用刚性连接做法。

4.3.3 PEC 梁的最大挠度不应超过表 4.3.3 规定的最大挠度限值。

表4.3.3 PEC梁的最大挠度限值（mm）

跨度 挠度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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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7m l0/200 （l0/250）

7m≤l0<9m l0/250 （l0/300）

l0≥9m l0/300 （l0/400）

注：1 l0 为构件的计算跨度，悬臂构件的计算跨度l0 按实际悬臂长度的2倍取用；

2 构件有起拱时，可将计算得到的挠度值减去起拱值；

3 表中括号内的数值适用于使用上对挠度有较高要求的构件。

【条文说明】4.3.3 此规定与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 -2010

（2024 年版）一致；钢与混凝土组合梁（不分跨度）：主梁不应超过 l0/300（l0/400），

次梁不应超过 l0/250 （l0 /300）。根据以上规定，本规程按构件力学性能最为接近

的型钢混凝土梁及组合楼板处理，即按现行行业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138

的有关规定采用。

4.3.4 PEC 构件的混凝土最大裂缝宽度不应超过表 4.3.4 规定的最大裂缝宽度限值。

表4.3.4 PEC构件的混凝土最大裂缝宽度限值（mm）

环境类别 裂缝控制等级 混凝土最大裂缝宽度限值ωlim

一

三级

0.3

二a、二b、三a、三b 0.2

4.3.5 房屋高度不小于 150m 的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高层民用建筑应满足风

振舒适度要求，在 10 年一遇的风荷载标准值作用下，结构顶点的顺风向和横风向振

动最大加速度不应超过表 4.3.5 规定的加速度限值。

表4.3.5 结构顶点风振加速度限值（m/s2）

使用功能 加速度限值alim

住宅、公寓 0.20

办公、旅馆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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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0.30

【条文说明】4.3.5 本条引用了现行国家标准《组合结构通用规范》55004 的规

定。鉴于现行行业标准《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 和《高层民用建筑钢结

构技术规程》JGJ99 都是以 150m 为高度分界点，而 PEC 结构的刚度介于两者之间，故

仍维持此高度分界点不变。

4.4 一 般 构 造

4.4.1 PEC 构件采用截面分类 1 或截面分类 2 的厚实型主钢件截面时，截面高宽比宜

为 0.2～5.0。

【条文说明】4.4.1 截面分类 1、截面分类 2 属于厚实型主钢件截面，板

件宽厚比能确保构件在达到塑性极限受弯承载力前不发生局部屈曲，因此可以采

用简便的全塑性方法来计算截面承载力。本条高宽比的含义为：平行弯曲轴的截

面外包尺寸为宽，垂直弯曲轴的截面外包尺寸为高。

4.4.2 PEC 构件采用截面分类 3 的薄柔型主钢件截面时，PEC 柱截面高宽比宜为

0.9～1.1，应设置防止板件局部屈曲的连杆；PEC 梁截面高宽比宜为 0.25～4.00，矩形

PEC 梁应设置防止板件局部屈曲的连杆，T 形 PEC 梁宜设连杆。PEC 构件主钢件外伸

翼缘宽度不宜小于 70mm。

【条文说明】4.4.2 截面分类 3 属于薄柔型主钢件截面，当作为承受轴力为

主的组合柱时，宽翼缘截面有良好的受力性能和一定的经济性。为了防止翼缘局

部屈曲，应通过连杆来施加约束。对于矩形 PEC 梁，可以采用非线性方法计算

部分塑性的截面受弯承载力。T 形 PEC 梁因有混凝土翼板约束，故受压翼缘不会

发生局部屈曲。

4.4.3 PEC 构件包覆混凝土内的纵筋、连杆和栓钉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包覆混凝土应设置纵向钢筋和连杆（图 4.4.3-1a）。当截面高宽比大于 2 小于

等于 4 时，腹板宜设栓钉；当截面高宽比大于 4 时，腹板应设栓钉（图 4.4.3-1b）。

翼缘外伸长度大于 300 mm 时，翼缘内侧宜设置栓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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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连杆可采用钢筋连杆、圆钢连杆或钢板连杆，钢筋连杆和圆钢连杆有 I 型、C

型（图 4.4.3-2）。

（a）纵筋和连杆 （b）纵筋、连杆和栓钉

图 4.4.3-1 截面构造形式

1-纵向钢筋；2-连杆；3-栓钉；

图 4.4.3-2 连杆形式

1-纵向钢筋；2-I 型连杆；3-C 型连杆； 4-钢板连杆

3 钢筋连杆或圆钢连杆直径不宜小于 6mm，连杆间距不宜小于 70mm，连杆水

平长度 la 不应小于 5d，d 为连杆直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 25mm；

4 钢板连杆厚度不宜小于 4mm，宽度不宜小于 25mm，净距不宜小于 70mm，

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 30mm；

【条文说明】4.4.3 厚实型主钢件截面都能满足截面塑性发展的要求，腹板空腔

内包覆的混凝土能防止腹板屈曲，避免受压翼缘向腹板侧失稳，因此必须确保达到极

限破坏前混凝土不会从空腔内崩落，构造上应配置纵筋、连杆以及腹板上设连接件（栓

钉）。国内外试验研究证明，上下翼缘可不设置栓钉等抗剪件，以方便施工，但当翼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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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外伸较大时候，翼缘内侧宜设置栓钉。由焊接宽翼缘 H型钢组成的薄柔型主钢件截

面，由于其翼缘会发生局部屈曲而导致截面塑性发展不充分，如设计要求达到塑性承

载力，必须采用钢筋连杆或钢板连杆连接上下翼缘，使其截面满足截面分类 1或截面

分类 2的要求。正文中图 4.4.3-1、图 4.4.3-2 为本规程建议的截面构造和连杆形式。

混凝土保护层厚度是保证 PEC 构件腹部沿钢筋（圆钢）连杆或钢板连杆不出现竖

向裂缝的措施之一。考虑到钢板连杆和混凝土的粘结性能较弱，故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取 30mm。

4.4.4 PEC 构件中纵筋和箍筋的保护层厚度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

准》GB/T 50010 的要求。当内排纵向钢筋与主钢件板件之间的净距小于 25mm 和 1.0d

的较大值时，粘结力计算时应采用有效周长 c（图 4.4.4），d 为纵筋的最大直径。

图 4.4.4 有效周长示意图

【条文说明】4.4.4 保护层厚度与混凝土结构的耐久性有关，故需要满足现行国

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 GB/T 50010 的要求。实际工程中，当梁截面宽度较

小时，靠近主钢件腹板的内排钢筋与腹板很难满足净距要求，可予以放宽。净距不满

足要求时需要考虑对粘结力计算的不利影响，采用有效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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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构 件 设 计

5.1 一 般 规 定

5.1.1 PEC 梁的主钢件宜采用实腹 H 型钢梁，也可采用蜂窝形钢梁。

5.1.2 PEC 梁可分为矩形 PEC 梁和 T 形 PEC 梁（图 5.1.2）。混凝土楼板通过抗剪

连接件与梁主钢件连接时，可作为有翼板的 T 形 PEC 梁的有效截面。

（a）矩形 PEC 梁 （b）T 形 PEC 梁

图 5.1.2 PEC 梁示意图

1-主钢件；2-包覆混凝土；3-连杆；4-纵筋；5-抗剪键（栓钉）；6-混凝土翼板

5.1.3 对于符合本规程第 5.1.6 条规定的截面分类 1 和截面分类 2 的 PEC 梁，截面受

弯承载力可按全塑性理论计算。

【条文说明】5.1.3 本条给出 PEC 构件按全塑性理论计算截面受弯承载力的截面

分类适用范围。对符合本规程第 4.1.6 条规定的截面分类 1、截面分类 2的 PEC 构件

以及通过设置连杆达到相应截面分类要求的 PEC 构件（本规程第 4.1.6 条第 4、5项），

均适用于本条规定。

5.1.4 对于符合本规程第 4.1.6 条规定的截面分类 3 的组合 PEC 梁，截面受弯承载力

可采用下列方法之一计算：

1 采用非线性方法计算，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组合截面应变应符合平截面分布；

2） 钢材应力-应变曲线按理想弹塑性模型，弹性段应力等于应变乘以弹性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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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大于强度设计值；受拉塑性极限应变取 15 倍屈服应变；

3） 混凝土应力-应变曲线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 的规定；

4） 钢筋应力-应变曲线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

的规定；可忽略混凝土抗拉作用。

2 采用简化方法计算，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翼缘宽厚比为 14 时，可按全截面塑性方法计算截面塑性受弯承载力；

2） 当翼缘宽厚比为 20 时，可按边缘屈服方法计算截面弹性受弯承载力；

3） 当翼缘宽厚大于 14 且小于 20 时，可采用本款第 1）项、第 2）项所得的

受弯承载力按实际翼缘宽厚比线性插值。

【条文说明】5.1.4 全塑性受弯承载力计算方法适用于截面分类 1和截面分类 2

的 PEC 构件，非线性设计方法可适用于截面分类 1、截面分类 2和截面分类 3这三类

截面的构件计算。当受压翼缘宽厚比为 14 时，截面应力分布达到全塑性分布；当受

压翼缘宽厚比为 20 时，截面应力分布满足边缘屈服条件；当受压翼缘宽厚比介于两

者之间时，截面应力分布为部分塑性。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随着受压翼缘

宽厚比增大，截面受弯承载力降低。鉴于翼缘宽厚比在 14 ~ 20 范围内变化时，截面

应力为部分塑性分布，翼缘宽厚与弯矩比的曲线呈现为外凸曲线，为简化计算，可按

翼缘宽厚比线性插值求得截面极限受弯承载力。

5.1.5 T 形 PEC 梁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时，跨中与支座处混凝土翼板的有效宽度应

按下式计算（图 5.1.5）：

0 1 2eb b b b   （5.1.5）

式中： eb ——混凝土翼板的有效宽度（mm）；

0b ——板托顶部宽度（mm），当板托倾角 α<45° 时，应按 α=45° 计算板托

顶部的宽度；当无板托时，则取梁主钢件上翼缘的宽度；当混凝土板和

钢梁之间有压型钢板分隔等不直接接触时，取栓钉的横向间距，仅有一

列栓钉时取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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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b b ——梁外侧和内侧的翼板计算宽度（mm），各取梁等效跨度 ��的 1/6；�1

尚不应超过翼板实际外伸宽度�1；�2尚不应超过相邻梁主钢件上翼缘或

板托间净距�0的 1/2；

el ——等效跨度（mm），对于简支 T 形组合梁，取梁的计算跨度 l；对于连续

T 形组合梁，中间跨正弯矩区取该跨计算跨度 l的 60%，边跨正弯矩区

取该跨计算跨度 l的 80%，支座负弯矩区取相邻两跨计算跨度之和的

20%。

（a）不设板托的 T 形 PEC 梁

（b）设板托的 T 形 PEC 梁

图 5.1.5 T 形 PEC 梁混凝土翼板的有效宽度

【条文说明】5.1.5 本条规定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50017 的有

关规定。对于 PEC 梁，一般不宜采用带板托的组合梁。

5.1.6 PEC 梁按塑性分析方法进行计算时，连续梁和框架梁在竖向荷载作用下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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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可采用弹性分析，不计混凝土开裂。对弹性分析结果可采用弯矩调幅法，计入负弯

矩区混凝土开裂以及截面塑性发展的影响，内力调幅系数不宜超过 30%。

【条文说明】5.1.6 当采用非开裂分析时，对于截面分类 1的 PEC 梁调幅系数不

超过 40%，截面分类 2 的 PEC 梁调幅系数不超过 30%。符合塑性设计要求的截面基本

满足截面分类 1的要求，且全部满足截面分类 2的要求。试验研究表明，腹部包覆的

混凝土可以有效地限制主钢件受压区的局部屈曲，使得 PEC 梁负弯矩区的塑性发展比

普通组合梁更加充分。故本规程取 30%的内力调幅系数限值是偏于安全的。

5.1.7 PEC 梁的强度、挠度和裂缝宽度计算中，可忽略板托截面的贡献。

5.1.8 PEC 梁端钢筋及混凝土翼板中受拉钢筋应采取有效锚固措施，保证受力钢筋

达到抗拉或抗压设计强度。当不能满足有效锚固要求时，梁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时不

计入该部分钢筋的作用。

【条文说明】5.1.8 实际工程中，当框架梁支座截面腹部空腔内纵向钢筋和混凝

土翼缘板受拉钢筋不能满足受拉钢筋锚固要求时，负弯矩作用下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

时，不能计入受拉钢筋的作用。

5.1.9 当 PEC 梁主钢件采用腹板开孔的蜂窝形钢梁时，相关计算和构造要求应符合

本规程附录 A 的规定。

【条文说明】5.1.9 本条将 PEC 梁的主钢件从 H 型钢推广到用钢量更省、承

载力更大、刚度更大、便于埋设管道的蜂窝形钢梁。鉴于作为受弯构件的梁，对

抗弯矩主要作用的是主钢件的翼缘和靠近翼缘部分的腹板，故用钢量相同的前提

下，主钢件为蜂窝梁钢将获得更高的承载力。蜂窝钢梁可以采用工程中较为常见

的工字钢或 H 型钢剖分后再焊接的制作方法，其制作如下：首先将 H 型钢或工

字钢沿着腹板进行剖分为上下两段，然后将下段做水平翻转后和上段进行焊接，

同时补焊一块腹板，最终将原截面高度为 ha1 的 H 型钢制作成截面高度为 ha 的

蜂窝梁（附录 B），ha/ha1 的比值通常在 1.4~1.6 之间。蜂窝钢梁也可采用将 H

形的腹板切割成孔或冲成孔；或者将一块钢板通过数控切割和冲成孔后作为腹板，

然后再和钢翼缘焊接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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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0 PEC 柱和 PEC 支撑主钢件贡献率δ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
a a

u

A f
N

  （5.1.10-1）

0.3 0.9  （5.1.10-2）

式中： '
a aA f、 ——PEC 柱和 PEC 支撑主钢件截面面积(mm2)、钢材抗压强度设计值

(N/mm2)；

uN ——柱和支撑截面受压承载力设计值(N)。

【条文说明】5.1.10 通常 PEC 柱主钢件配钢率ρa=6%~15%，纵筋配筋率

ρs=0.5%~5%，取混凝土强度等级 C20~C60，钢材强度等级 Q235~Q420，为简化计算，

不计纵向钢筋作用，计算钢贡献率在 0.333~0.875 之间，故取 0.3 至 0.9。钢贡献率

按下式计算：

   aaccccaaaa /1/1/ fAfAfAfAfA  （3）

5.1.11 PEC 柱主钢件面积与纵向钢筋面积之和不宜超过全截面面积的 20%，主钢件

面积不宜小于全截面面积的 4%，纵向钢筋配筋率不宜超过全截面面积的 4%。

【条文说明】5.1.11 PEC 柱主钢件面积过少，构件不能体现出钢结构强度

高、延性好的优势，也会对节点施工装配性能带来不利影响；反之则不能充分利

用混凝土达到减少用钢量、节约造价的目的。因此，对 PEC 柱主钢件配钢率进行

了规定。纵筋配筋率的限值则是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 关于柱最大配筋率的规定而制定的。

5.1.12 钢管混凝土柱的计算与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管混凝土结构技术规范》

GB 50936 和《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 的有关规定。

5.2 受弯构件截面承载力计算

5.2.1 无翼板矩形 PEC 梁绕强轴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可分为持久设计状况、短暂

设计状况和地震设计状况两类，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uM M （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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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REM M  （5.2.1-2）

2 ' ' '
1

'

( ) / 2 ( 2 ) ( )u cw f w y s a f s y s s

a at a ac

M f b t x f A h x t a f A x a

f S f S

       

 

（5.2.1-3）

' ' '

'
1 ( )

y s a f f a w w y s a f f

a w a w cw f w

f A f b t f h t f A f b t
x

f t f t f b t
   


  

(5.2.1-4）

混凝土受压区高度应符合下列公式的规定：

'
02 s ba x h  （5.2.1-5）

1

1
2 0.003

b
y a

s

f f
E

 





（5.2.1-6）

式中： M ——弯矩设计值（N·mm）；

uM ——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值（N·mm）；

cwf ——梁主钢件腹部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N/mm2）；

x ——组合截面中和轴至混凝土受压边缘的距离（mm）；

f a w fb h t t、 、 、 ——梁主钢件翼缘宽度、截面高度、腹板厚度、翼缘厚度（mm）；

1 ——受压区混凝土压应力影响系数，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不超过 C50 时， 1 取

1.0，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80 时， 1 取 0.94，其间按线性内插法确定；

'
y yf f、 ——钢筋抗拉、抗压强度设计值（N/mm2）；

'
a af f、 ——梁主钢件抗拉、抗压强度设计值（N/mm2）；

'
s sA A、 ——受拉、受压钢筋截面面积（mm2）；

a acA A、 ——梁主钢件全截面、梁主钢件受压区截面面积（mm2）；

'
s sa a、 ——受拉区钢筋合力点至混凝土受拉边缘的距离，受压区钢筋合力点至混

凝土受压边缘的距离（mm）；

at acS S、 ——受拉区梁主钢件截面、受压区梁主钢件截面对组合截面中和轴的面积



60

矩（mm3）；

0h ——混凝土截面有效高度，即混凝土截面受压区的外边缘至梁主钢件受拉

翼缘与受拉钢筋合力点的距离（mm）；

s aE E、 ——钢筋弹性模量、梁主钢件弹性模量（N/mm2）。

【条文说明】5.2.1 国内外的试验研究表明，矩形 PEC 梁可以按全塑性理论

来计算受弯承载力。按本条公式计算采用如下基本假定：主钢件与腹部混凝土之

间有可靠的连接，相对滑移很小，可忽略不计；极限状态下混凝土压应力呈矩形

分布，达到轴心抗压强度，忽略受拉区混凝土的作用；主钢件在受拉或受压区的

应力都均匀分布，并达到钢材的抗拉或抗压强度设计值；主钢件腹部纵向钢筋受

拉或受压，钢筋应力达到屈服强度。分析表明，矩形截面应力高度系数β1取值

对受弯承载力影响不超过 2%，故取 β1=1.0。

5.2.2 完全抗剪连接的有翼板 T 形 PEC 梁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正弯矩作用区段

1） 当�1����ℎ� ≥ ���� + ����时，塑性中和轴位于混凝土翼板内（图 5.2.2-1），

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可分为持久设计状况、短暂设计状况和地震设计状

况两类，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uM M （5.2.2-1）

/u REM M  （5.2.2-2）
2

1 / 2 0.5 ) ( )u c e a a a c y s c a f sM f b x f A h h x f A h h x t a        （ （5.2.2-3）

1

a a y s

c e

f A f A
x

f b


 （5.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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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2-1 中和轴位于混凝土翼板内 T 形 PEC 梁截面及应力图形

2） 当�� �� − ���
' + ���� − ��

' ���
' ≤ �1����ℎ� < ���� + ����时，塑性中和轴

位于梁主钢件上翼缘内（图 5.2.2-2），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可分为持久

设计状况、短暂设计状况和地震设计状况两类，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uM M （5.2.2-5）

/u REM M  （5.2.2-6）

'
1 ( ) ( )

2
c

u c e c a at a ac y s c a f s
hM f b h x f S f S f A h h x t a         （5.2.2-7）

1
'

y s a a c e c
c

a f a f

f A f A f b h
x h

f b f b
 

 


（5.2.2-8）

图 5.2.2-2 中和轴位于梁主钢件上翼缘内 T形 PEC 梁截面及应力图形

3） 当�1����ℎ� < �� �� − ���
' + ���� − ��

' ���
' 时，塑性中和轴位于梁主钢件

腹板内（图 5.2.2-3），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可分为持久设计状况、短暂

设计状况和地震设计状况两类，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uM M （5.2.2-9）

/u REM M  （5.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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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

( ) ( )
2

( )
2

c
u c e c a at a ac y s c a f s

c f
cw cw

hM f b h x f S f S f A h h x t a

x h t
f A





        

 


（5.2.2-11）

'
1

'
1 ( )

y s a f f a w w a f f c e c
c f

a w a w cw f w

f A f b t f h t f b t f b h
x h t

f t f t f b t



   

  
  

＇

＇ （5.2.2-12）

'( )( )cw f w c fA b t x h t    （5.2.2-13）

式中： cf ——翼板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N/mm2）；

ch ——混凝土翼板厚度，不计入板托、压型钢板肋的高度（mm）；

ah ——梁主钢件的截面高度（mm）；

'
ft ——梁主钢件受压翼缘的厚度（mm）；

'
af afA A、 ——梁主钢件受拉翼缘截面、受压翼缘截面的面积（mm2）；

cwA ——梁主钢件腹部混凝土受压截面的面积（mm2）；

图 5.2.2-3 中和轴位于梁主钢件腹板内 T 形 PEC 梁截面及应力图形

2 负弯矩作用区段

负弯矩作用区段中，当  ' '
y s a a af 1 cw y s a aff w w( ) 'f A f A A f f fb t Ah A     即塑性中和

轴位于梁主钢件腹板内时（图 5.2.2-4），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可分为持久设计状况、

短暂设计状况和地震设计状况两类，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
uM M （5.2.2-14）

/u REM M  （5.2.2-15）
' ' ' ' '

1( ) / 2 ( )u y s a c f s a at a ac cw cw y s sM f A h h x t a f S f S f A x f A x a          （5.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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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 ( )

y s a f f a w w y s a f f

a w a w cw f w

f A f b t f h t f A f b t
x

f t f t f b t
   


  

＇

（5.2.2-17）

( )cw f wA b t x  （5.2.2-18）

式中： 'M ——负弯矩设计值（N·mm）；

'
uM ——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值（N·mm）；

'
sA——负弯矩区混凝土翼板有效宽度范围内的纵向钢筋截面面积（mm2）；

cwA ——梁主钢件腹部混凝土受压截面的面积（mm2）；

x ——组合截面中和轴至混凝土受压边缘的距离（mm）。

图 5.2.2-4 中和轴位于梁主钢件腹板内 T形 PEC 梁截面及应力图形

【条文说明】5.2.2 完全抗剪连接 T形 PEC 梁是指主钢件与混凝土翼板之间、主

钢件与腹部混凝土之间有可靠的连接，可以保证 PEC 梁的抗弯能力得到充分发挥。抗

剪连接件的数量按计算配置。根据试验研究结论，T 形 PEC 梁也可以按全塑性理论来

计算抗弯承载力。

按本条公式计算正弯矩区塑性承载力时采用如下假定：主钢件与混凝土翼缘板之

间，主钢件与腹部混凝土之间有可靠的连接，相对滑移很小，可忽略不计；极限状态

下混凝土压应力呈矩形分布，达到轴心抗压强度，忽略受拉区混凝土的作用；主钢件

在受拉或受压区的应力都均匀分布，并达到钢材的抗拉或抗压强度设计值；主钢件腹

部下排纵向钢筋均匀受拉，其应力达到屈服强度，不计入上排纵向钢筋的作用。

按本条公式计算负弯矩区塑性承载力时采用如下假定：主钢件与混凝土翼缘板之

间，主钢件与腹部混凝土之间有可靠的连接，相对滑移很小，可忽略不计；极限状态

下混凝土压应力呈矩形分布，达到轴心抗压强度，并忽略受拉区混凝土的作用；主钢



64

件在受拉或受压区的应力都均匀分布，并达到钢材的抗拉或抗压强度设计值；极限状

态下，主钢件、混凝土翼板内钢筋及主钢件腹部配置在下翼缘附近的钢筋均达到屈服

强度，考虑到通常情况下主钢件上腹部的钢筋离中和轴较近，不计入上腹部所配置的

钢筋作用。

带压型钢板的混凝土翼板，计算厚度取压型钢板顶面以上混凝土厚度 hc（图 8）。

图 8 带压型钢板的 T 形 PEC 梁截面简化示意图

5.2.3 部分抗剪连接的 T 形 PEC 梁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正弯矩作用区段（图 5.2.3）

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可分为持久设计状况、短暂设计状况和地震设计状况两

类，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u rM M （5.2.3-1）

/u REM M  （5.2.3-2）
' '

, 1 1( ) ( ) / 2
2

           ( )

c
u r c e c cw cw c f a at a ac

y s c a f s

xM f b x x f A x h t f S f S

f A h h x t a

       

    
（5.2.3-3）

'
1

'
1 ( )

y s a f f a w w a f f c e c
c f

a w a w cw f w

f A f b t f h t f b t f b x
x h t

f t f t f b t



   

  
  

＇

＇ （5.2.3-4）

1
c

c e c st vf b x n N  （5.2.3-5）

式中： ,u rM ——部分抗剪连接时组合截面受弯承载力（N·mm）；

cx ——混凝土翼板受压区高度（mm）；

stn ——部分抗剪连接时最大正弯矩验算截面到最近零弯矩点之间的抗剪连接

件数目；

c
vN ——一个抗剪连接件的纵向抗剪承载力（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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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3 部分抗剪连接时 T 形 PEC 梁截面及应力图形

2 负弯矩作用区段

抗弯承载力应按本规程式（5.2.2-11）计算，计算中应将 ����
' 改为 ����

' 和 �����
�

两者的较小值， stn 为最大负弯矩验算截面到最近零弯矩点之间的抗剪连接件数目。

5.2.4 PEC 梁受剪承载力计算可仅计入主钢件中平行于剪力方向的板件受力，不计

内填混凝土和连杆的作用，可分为持久设计状况、短暂设计状况和地震设计状况两类，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b uV V （5.2.4-1）

/b u REV V  （5.2.4-2）

u w w avV h t f （5.2.4-3）

式中： bV ——梁剪力设计值（N）；

uV ——梁受剪承载力设计值（N）；

avf ——梁主钢件腹板的抗剪强度设计值（N/mm2）；

【条文说明】5.2.4 由于 PEC 梁主钢件腹板承担竖向剪力通常都能满足要求，为

简化设计，可仅计算主钢件腹板的受剪承载力。当按本条规定不能满足竖向受剪承载

力的要求时（尤其是主钢件为蜂窝式时），可计入腹部钢筋混凝土对受剪承载力的贡

献，采用剪力分配法进行设计，总的设计剪力 Vd 可以分解成 Vad 和 Icsd 两部分，Vad 由

主钢件截面承担，Vcsd 由腹部的钢筋混凝土截面承担，即须满足：

ad auV V （4）

csd csuV V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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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Vau——主钢件的受剪承载力，按本规程第5.2.4条的Vu 计算；

Vcsu——主钢件腹部钢筋混凝土部分的受剪承载力，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

构设计标准》GB/T 50010中的受剪构件进行计算。

Vad 和 Vcsd 可以按主钢件截面和腹部钢筋混凝土截面受弯承载力的比例进行分配，

即：

au
ad d

u

MV V
M

 （6）

u

rcu
dcsd M
MVV  （7）

rcuauu MMM  （8）

式中：Mau——主钢件截面的塑性受弯承载力，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

GB50017计算；

Mrcu——腹部钢筋混凝土截面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

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 中的受弯构件进行计算。如果主钢件腹部混凝土

中配置了开口箍筋，开口箍筋必须焊接在主钢件腹板上，否则不计其对受剪承载

力的贡献。

5.2.5 用塑性设计法计算 PEC 梁正截面受弯承载力时，承受正弯矩的 T 形 PEC 梁可

不计入弯矩和剪力的相互影响，承受正、负弯矩的矩形 PEC 梁、承受负弯矩的 T 形

PEC 梁应计入弯矩与剪力间的相互影响，按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剪力设计值�b > 0.5�u时，应对腹板抗压、抗拉强度设计值进行折减，采

用 aef 代替 af ，按下列公式计算：

1( )ae af f  (5.2.5-1)
2(2 / 1)b uV V   (5.2.5-2)

2 当剪力设计值�� ≤ 0.5��时，可不对腹板强度设计值进行折减。

【条文说明】5.2.5 对于正弯矩区梁截面，忽略弯矩和剪力的相互影响；对

于负弯矩区梁截面，通过对主钢件腹板强度的折减来计入剪力和弯矩的相互作用。

5.2.6 T 形 PEC 梁完全抗剪连接或部分抗剪连接时，混凝土翼板与梁主钢件间设置



67

的抗剪连接件的数量应分别按下列公式计算：

/ c
st s vn V N (5.2.6-1)

0.5 / c
st s vn V N (5.2.6-2)

式中： sV ——每个剪跨区段内梁主钢件与混凝土翼板交界面的纵向剪力（N）；

c
vN ——一个抗剪连接件的纵向抗剪承载力（N）；

stn ——完全或部分抗剪连接的组合梁在一个剪跨区的抗剪连接件数目。

【条文说明】5.2.6 对于采用柔性抗剪连接件的 PEC 梁，因连接件具有很好

的剪力重分布的能力，每个剪跨内的连接件可假定为均匀受力。

5.2.7 当采用柔性抗剪连接件时，PEC 梁主钢件与混凝土翼板交界面的纵向剪力应

以弯矩绝对值最大点及支座为界限，划分若干剪跨区分别进行计算（图 5.2.7），各剪

跨区纵向剪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 正弯矩最大点到边支座区段，即 1m区段

 1min ,s a a s y c e cV A f A f f b h  (5.2.7-1)

2 正弯矩最大点到中支座（负弯矩最大点）区段，即 2m 和 3m区段

  '
1min ,s a a s y c e c s yV A f A f f b h A f   (5.2.7-2)

式中： sA——梁主钢件包覆混凝土中钢筋截面面积（mm2）；

'
sA——负弯矩区混凝土翼板中钢筋截面面积（mm2）。

图 5.2.7 连续梁剪跨区划分

【条文说明】5.2.7 PEC 梁在计算 VS 时，要考虑腹部纵向钢筋的作用。

5.2.8 T 形 PEC 梁混凝土翼板与主钢件之间的抗剪连接件宜采用圆柱头栓钉、焊钉

或槽钢（图 5.2.8）。梁腹部的抗剪连接件宜采用圆柱头栓钉。单个抗剪连接件的纵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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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剪承载力设计值按下列公式计算：

1 圆柱头焊钉或栓钉连接件

0.43 0.7c
v st c c st atN A E f A f  (5.2.8-1)

式中： stA ——圆柱头栓钉钉杆截面面积（mm2）；

atf ——圆柱头栓钉极限抗拉强度设计值（N/mm2）；

2 槽钢连接件

0.26( 0.5 )c
v w c c cN t t l E f  (5.2.8-2)

式中： t——槽钢翼缘平均厚度（mm）；

wt ——槽钢腹板的厚度（mm）；

cl ——槽钢的长度（mm）。

3 槽钢连接件通过肢尖肢背两条通长角焊缝与梁主钢件连接，角焊缝应按承受

该连接件的抗剪承载力设计值 c
vN 进行计算。

4 位于负弯矩区段的单个抗剪连接件的承载力设计值 c
vN 应乘以折减系数，中间

支座两侧折减系数可取 0.9，悬臂部分折减系数可取 0.8。

（a）栓钉连接件 （b）槽钢连接件

图 5.2.8 PEC 梁抗剪连接件

【条文说明】5.2.8 根据试验研究和理论分析可知，对于高度和直径的比值大于

4的圆柱头栓钉连接件，提出了如下计算公式：

ccst
c
v 5.0 fEAN  （7）

此公式由于形式简单，量纲统一，适用性强，既适用于普通混凝土，又适用于轻

混凝土，且与试验结果吻合较好，因而被广泛应用。本规范公式就是在上式的基础上，

考虑可靠度修正乘以0.85的系数后得到的。试验表明，该公式的上限值的平均值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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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栓钉连接件的极限抗拉强度 ASt fat，行业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138-2016

考虑可靠度后取0. 7 ASt fat，是偏于安全的。

位于负弯矩区的栓钉由于受周围混凝土受拉或者开裂的影响，导致其周围混凝土

对连接件的约束程度降低，故应对栓钉抗剪承载力予以折减，折减系数为0.8 ~0.9（图

9）。

图9 负弯矩区栓钉抗剪承载力折减系数取值

5.2.9 采用压型钢板混凝土组合板做翼板的 PEC 梁，圆柱头栓钉连接件的抗剪承载

力设计值应分别按以下两种情况予以降低（图 5.2.9）：

（a）肋与梁主钢件平行的组合梁截面（b）肋与梁主钢件垂直的组合梁截面 （c）压型钢板作

底模的楼板剖面

图 5.2.9 采用压型钢板混凝土组合板做翼板的 PEC 梁

1 当压型钢板肋平行 PEC 梁主钢件布置(图 5.2.9a)，且��/ℎ� < 1.5 时，焊钉抗

剪连接件承载力设计值的折减系数应按下式计算，且不大于表 5.2.9 中的上限值：

0.6 ( )w d e
v

e e

b h h
h h

 
 （5.2.9-1）

2 当压型钢板肋垂直于 PEC 梁主钢件布置（图 5.2.9b）时，焊钉抗剪连接件承

载力设计值的折减系数应按下式计算，且不大于表 5.2.9 中的上限值：

0

0.7 ( )w d e
v

e e

b h h
h hn

 
 （5.2.9-2）

式中： v ——抗剪连接件承载力折减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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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b ——混凝土凸肋的平均宽度（mm），当肋的上部宽度小于下部宽度时，取

其上部宽度；

eh ——混凝土凸肋高度（mm），不大于 85mm，且 e wh b ；

dh ——栓钉高度（mm）；

0n ——梁截面处一个肋中布置的栓钉数，当多于 2 个时，按 2 个计算。

表5.2.9 折减系数��的上限

一个肋中栓钉数量
压型钢板厚度

(mm)

采用穿透焊技术焊接栓

钉，直径≤ 20 mm

预先在压型钢板上穿孔，然后

焊接栓钉，直径≤ 22 mm

0 1n 
≤1.0

>1.0

0.85

1.0

0.75

0.75

0 2n 
≤1.0

>1.0

0.70

0.80

0.60

0.60

【条文说明】5.2.9 试验研究表明，当压型钢板肋垂直于主钢件布置时，正

文公式（5.2.9.2）中的系数按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2017 的

规定取 0.85 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安全的，按该公式计算的结果与试验值比较离散

性很大。根据对试验结果的计算对比，并通过可靠度分析，对公式的系数进行了

折减，并对上限值 进行了限制。为了保证焊接质量，采用穿透焊接技术的栓

钉连接件，栓钉直径不宜大于 20mm；采用先在压型钢板上穿孔，然后进行焊接

的连接件，栓钉直径不宜大于 22mm。当 bw/hw 不小于 1.5 时，正文公式(52)的 βv

取 1.0，即不必折减。

5.2.10 按本规程式（5.2.6-1）、式（5.2.6-2）算得的抗剪连接件数量，可在对应的剪

跨区段内均匀布置。当在此剪跨区段内有较大集中荷载作用时，应将连接件个数 stn 按

剪力图面积比例分配后再各自均匀布置。

【条文说明】5.2.10 本条“均匀布置”的规定适用于柔性连接件。采用栓

钉等柔性抗剪连接件的 PEC 梁有很好的剪力重分布能力，因此可以按塑性极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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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方法在每个剪跨区段内均匀布置连接件，但应注意各区段内混凝土翼板隔离体

的平衡。当剪力有较大突变时，考虑到抗剪连接件变形能力的限制，应采用弹性

设计方法，在剪力分布大的区段集中布置连接件。

5.2.11 T 形 PEC 梁由荷载作用引起的单位纵向抗剪界面长度上的剪力设计值应按下

列公式计算（图 5.2.11）：

a-a 界面

1 2
1 max ,s s
b

i e i e

V Vb bV
m b m b

 
   

 
（5.2.11-1）

b-b、c-c、d-d 界面

1
s

b
i

VV
m

 （5.2.11-2）

式中： 1bV ——荷载作用引起的单位纵向抗剪界面长度上的剪力设计值（N）；

sV ——每个剪跨区段内梁主钢件与混凝土翼板交界面的纵向剪力设计值（N），

应符合本规程第 5.2.7 条的规定；

im——剪跨区段长度（mm），应符合本规程第 5.2.7 条的规定；

eb ——混凝土翼板的有效宽度（mm），应符合本规程第 5.1.5 条的规定，取跨

中有效宽度；

1 2b b、 ——混凝土翼板左、右两侧挑出的宽度（mm）。

图 5.2.11 纵向抗剪界面上的剪力计算简图

tA -混凝土板顶部紧邻主钢件单位长度内抗弯钢筋面积总和； bA -混凝土板底部紧邻主钢件单位长度内

抗弯钢筋面积总和； bhA -混凝土板托单位长度内弯起钢筋面积总和，量纲均为 mm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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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5.2.11 试验研究表明，PEC梁可能沿着一个既定的纵向界面发生纵

向剪切破坏，正文图5.2.11给出了 PEC梁纵向抗剪最不利界面，a-a 抗剪界面长度为

混凝土板厚度；b-b 抗剪截面长度为栓钉外缘尺寸的包络长度；c-c 抗剪界面长度取

栓钉顶部外边缘连线长度加上距承托两侧斜边轮廓线的垂线长度；当垂线的垂足在斜

边轮廓线顶点之外时，取栓钉顶部外边缘连线长度加上斜边轮廓线顶点至最外侧栓钉

顶点的连线长度2倍，即d-d 抗剪界面长度。

5.2.12 T形PEC梁单位纵向抗剪界面长度上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 0.7 0.8b t s e yvV f b A f  （5.2.12-1）

1 0.25b c sV f b （5.2.12-2）

式中： 1bV ——纵向抗剪界面的抗剪承载力（N）；

tf ——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N/mm2）；

sb ——垂直于纵向抗剪界面的长度（mm），按本规程图 5.2.11 所示的 a-a、b-b、

c-c 及 d-d 连线在抗剪连接件以外的最短长度取值；

eA——单位纵向抗剪界面长度上的横向钢筋截面面积（mm2/mm）。对于界面

a-a， e b tA A A  ；对于界面 b-b， 2e bA A ；对于有板托的界面 c-c， 2e bhA A ；

对于有板托的界面 d-d， 2( )e b bhA A A  ；

yvf ——横向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N/mm2）。

【条文说明】5.2.12 PEC梁纵向抗剪能力主要与混凝土翼板尺寸及其横向钢筋配

筋率有关。在混凝土板剪力传递计算理论的基础上，给出了混凝土翼板纵向抗剪强度

的计算公式。试验研究表明，混凝土强度对混凝土板的纵向抗剪能力有一定的影响。

本条规定按现行行业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138的有关规定，并计入了混凝土

强度对PEC梁纵向抗剪强度的影响。

5.2.13 混凝土楼板横向钢筋面积宜按下式计算：

/ 0.75e yv sA f b  （N/mm2） （5.2.13）

【条文说明】5.2.13 本条规定参照《钢结构设计标准》GB50017 组合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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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要求，给出了 PEC 梁横向钢筋最小配筋率，目的是为了防止 PEC 梁在受

力过程中发生纵向剪切破坏。

5.3 受弯构件挠度验算

5.3.1 PEC 梁挠度应分别按荷载的标准组合和准永久组合进行计算，并应分别符合

本规程 4.3.4 条的规定。

【条文说明】5.3.1 本条规定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50017

的有关规定，挠度验算属于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荷载组合采用标准值组合和准永

久值组合，取两种组合做包络计算，结果偏于安全。计算表明， 当翼板混凝土

面积比例较大时，可能由准永久组合控制。

5.3.2 计算 PEC 梁的挠度变形时，可假定各同号弯矩区段内的刚度相等。仅受正弯

矩作用的 T 形 PEC 梁的抗弯刚度应取计入滑移效应的折减刚度；连续 T 形 PEC 梁应

按变截面刚度梁进行计算，在距中间支座两侧各 0.15 倍梁跨度范围内，按负弯矩作用

确定截面等效刚度，其余区段按正弯矩区的方法取折减刚度。

5.3.3 PEC 梁应计入受拉混凝土开裂影响，按下式计算截面等效惯性矩：

( ) / 2eq ucr crI I I  （5.3.3）

式中： ucrI ——PEC 梁未开裂的换算截面惯性矩（mm4）；对于荷载标准组合，可将

翼缘和主钢件腹部混凝土除以 e 换算成钢截面后计算整个截面的惯性

矩；对荷载准永久组合，则除以 2 e 进行换算； e 为钢材与混凝土弹性

模量的比值；

crI ——PEC 梁开裂截面的换算截面惯性矩（mm4）。对于荷载标准组合，当正

弯矩作用时，可将翼缘及主钢件腹部受压区混凝土除以 e 换算成钢截面后

计算整个截面的惯性矩；当负弯矩作用时，应计入翼板内纵向钢筋的作用，

可将截面腹部受压区混凝土除以 e 换算成钢截面后计算整个截面的惯性



74

矩。对荷载准永久组合，则除以 2 e 进行换算。

【条文说明】5.3.3 本条规定按现行行业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138

的有关规定。

5.3.4 仅受正弯矩作用的 T 形 PEC 梁，抗弯刚度取计入混凝土翼板与主钢件之间滑

移效应的折减刚度，按下式计算：

1
a eqE I

B





（5.3.4）

式中： aE ——梁主钢件的弹性模量（N/mm2）；

eqI ——截面等效惯性矩（mm4），按式（5.3.3）计算；

 ——刚度折减系数。

5.3.5 PEC 梁的刚度折减系数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2
30.4

( )jl
 

 
  

 
（5.3.5-1）

0
2

36 a c

s

E d pA
n khl

  （5.3.5-2）

1

0

0.81
c

s v

a

n N Aj
E I p

 （5.3.5-3）

0
cf a

E a cf

A A
A

A A



（5.3.5-4）

2
0 0

1
0

cI A dA
A


 （5.3.5-5）

0
cf

a
E

I
I I


  （5.3.5-6）

式中：ζ——滑移刚度折减系数，当 ζ ≤ 0 时，取 ζ=0；

cfA ——混凝土翼板截面面积(mm2)；

aA ——梁主钢件截面面积(mm2)；

aI ——梁主钢件截面惯性矩(m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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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I ——混凝土翼板的截面惯性矩(mm4)

cd ——梁主钢件截面形心到混凝土翼板截面形心的距离(mm)；

h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梁截面高度(mm)；

l——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梁跨度(mm)；

k ——抗剪连接件刚度系数，取 c
vk N (N/mm)；

c
vN ——抗剪连接件的承载力设计值(N)；

p——抗剪连接件的纵向平均间距(mm)；

sn ——抗剪连接件在一根梁上的列数；

E ——钢材与混凝土弹性模量的比值，当按荷载效应的准永久组合进行计算时，

E 应乘以 2。

5.3.6 对于负弯矩作用的 T 形 PEC 梁和正、负弯矩作用的矩形 PEC 梁，应按本规程

式（5.3.5-1~6）计算截面等效刚度 a eqE I ，取 0  。

【条文说明】5.3.4~5.3.6 等效惯性矩采用未开裂截面和开裂截面的惯性矩的平

均值计算。大量计算表明，用此等效刚度得到的计算挠度值与试验结果吻合良好且偏

于安全。注意计算换算截面惯性矩（Icr）时，可将主钢件腹部混凝土换算为主钢件腹

板，换算厚度为（bf - tw）/αE。

对PEC梁挠度的计算方法进行了试验及理论研究，比较了换算截面法、欧洲规范

法、折减刚度法1（忽略翼缘间包覆混凝土开裂）和折减刚度法2（计入翼缘间包覆混

凝土开裂）这四种计算方法的不同。通过与试验结果比对，发现换算截面法偏于不安

全，欧洲规范法与折减刚度法1与试验结果吻合较好，折减刚度法2偏于安全。

对7根 PEC梁进行了试验，其中5根为矩形PEC梁，2根为T形 PEC 梁。试验数据与

计算结果表明，本规程采用平均等效折减刚度法得到的计算挠度值与试验结果吻合良

好且偏于安全（表2）。

刚度折减系数 ζ 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或现行行业标准

《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138的公式计算，对于T形PEC梁，需要计入楼板与翼缘之间

滑移；对于矩形PEC梁，由于不存在翼缘，可取 ζ=0。注意计算换算截面惯性矩 I0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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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将主钢件腹部混凝土换算为主钢件腹板，换算厚度为（bf - tw）/αE。

对不同跨度、荷载、配钢率（Aa/A）、配筋率（AS/A）及高跨比（1/15~1/20）的

梁，取允许挠度为跨度的1/200，一般情况下，梁的极限状态由截面受弯承载力控制，

挠度不起控制作用。

表2 试验实测挠度与理论计算对比

试件编号 荷载 f/mm f
1
/mm 误差/% 统计

矩形

PEC梁

B1
0.5Pu 10.4 9.8 -5.8

误差平均值

-0.032

0.7Pu 15.6 13.8 - 11.5

B2
0.5Pu 6.0 7.5 +25.0

0.7Pu 10.6 10.5 -0.9

B3
0.5Pu 6.7 7.3 +8.9

0.7Pu 10.5 10.2 -2.9

B4
0.5Pu 10.6 9.7 -8.5

0.7Pu 15.7 13.6 - 13.4

B5
0.5Pu 10.8 9.7 - 10.2

0.7Pu 15.6 13.6 - 12.8

T形

PEC梁

B6
0.5Pu 7.5 7.7 +2.7

误差平均值

-0.029

0.7Pu 12.0 11.2 -6.7

B7
0.5Pu 7.6 7.6 0

0.7Pu 13.0 12.0 -7.7

注：f 为试验实测跨中挠度，f1 为按本规程计算公式得到的跨中挠度。

5.4 受弯构件裂缝宽度验算

5.4.1 PEC 梁应验算裂缝宽度，最大裂缝宽度应按荷载准永久组合并计入长期作用

影响的效应计算。

【条文说明】5.4.1 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的有关

规定，普通钢筋混凝土最大裂缝宽度按荷载准永久组合并考虑长期作用影响进行计算。

5.4.2 无翼板的矩形 PEC 梁混凝土最大裂缝宽度应按下列公式计算（图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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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2 矩形 PEC 梁最大裂缝宽度计算参数示意

max 1.9 (1.9 0.08 )sa e
s

s te

dc
E
 


  （5.4.2-1）

1.1(1 / )cr qM M   （5.4.2-2）

20.235( )cr c w w tkM b t h f  （5.4.2-3）

0 0 0( )
q

sa
s s s s f w aw w

M
A h A h k A h





 

（5.4.2-4）

4( )s af w aw
e

A A k A
d

u
 

 （5.4.2-5）

( 2 ) 0.7r s c w w wu n d b t k h     （5.4.2-6）

0.5( )
s af w aw

te
c w w

A A k A
b t h


 




（5.4.2-7）

0.25 a f
w

w

h t
k

h


 （5.4.2-8）

式中： sc ——纵向受拉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mm）；

 ——考虑梁主钢件翼缘作用的钢筋应变不均匀系数；当ψ≤0.4 时，取ψ=0.4，

当ψ≥1.0 时，取ψ=1.0；

qM ——按荷载效应准永久组合计算的弯矩（N·mm）；

wk ——梁主钢件腹板影响系数，取 1/4 梁高范围中腹板高度与整个腹板高度的

比值；

ed、 te ——考虑梁主钢件受拉翼缘与部分腹板及受拉钢筋的有效直径（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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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配筋率；

s ——力臂系数，取 0.87；

sa ——考虑梁主钢件受拉翼缘与部分腹板及受拉钢筋的等效钢筋应力值

（N/mm2）；

crM ——混凝土截面的抗裂弯矩（N·mm）；

sA、 afA ——纵向受拉钢筋面积（mm2）、梁主钢件受拉翼缘面积（mm2）；

aw w wA h t、 、 ——梁主钢件腹板面积（mm2）、腹板高度（mm）、厚度（mm）；

fb ——梁主钢件翼缘宽度（mm）；

0 0 0s f wh h h、 、 ——纵向受拉钢筋、梁主钢件受拉翼缘、 w awk A 截面重心至混凝土界

面受压边缘的距离（mm）；

rn ——纵向受拉钢筋的数量；

u ——等效周长（mm），取纵向受拉钢筋周长、梁主钢件受拉翼缘内侧边长的

0.7 倍及受拉区部分腹板长度的 0.7 倍之和；

cb ——梁主钢件腹板两侧混凝土外轮廓宽度（mm）。

【条文说明】5.4.2 本条规定在现行行业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138的基

础上，鉴于主钢件受拉翼缘仅内侧与混凝土接触，故主钢件对混凝土裂缝的约束作用

应该比型钢混凝土中钢骨弱，故计算有效周长u时，仅采用主钢件腹板两侧混凝土宽

度之和（bc - bw）。试验结果表明，用此方法得到的计算结果与试验数据符合较好，

表3为理论计算值与试验值对比。

表3 理论计算值与试验值对比

试件编号 ωmax（mm） ω1 误差/% 统计

矩形组合梁

B1 0.22 0.24 +9.1

误差平均值

0.026

B2 0.21 0.18 - 14.3

B3 0.16 0.16 0

B4 0.22 0.24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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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0.22 0.24 +9.1

T形组合梁
B6 0.22 0.24 +9.1 误差平均值

0.067B7 0.24 0.25 +4.2

注：ωmax 为试验实测最大裂缝宽度，ω1为本规程计算公式所得值。

5.4.3 T 形 PEC 梁最大裂缝宽度可按不计翼缘作用的矩形 PEC 梁计算，按本规程式

（5.4.2-4）计算时力臂系数 s 取 0.92。

【条文说明】5.4.3 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翼板的存在会增加力臂高度，减小受

拉钢筋的应力。试验结果表明，力臂系数可按下式计算：

 s E f1 0.4 / 1 2       （9）

计算时取 αE =6~8，ρ=0.2%~2.0%。

当翼板宽度为主钢件宽度的 2 倍，翼板厚度为主钢件高度的 1/8 倍，得到

s =0.965~0.872，平均值为 0.919；当翼板宽度为主钢件宽度的 6 倍，翼板厚度

为主钢件高度的 1/2 倍，得到 s =0.993~0.973，平均值为 0.983；故偏安全地取

s =0.92。

5.4.4 T 形 PEC 梁负弯矩区翼板开裂截面纵向受拉钢筋应力按下式计算：

q s
sq

cr

M y
I

  （5.4.4）

式中： crI ——由翼板纵向受拉钢筋和矩形组合梁组成的开裂换算截面惯性矩（mm4）；

sq ——开裂截面纵向受拉钢筋应力（N/mm2）；

sy ——翼板纵向受拉钢筋截面重心至翼板纵向受拉钢筋和矩形组合梁组成的开

裂换算截面中和轴的距离（mm）；

qM ——准永久荷载作用下支座负弯矩（N·mm），可按未开裂截面由弹性计算

得到。

【条文说明】5.4.4 本条在现行行业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138 的

有关规定的基础上，明确应按荷载效应的准永久组合并考虑长期作用影响，而不

是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并考虑长期作用影响，和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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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GB/T 50010 保持一致。

5.4.5 T 形 PEC 梁负弯矩区段混凝土最大裂缝宽度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

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 轴心受拉构件的规定，开裂截面翼板纵向受拉钢筋应力

计算应符合本规程第 5.4.4 条规定。

【条文说明】5.4.5 荷载效应准永久组合作用下，可忽略混凝土裂缝影响，

近似按弹性分析计算内力，且不计入支座弯矩调幅。计算组合截面惯性矩 Icr

时，仅计入翼板内有可靠锚固措施的钢筋。

5.5 轴心受力构件截面承载力计算

5.5.1 轴心受拉 PEC 构件的承载力应由组合截面中主钢件截面承载力决定；轴心受

压 PEC 构件的承载力应由组合截面承载力和构件整体稳定承载力的较小值决定。

5.5.2 当端部连接处主钢件的各板件都由连接件直接传力时，除采用高强度螺栓摩

擦型连接外，轴心受拉构件截面承载力计算可分为持久设计状况、短暂设计状况和地

震设计状况两类，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a ,yN N （5.5.2-1）

a ,y REN N /  （5.5.2-2）

an,uN N （5.5.2-3）

an,u REN N /  （5.5.2-4）

a ,y a aN A f （5.5.2-5）

an,u an auN 0.7A f （5.5.2-6）

式中： N ——轴向拉力设计值（N）；

a,yN ——毛截面屈服承载力设计值（N）；

an,uN ——净截面断裂承载力设计值（N）；

aA ——组合截面中柱主钢件毛截面面积（mm2）；

anA ——组合截面中柱主钢件净截面面积（mm2），当构件多个截面有孔时，取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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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的截面；

af ——钢材抗拉强度设计值（N/mm2）；

auf ——钢材抗拉强度最小值（N/mm2）；

【条文说明】5.5.2 本条为轴心受拉PEC柱的截面承载力计算要求。由于受拉PEC

柱的混凝土强度难以发挥作用，所以轴心受拉PEC柱截面承载力计算时不计入混凝土

的抗拉强度，以PEC柱主钢件毛截面达到屈服强度和主钢件净截面达到抗拉强度为承

载能力极限状态。本条按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50017-2017第7.1.1条的相

关规定。

5.5.3 当端部连接处组成截面的各板件都由连接件直接传力时，轴心受压构件截面

承载力计算可分为持久设计状况、短暂设计状况和地震设计状况两类，应按下列公式

计算：

uN N （5.5.3-1）

u REN N /  （5.5.3-2）

u a a c c y sN f A f A f A    （5.5.3-3）

式中： uN N、 ——轴向压力设计值（N）、截面受压承载力设计值（N）；

a c sA A A、 、 ——柱主钢件、混凝土、钢筋截面面积（mm2）；

a yf f 、 ——钢材、钢筋抗压强度设计值（N/mm2）；

cf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N/mm2）。

【条文说明】5.5.3 本条为轴心受压PEC柱的截面承载力计算要求。焊接普通H型

钢PEC柱短柱轴压试验结果表明，柱在达到极限承载力之前，钢与混凝土能够很好地

协同工作，这种组合短柱最终的破坏模式主要是混凝土压碎，横向连杆间翼缘发生局

部屈曲。基于叠加原理，建立了PEC柱轴压截面承载力计算公式。对比可见，计算结

果与试验结果吻合良好（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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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轴心受压PEC柱承载力试验值和公式计算值对比

试验数据
来源

试件编号
长宽比

（l
0
/b

f
）

正则化
长细比

Nu

（kN）
N

（kN）
N/N

u

Tremblay1998

C-2 5 0.212 10033 10100 1.007

C-3 5 0.212 9985 7690 0.970

C-4 5 0.212 9905 9390 0.948

C-5 5 0.214 10291 10000 0.972

C-6 5 0.204 8522 7650 0.898

C-7 5 0.211 4367 4280 0.980

Tremblay2002

C-8 5 0.212 18006 16470 0.915

C-9 5 0.212 18023 16610 0.922

C-10 5 0.212 17965 16240 0.904

C-11 5 0.205 15905 14930 0.939

C-12 5 0.212 17994 17450 0.970

Tremblay2003

P-1 5 0.218 4878 4770 0.978

P-2 5 0.218 4878 4670 0.957

P-3 5 0.218 4878 4790 0.982

P-4 5 0.218 4878 4975 1.020

P-5 5.222 0.220 9235 9225 0.999

Bergmann2000 V1 5.172 0.238 6954 8867 1.275

PricKett2006
H1 5 0.192 7387 7380 0.999

H2 5 0.194 7524 7570 1.006

PricKett2006

H3 5 0.239 11388 12340 1.084

H4 5 0.237 11255 11860 1.054

H5 5 0.241 11617 12390 1.067

H6 5 0.229 10493 11890 1.133

H7 5 0.224 10034 12180 1.214

赵根田 2012

PECC-1 4 0.156 1922 2108 1.097

PECC-2 4 0.151 1792 1867 1.042

PECC-3 4 0.159 1983 2558 1.290

PECC-4 4 0.149 1753 1688 0.963

PECC-5 4 0.158 2119 2382 1.124

PECC-6 4 0.159 2129 2664 1.251

PECC-7 4 0.159 2129 2559 1.202

PECC-8 4 0.154 2148 2178 1.014

PECC-9 4 0.166 2645 3110 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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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试验数据
来源

试件编号
长宽比

（l
0
/b

f
）

正则化
长细比

Nu

（kN）
N

（kN）
N/N

u

吴波 2016

FT8-S400-R0 5 0.189 6788 7753 1.142

FT8-S400-R20 5 0.191 6991 7850 1.123

FT8-S400-R33 5 0.191 6991 7906 1.131

FT8-S200-R0 5 0.189 6849 8136 1.188

FT8-S200-R20 5 0.191 6991 8200 1.173

FT8-S200-R33 5 0.191 6991 8275 1.183

FT8-S120-R33 5 0.191 6991 8343 1.193

FT10-S200-R33 5 0.185 6906 8185 1.185

FT8-S400-R30-E0 5 0.193 7457 7134 0.957

FT8-S200-R30-E0 5 0.198 7457 7150 0.959

平均值 1.060

标准差 0.111

注：Nu为根据公式计算得到的极限轴压力；N为试验极限轴压力；l0为试件计算长度。

5.6 轴心受压构件整体稳定计算

5.6.1 轴心受压 PEC 构件的整体稳定计算可分为持久设计状况、短暂设计状况和地

震设计状况两类，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uN N （5.6.1-1）

u REN N /  （5.6.1-2）

式中： uN N、 ——轴向压力设计值（N）、截面受压承载力设计值（N）；

 ——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

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 取截面两主轴稳定系数 x y 、 中的较小值，其中强轴

（ x ）应采用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2017 附录 C 规定的 b 曲线，

弱轴（ y ）应采用 c 曲线。

组合截面回转半径按下式计算：

a a c c

a a c c

E I E Ii
E A E A





（5.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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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组合截面回转半径（mm）。

构件正则化长细比 n 按下列公式计算：

EQ
n

EQ

f
E




 （5.6.1-4）

0l
i

  （5.6.1-5）

ay a ck c
EQ

a c

f A f A
f

A A





（5.6.1-6）

a a c c
EQ

a c

E A E AE
A A





（5.6.1-7）

式中： 0l ——轴心受压构件计算长度；

 ——构件长细比；

EQf ——组合截面当量强度（N/mm2）；

EQE ——组合截面当量弹性模量（N/mm2）；

ayf ——钢材屈服强度（N/mm2）；

ckf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N/mm2）。

【条文说明】5.6.1 本条为轴心受压 PEC 柱的整体稳定性计算要求。条文中关于

稳定系数取值的规定，是根据 PEC 柱主钢件为双轴对称单一 H形截面（包括轧制、冷

成型或焊接钢截面）的轴心受压构件的试验和数值计算结果确定的。按现行行业标准

《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138 的有关规定，整体稳定计算时按组合截面计算截面回转

半径。按组合截面计算的回转半径与纯钢截面的回转半径关系大致为：强轴 ix=0.967

ix·钢，弱轴 iy=1. 068iy·钢。计算稳定系数时，采用正则化长细比，公式推导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EQ

EQ

caccaa

cacckaay

ccaa

cckaay0

ccaaccaa

ccaacckaay0

ccaa

cckaay0
2
0ccaa

2
cckaay

cr

uk
n

/
/

/
/

/

E
f

AAAEAE
AAAfAf

AEAE
AfAf

i
l

AEAEIEIE
AEAEAfAfl

IEIE
AfAfl

lIEIE
AfAf

N
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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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当量强度
ca

cckaay
EQ AA

AfAf
f




 ；当量弹性模量
ca

ccaa
EQ AA

AEAEE



 。

通过有限元数值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对比，经过参数统计回归得到稳定系数计算

正文公式（5.6.2-1）、公式（5.6.2-2），公式形式与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

准》GB 50017 规定的相同，但公式分段点及系数 1 2 3  、 、 不同。

5.6.2 轴心受压 PEC 构件的稳定系数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当 0.382 n  时 2
1 n1    （5.6.2-1）

当 >0.382 n 时

2 2 2 2
2 3 2 32

1 [ 4 ]
2 n n n n n

n

( )         


       （5.6.2-2）

式中： 1 2 3  、 、 ——系数，按表 5.6.2 取值，计算 PEC 异形柱时，均按强轴取值。

表 5.6.2 轴压稳定系数公式的参数取值

失稳方向 α1 α2 α3

强轴 0.550 0.986 0.240

弱轴 0.420 0.830 0.595

5.6.3 轴心受力 PEC 构件的计算长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的规定。确定 PEC 柱的柱端约束时，应按本规程 4.2.15-3 式计算相应的 PEC 梁

和 PEC 柱截面抗弯刚度。

5.7 单向压弯构件承载力计算

5.7.1 单向压弯 PEC 构件的截面压弯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绕对称轴受力时，采用简化 N-M 相关曲线（图 5.7.1-1、图 5.7.1-2），截面

压弯承载力计算可分为持久设计状况、短暂设计状况和地震设计状况两类，应按下列

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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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1-1 轴力 N-绕强轴弯矩Mx相关 图 5.7.1-2 轴力 N-绕弱轴弯矩My相关

曲线及简化 曲线及简化

     (0 )u mM M N N   （5.7.1-1）

/      (0 )u RE mM M N N   （5.7.1-2）

1        ( )m
m u

u m u

N N M N N N
N N M


   


（5.7.1-3）

1 /       ( )m
RE m u

u m u

N N M N N N
N N M


   


（5.7.1-4）

式中： N ——轴力设计值（N）；

M ——弯矩设计值（N·mm），针对不同弯曲轴分别取 xM 或 yM ；

mN ——特征轴力（N），取 �1����；

uN ——截面受压承载力设计值（N），按本规程式（5.5.3-3）计算；

uM ——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值（N·mm），针对不同弯曲轴，分别取 uxM 或 uyM ，

按本条第 3、4 款计算。

2 当 PEC 异形柱绕非对称轴受力时，采用图 5.7.1-3 所示的简化 N-M 相关曲线，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  
u u

N M
N M

  （5.7.1-5）

1/  RE
u u

N M
N M

  （5.7.1-6）

式中： uM ——PEC 异形柱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值（N·mm），按本条第 4）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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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图 5.7.1-3 PEC 异形柱轴力 N-绕非对称轴弯矩 Mu 相关曲线及简化

3 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绕强轴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值 uxM 应符合本规程第 5.2.1 条的规定。

2） 绕弱轴截面受弯，塑性中和轴位于混凝土内时，承载力设计值 uyM 应按下

列公式计算：

图 5.7.1-4 绕弱轴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应力图

2 ' ' '
1 ( 2 ) / 2 ( ) ( )

2 ( ) [4 ( 2 )]( / 2 )
uy cw a f s y s s y f s

a f f a m f w a f f

M f h t x A f x a A f b x a
f t x b x f s t t h t b x

      

     
（5.7.1-7）

' '
1 ( 2 ) 4 ( 2 ) 0cw a f s y s y a m f a a f wf h t x A f A f f s t f h t t        （5.7.1-8）

'
02 s ba x h  （5.7.1-9）

式中: mS ——计算参数，取中和轴到截面中心轴的距离（mm）；

0aE h、 ——钢材弹性模量（N/mm2），受拉钢筋面积重心到受压混凝土边缘的距离

（mm）；

3） 绕弱轴截面受弯，塑性中和轴位于钢腹板内时，承载力设计值 uyM
应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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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公式计算：

' ' '
1

2 2 2
2 2

( )
( 2 ) ( ) ( ) ( )

2 4
( )

( ) 2
2 4

f w f w
uy cw a f s y s s y f s

a f f w w
a a m a a m

b t b t
M f h t x A f x a A f b x a

f t x b t tf h s f h s


 

       


   

（5.7.1-10）

' '
1 ( 2 ) 2 0cw a f s y s y a a mf h t x A f A f f h s      （5.7.1-11）

4 异形 PEC 柱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将柱截面划分为有限个混凝土单元、钢筋单元及型钢单元，近似取单元内

的应变和应力为均匀分布，合力点在单元重心处。

2） 截面达到承载能力极限状态时各单元的应变按截面应变保持平面的假定

确定。

3） 混凝土单元、钢筋单元及型钢单元的应力-应变关系应按国家现行标准《混

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 和《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 的相关规

定取用。

4） PEC 异形柱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值 usM 应符合下列公式的规定（具体计算

方法见附录 B）：

ci ci aj aj yk ykf A f A f A 0     （5.7.1-12）

usx ci ci ci 0 aj aj aj 0 yk yk yk 0M f A ( X X ) f A ( X X ) f A ( X X )        （5.7.1-13）

usy ci ci ci 0 aj aj aj 0 yk yk yk 0M f A (Y Y ) f A (Y Y ) f A (Y Y )        （5.7.1-14）

ci ci ci aj aj aj yk yk yk
0

ci ci aj aj yk yk

f A X f A X f A X
X

f A f A f A
 


 

  
  

（5.7.1-15）

ci ci ci aj aj aj yk yk yk
0

ci ci aj aj yk yk

f A Y f A Y f A Y
Y

f A f A f A
 


 

  
  

（5.7.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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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1-5 异形 PEC 柱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模式示意

式中： 0 0X Y、 ——PEC 异形柱截面中心坐标；

ci cif A、 ——第 i 个混凝土单元的轴心抗压强度、面积；

aj ajf A、 ——第 j 个型钢单元的屈服强度、面积；

yk ykf A、 ——第 k 个钢筋单元的屈服强度、面积；

ci ciX Y、 ——第 i 个混凝土单元的中心坐标；

aj ajX Y、 ——第 j 个型钢单元的中心坐标；

yk ykX Y、 ——第 k 个钢筋单元的中心坐标；

5.7.2 单向压弯 PEC 构件绕强轴受弯时的受剪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受剪承载力计算可分为持久设计状况、短暂设计状况和地震设计状况两类，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uV V （5.7.2-1）

/u REV V  （5.7.2-2）

u w avV A f （5.7.2-3）

式中: V ——剪力设计值（N）；

uV ——主钢件受剪承载力设计值（N）；

wA ——主钢件受剪板件（板件宽度平行于剪力方向）的截面面积（mm2）（当

为 H 形截面腹板时，取翼缘间的净高和厚度的乘积计算）；

avf ——钢材的抗剪强度设计值（N/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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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 0.5 uV V ，按本规程式（5.2.1-3）计算截面受弯承载力，主钢件腹板设计强

度应按本规范第 5.2.5 条规则进行折减。

3 PEC 异形柱受剪承载力按本条第 1 款和第 2 款计算，式中 wA 取宽度平行于剪

力方向的主钢件受剪板件面积（mm2）。

【条文说明】5.7.1~5.7.2 截面压弯承载力按极限状态分析得到的N-M 相关曲线

为抛物线型，可将其简化为三折线型 abcd，a点对应于轴心受压，b点轴向承载力为c

点的二倍，c点对应于受弯承载力最大点，d点对应于纯弯（图10）。分析表明在大多

数情况下 Nm 下方曲线外凸程度不大，即 bcd 所围三角形面积较小。本规程为便于应

用并与双向压弯截面承载力计算公式相衔接，将其进一步简化为二折线 abd。与短柱

偏压试验结果比较，公式计算结果偏于安全（表5.7.1-1、表5.7.1-2）。

由于双向压弯承载力计算需要，本节给出了绕弱轴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公式。

异形截面 PEC 柱绕对称轴单向压弯受力时，其压弯曲线和 PEC 柱类似，压弯承载

力计算公式也与 PEC 柱承载力计算公式相同。异形截面 PEC 柱绕非对称轴单向压弯受

力时，其理论 N-M 曲线可能为抛物线型（图 10），也可能为近似直线型（图 11）。

为简化计算，统一简化为直线型 N-M 曲线计算。

为简化计算，给出了仅由 PEC 柱主钢件腹板受剪的承载力计算公式。如果要计入

腹部钢筋混凝土的受剪承载力，可按本规程第 5.2.4 条文说明计算。当 PEC 柱承受的

剪力大于截面受剪承载力的 50% 时，由于正应力和剪应力共同作用时承载力会下降，

故对腹板应力强度予以折减，图 12 为腹板应力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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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抛物线型N-M相关曲线简化 图11 直线型N-M相关曲线简化

图12 剪力对压弯承载力的影响

5.7.3 单向压弯 PEC 构件的整体稳定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单向压弯 PEC 构件平面内整体稳定计算可分为持久设计状况、短暂设计状况

和地震设计状况两类，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
1

mx x

x u ux x Ex

MN
N M ( N / N )


 

 


（5.7.3-1）

1
1

mx x
RE

x u ux x Ex

MN /
N M ( N / N )

 
 

 


（5.7.3-2）

式中： x ——轴心受压构件绕 x 轴整体稳定系数；

ExN ——轴心受压构件绕 x 轴的弹性稳定临界力（N）；

mx ——等效弯矩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的规定

计算。

2 单向压弯 PEC 构件平面外整体稳定计算可分为持久设计状况、短暂设计状况

和地震设计状况两类，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
0.85

tx x

y u ux

MN
N M




  （5.7.3-3）

1
0.85

tx x
RE

y u ux

MN /
N M





  （5.7.3-4）

式中： y ——轴心受压构件绕 y 轴整体稳定系数；

tx ——等效弯矩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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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值。

【条文说明】5.7.3 对单向压弯构件稳定承载力计算，不同规范采用的方法不尽

相同。

单向压弯构件平面内稳定承载力计算时，可采用单项弯矩公式，轴力影响隐含在

分母项弯矩中；也可采用轴力和弯矩相关公式，轴力和弯矩为线性组合。现行团体标

准《矩形钢管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CECS 159 采用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7-2003 的计算方法，但在弯矩项前乘以钢贡献率δ，并限制弯矩不大于正截面受

弯承载力；现行行业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138 采用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

构设计标准》GB/T 50010 的设计思路，根据截面达到极限状态时的应力分布，通过轴

向力和弯矩的平衡条件，计入偏心距增大系数，联合求解截面压弯承载力，图 13 中

比较了这四种规范的计算方法。

图 13 不同设计标准采用的压弯整体稳定计算公式比较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50017的计算公式的形式，本条提出轴力-弯矩相关计算

公式。考虑到极限状态时沿柱高度部分混凝土截面达到塑性，故计算轴压弹性稳定临界力时采用等效

抗弯刚度（EI）e，将混凝土弹性模量折减0.5。与试验值与理论值比较可知，本规程公式计算结果偏

于安全

5.7.4 轴心受压 PEC 构件绕强轴 x 轴的弹性稳定临界力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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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0

( )e
Ex

EIN
l


 （5.7.4-1）

( )e a a s s e c cEI E I E I k E I   （5.7.4-2）

式中： 0l ——轴心受压构件计算长度（mm）；

( )eEI ——构件等效抗弯刚度（N·mm2）；

a s cE E E、 、 ——钢材、钢筋、混凝土弹性模量（N/mm2）；

a s cI I I、 、 ——柱主钢件、钢筋、混凝土截面惯性矩（mm4）；

ek ——折减系数，取 0.5。

【条文说明】5.7.4 由于极限状态时沿柱高度部分混凝土截面达到塑性，故

计算轴压弹性稳定临界力时采用等效抗弯刚度(EI)e，混凝土弹性模量乘以折减

系数 0.5。

5.8 双向压弯构件承载力计算

5.8.1 双向压弯 PEC 构件的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PEC 构件双向压弯承载力计算可分为持久设计状况、短暂设计状况和地震设

计状况两类，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   
1u my yu mx x

u ux u uy

( N N )M( N N )M
N N M N N M


 

 
（5.8.1-1）

 1yx

ux uy

MM
M M

（5.8.1-2）

   
1u my yu mx x

RE
u ux u uy

( N N )M( N N )M /
N N M N N M




 
 

（5.8.1-3）

1yx
RE

ux uy

MM /
M M

  （5.8.1-4）

式中：N ——截面上的轴力设计值（N）；

、x yM M ——绕 x 轴的弯矩设计值、绕 y 轴的弯矩设计值（N·mm）；

uN ——截面受压承载力设计值（N），按本规程第 5.5.3 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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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x myN N ——针对 x 轴和 y 轴的特征轴力（N），取 �1����；

、ux uyM M ——绕 x 轴和绕 y 轴的受弯承载力设计值（N·mm），应符合本规程第

5.7.1 条第 3 款规定。

2 PEC 构件双向受剪承载力按符合下列规定：

1） PEC 构件双向受剪承载力计算可仅计入主钢件中平行于剪力方向的板件

受力，忽略内填混凝土和连杆的作用，对主钢件为单一 H 型钢的截面，双

向受剪承载力计算可分为持久设计状况、短暂设计状况和地震设计状况两

类，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y uyV V （5.8.1-5）

x uxV V （5.8.1-6）

y uy REV V /  （5.8.1-7）

x ux REV V /  （5.8.1-8）

uy aw avV A f （5.8.1-9）

ux af avV 2A f （5.8.1-10）

式中： x yV V、 ——截面上沿 x 轴，即主钢件翼缘板面方向和 y 轴，即主钢件腹板面方

向的剪力设计值（N）；

ux uyV V、 ——截面上沿 x 轴，即主钢件翼缘板面方向和 y 轴，即主钢件腹板面方

向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N）；

af awA A、 ——主钢件一个翼缘的截面面积、腹板的截面面积（mm2），计算腹板

的截面面积时取翼缘间的净高计算；

avf ——钢材的抗剪强度设计值（N/mm2），当翼缘与腹板的钢材牌号不同时，

分别取对应的抗剪强度设计值。

2） 如 yV 大于 0.5 uyV ，则采用本规程式（6.2.1-3）计算截面受弯承载力 uxM 时，

腹板的设计强度应分别按本规程第 5.2.5 条规则进行折减。如 xV 大于0.1 uxV ，

则采用本规程式（5.7.1-7）、（5.7.1-10）计算截面受弯承载力 uyM 时，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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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板的设计强度应乘以应力强度调整系数 21 (1.11 0.11)x ux- V / V - 。

【条文说明】5.8.1 双向压弯构件截面承载力相关曲面为空间外凸曲面（图 14a）。

实际工程应用中可简化为空间平面。为了和单向压弯构件受弯承载力曲线协调，包络

面由本节正文公式（5.8.1-1）所示的空间斜平面和正文公式（5.8.1-2）所示的垂直

平面所组成（图 14b）。

图 14 双向压弯构件截面受弯承载力 N-Mx-My相关曲线

当 My等于零时，退化为强轴单向压弯截面承载力曲线，当 Mx等于零时，即为弱轴

单向压弯截面承载力曲线。由试验值和公式计算值对比可知计算公式偏安全（表 5）。

表5 双向压弯截面受弯承载力试验值和公式计算值对比

试验数据
来源

试件编号
长宽比

（l
0
/b

f
）

正则化
长细比

正则化长
细比

正文公式
（5.8.1-1）

正文公式
（5.8.1-2）

赵根田 2008

PECC-1 4 0. 127 0. 156 1. 593 0. 898

PECC-2 4 0. 132 0. 163 1. 562 0. 838

PECC-3 4 0. 129 0. 163 2. 475 0. 916

PECC-5 4 0. 129 0. 163 1. 982 1. 148

PECC-6 4 0. 127 0. 156 2. 595 1. 221

PECC-7 4 0. 132 0. 163 1. 420 0. 782

PECC-8 4 0. 129 0. 163 1. 527 0. 749

PECC-9 4 0. 127 0. 156 2. 064 0. 762

PECC-10 4 0. 132 0. 163 1. 822 1. 078

PECC-11 4 0. 129 0. 163 1. 859 1. 020

PECC-12 4 0. 132 0. 156 2. 226 1. 026

陈以一 2017

B1-R15-S30-0. 2 7 0. 232 0. 299 1. 722 1. 817

B2-R15-S60-0. 2 7 0. 231 0. 299 1. 868 1. 963

B3-R20-S60-0. 2 7 0. 227 0. 288 2. 847 2. 151

B4-R25-S60-0. 2 7 0. 235 0. 287 2. 784 2. 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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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R15-S30-0. 4 7 0. 232 0. 300 2. 381 2. 100

B6-R20-S60-0. 4 7 0. 230 0. 291 2. 339 2. 657

注：上表最后两列为把试验数据代入正文公式（5.8.1-1）、（5.8.1-2）后的计算值，若其

中某一计算值大于1，说明试验承载力高于公式设计值，即设计公式偏安全。

截面的双向受剪承载力计算同样可仅计入主钢件中平行于剪力方向的板件受力

而忽略内填混凝土和箍筋的作用，且按两个方向分别验算。但当剪力较大时，如

Vy >0.5Vuy 时，腹板设计强度 fa 需要折减； 如 Vx >0.1Vux时，翼缘板（此时与 Vx平行）

设计强度 fa需要折减，由于翼缘板同时兼具抗弯和抗剪作用，正应力和剪应力都较大，

屈服强度降低较严重，因此取 0.1。

5.8.2 双向压弯 PEC 构件的整体稳定承载力计算可分为持久设计状况、短暂设计状

况和地震设计状况两类，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
(1 / ) 0.85

ty ymx x

x u ux x Ex uy

MMN
N M N N M


 

  


（5.8.2-1）

1
0.85 (1 / )

my ytx x

y u ux uy y Ey

MMN
N M M N N


 

  


（5.8.2-2）

1/
(1 / ) 0.85

ty ymx x
RE

x u ux x Ex uy

MMN
N M N N M

 
 

  


（5.8.2-3）

1/
0.85 (1 / )

my ytx x
RE

y u ux uy y Ey

MMN
N M M N N

 
 

  


（5.8.2-4）

式中： x y 、 ——轴心受压构件整体稳定系数，应符合本规程第 5.6.1 条规定；

Ex EyN N、 ——轴心受压构件弹性稳定临界力（N）， ExN 应按本规程式（5.7.4-1）

计算，计算 EyN 时取弱轴方向的计算长度和等效抗弯刚度作相应代

换；

mx my 、 ——绕 x轴或 y 轴单向压弯时的弯矩等效系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

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的规定；

tx ty 、 ——绕 x 轴或 y 轴单向压弯时的平面外稳定弯矩等效系数，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的规定。

【条文说明】5.8.2 现行团体标准《矩形钢管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CECS 159



97

采用轴力和双向弯矩相关公式，其中主要弯矩项乘以钢贡献率予以调整；现行行

业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 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

GB/T 50010 的设计思路，采用叠加原理，在型钢混凝土柱单向偏压承载力计算

的基础上，用尼克勤公式得到截面压弯承载力。本条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

计标准》GB 50017 计算公式的形式，采用轴力和双向弯矩相关公式计算构件整

体稳定承载力，平面外弯矩作用项加以简化。

5.9 抗震设计及构造

5.9.1 PEC 梁端部剪力设计值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 一级抗震等级的 PEC 框架结构

( )1.1
l r
bua bua

b Gb
n

M MV V
l


  （5.9.1-1）

2 除本条第 1 款以外的其他情况：

一级抗震等级

( )1.2
l r
b b

b Gb
n

M MV V
l


  （5.9.1-2）

二级抗震等级

( )1.1
l r
b b

b Gb
n

M MV V
l


  （5.9.1-3）

三级抗震等级

( )1.05
l r
b b

b Gb
n

M MV V
l


  （5.9.1-4）

四级抗震等级：取地震作用组合下的剪力设计值。

式中： l r
bua buaM M、 ——框架梁左、右端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按主钢件面积，并计入梁

纵向钢筋及框架梁有效翼缘宽度范围内的楼板钢筋，当上述钢

筋未能可靠锚固时则不计入，按材料强度标准值计算且计入承

载力抗震调整系数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所对应的弯矩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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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m2），取两者中的较大值。框架梁有效翼缘宽度取值应

符合本规程第 5.1.5 条规定；

l r
b bM M、 ——地震作用组合的框架梁左、右端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弯矩设计值

（N·mm），取两者中的较大值。对一级抗震等级框架，两端弯

矩均为负弯矩时，绝对值较小的弯矩应取零；

bV ——框架梁剪力设计值（N）；

GbV ——地震作用组合时的重力荷载代表值产生的剪力设计值（N），可按简

支梁计算确定；

nl ——框架梁的净跨（mm）。

【条文说明】5.9.1 本条规定按行业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138-2016

第 5.2.2 条，将梁端剪力增大系数做了适当减小。原因是一方面梁端包覆混凝土

会提高梁正截面受弯承载力，从而增加了所受的剪力，另一方面受剪设计中没有

计入包覆混凝土的抗剪承载力，受剪承载力全部由主钢件腹板提供，而主钢件具

有良好的抗剪延性，故予以调低。鉴于一级抗震等级的框架结构的重要性，故梁

端剪力增大系数未予降低。当梁端无混凝土包覆时，剪力可不做调整。

5.9.2 PEC梁包覆混凝土中纵向受力钢筋不宜超过两排，净距不宜小于 25mm和 1.0d

的较大值，d 为纵筋的最大直径。

【条文说明】5.9.2 由于主钢件腹板空腔尺寸有限，钢筋太密会影响混凝土浇捣，

故限制钢筋排数不大于两排，并控制钢筋间的最小间距。钢筋太少预制时容易产生裂

缝，因此规定了最小配筋率。

5.9.3 PEC 梁主钢件的腹板高度大于 450mm 时，沿梁两侧高度方向应设置纵向构造

钢筋。纵向构造钢筋的间距，对于一级抗震等级，不宜大于 150mm；对于二、三级抗

震等级，不宜大于 200mm；对于四级抗震等级，不宜大于 250mm。每侧纵向构造钢

筋面积不应小于混凝土截面面积 Ac的 0.1%，直径不宜小于 10mm。

【条文说明】5.9.3 本条规定按行业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138-2016

第 5.5.3 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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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4 PEC 梁的受拉钢筋可在端部和连接钢板焊接，或用可焊接机械连接套筒连接，

并应符合行业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 -2016 第 14.8.2 条和第 14.8.3 条的相

关规定。

5.9.5 PEC 框架梁配置连杆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梁端应设置连杆加密区，加密区长度、加密区连杆最大间距和连杆最小直径

应满足表 5.9.5 的要求。

2 非加密区的连杆面积宜与加密区相同，间距不宜大于主钢件翼缘全宽的 1.5

倍和 500mm 两者的较小值。

表 5.9.5 PEC 梁连杆加密区长度、连杆最大间距（mm）

抗震等级 截面分类 连杆加密区长度 加密区连杆最大间距 连杆最小直径

一级 1 1.0 ah ，500 150 10

二级
1 1.0 ah ，500 200 8

2 1.5 ah ，500 150 8

三级
1 1.0 ah ，500 200 6

2 1.5 ah ，500 200 8

四级

1 1.0 ah ，500 200 6

2 1.0 ah ，500 200 8

3 1.5 ah ，500 150 8

注：1 ah 为梁主钢件高；

2 当梁跨度小于梁主钢件截面高度 4 倍时，梁全跨应按连杆加密区配置；

3 垂直于主钢件翼缘平面的连杆面积按下式计算，且抗震等级为一级时，连杆

直径不宜小于 10mm；抗震等级为二、三级时，连杆直径不宜小于 8mm。

1 10.005 /f f ay yA b t f f （5.9.5-1）

式中： 1A——连杆面积（mm2）；

fb ——连杆拉结的主钢件翼缘宽度（mm）；

ft ——连杆拉结的主钢件翼缘厚度（mm）；

1ay yf f、 ——主钢件翼缘钢材和连杆钢材的屈服强度（N/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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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抗震等级为一级时，加密区的连杆间距应使主钢件满足本规程第 4.1.6 条截面

分类 1 的性能要求；抗震等级为二级时，加密区的连杆间距应使主钢件满足本规程第

4.1.6 条截面分类 1 或截面分类 2 的性能要求，且连杆对翼缘的约束效应按本规程第

4.1.6 条第 4 款计算；抗震等级为三级时，加密区的连杆间距应使主钢件满足本规程第

4.1.6 条截面分类 2 的性能要求。抗震等级为一、二、三、四级的梁，塑性发展区以外

的梁主钢件也可采用截面分类 3。

5 按本条第 1、2 款要求设置的连杆，连杆与主钢件翼缘连接的焊缝承载力设

计值应按下式计算：

1 10.7LW yN A f （5.9.5-2）

式中： LWN ——连杆焊缝承载力设计值（N），按《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相关

公式确定。

6 直线式圆钢或钢筋连杆与主钢件翼缘的连接角焊缝不能满足本条第 5 款要求

时，宜采用 C 型连杆，并应符合本规程 4.4.3 条规定。

7 扁钢连杆面积可按最小直径面积等效。

【条文说明】5.9.5 本条规定按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的有

关规定，由于PEC梁主钢件翼缘承担弯矩比例大，且主要依靠主钢件腹板抗剪，其延

性性能优于混凝土梁，因此对包覆混凝土的箍筋加密要求可以降低，只要约束包覆混

凝土不过早崩落即可，故减小了加密区长度、增大了加密区箍筋最大间距，并根据箍

筋所起作用的不同调整了箍筋最小直径的要求。根据理论分析和试验结果，结合已有

的工程实践项目，本地方标准对箍筋加密区长度、加密区箍筋最大间距和箍筋最小直

径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整。

当主钢件翼缘宽厚比较大时，连杆是避免其早期失稳，从而保证构件塑性变形能

力的重要措施，因此连杆应有必要的承载力，包括与主钢件翼缘的连接焊缝承载力。

关于正文公式（5.9.5-1）：假设翼缘塑性失稳时板件承载力可超过材料屈服强度（取

为屈服强度的1.5倍，对应抗震等级为一级、二级的要求）或达到屈服强度（对应抗

震等级为三级的要求），而能否超过或达到屈服强度与翼缘板宽厚比有关，此时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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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缘板面外失稳的支承力应达翼缘板面内受力的1/60，再假设腹板可分担该面外支承

力的 60%，依据以上受力需求推得条文的连杆面积公式。该公式计算结果仅适用于连

杆垂直翼缘板面的情况，当采用X型连杆时，截面面积应按连杆倾角予以放大。同时

也规定了当连杆为圆钢时的最小面积，以防止计算结果偏小。当连杆采用扁钢时，还

需满足施焊工艺要求和最小焊缝尺寸及长度要求，确保最小面积大于本条规定。

连杆的拉接焊缝承载力可按焊缝极限强度计算，故正文公式（5.9.5-2）采用在

（5.9.5-1）左端项乘以系数0.7的方式计算焊缝所需承载力设计值，系数0.7大于焊

缝强度设计值与焊缝极限强度的比值（0.38~0.41），具有必要的安全储备。

考虑连杆所起作用和施工制作难易程度，本地方标准对连杆加密区长度和加密区

最大间距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整。

5.9.6 PEC 梁主钢件翼缘设置抗剪连接件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栓钉连接件钉头下表面或槽钢连接件上翼缘下表面高出翼板底部钢筋顶面不

宜小于 30mm；

2 连接件沿梁跨度方向的最大间距不应大于混凝土翼板及板托厚度的 3 倍，且

不大于 300mm；

3 连接件的外侧边缘与梁主钢件翼缘边缘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 20mm；

4 连接件的外侧边缘至混凝土翼板边缘间的距离不应小于 100mm；

5 连接件顶面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 15mm。

5.9.7 PEC 梁主钢件翼缘设置栓钉连接件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栓钉位置不正对 PEC 梁主钢件腹板时，当梁主钢件上翼缘承受拉力，栓钉

钉杆直径不应大于梁主钢件上翼缘厚度的 1.5 倍；当梁主钢件上翼缘不承受拉力，栓

钉钉杆直径不应大于梁主钢件上翼缘厚度的 2.5 倍；

2 栓钉长度不应小于栓杆直径的 4 倍；

3 栓钉沿梁轴线方向的间距不应小于栓杆直径的 6 倍；布置多排栓钉时，垂直

于梁轴线方向的间距不应小于栓杆直径的 4 倍。

5.9.8 槽钢连接件宜采用 Q235 钢，截面不宜大于槽钢［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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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5.9.7~5.9.8 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50017 制

定了抗剪连接件构造规定。

5.9.9 PEC 梁上开孔大小、位置及补强措施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

GB 50017 的相关规定。

5.9.10 抗震设计时，PEC 柱的轴压比 n按下式计算，且不宜大于表 5.9.10 规定的轴

压比限值。


c c a a

Nn
f A f A

（5.9.10）

式中：N ——地震作用组合下框架柱承受的最大轴压力设计值（N）；

cA —— PEC 柱混凝土截面面积（mm2）；

aA —— PEC 柱主钢件截面面积（mm2）；

表5.9.10 框架柱的轴压比限值

结构类型 柱类型
抗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框架结构

框架-支撑结构
框架柱 0.65 0.75 0.85 0.90

框架-剪力墙结构 框架柱 0.70 0.80 0.90 0.95

框架-核心筒结构 框架柱 0.70 0.80 0.90 －

注：1 剪跨比不大于 2 的柱，其轴压比限值应比表中限值减小 0.05；

2 当混凝土强度等级采用 C65、C70 时，轴压比限值应比表中限值减小 0.05；

3 “-”表示不采用。

【条文说明】5.9.10 本条主要内容根据现行行业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 的有关要求制定。当 PEC 柱主钢件为截面分类 3 时，过大轴压比不利于地震往复

作用下的构件局部稳定性，宜使重力荷载作用下柱的轴心压力标准值不超过主钢件轴

力屈服承载力（钢材抗压强度取屈服强度）。

5.9.11 考虑地震组合时，框架节点上、下柱端内力设计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节点上、下柱端的弯矩设计值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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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EC 框架结构

一级抗震等级 c bua
M 1.2 M  （5.9.11-1）

二级抗震等级 c b
M 1.5 M  （5.9.11-2）

三级抗震等级 c b
M 1.3 M  （5.9.11-3）

四级抗震等级 c b
M 1.2 M  （5.9.11-4）

2） 其他各类结构体系中的框架

一级抗震等级 c b
M 1.4 M  （5.9.11-5）

二级抗震等级 c b
M 1.2 M  （5.9.11-6）

三、四级抗震等级 c b
M 1.1 M  5.9.11-7）

式中： cM ——采用地震作用组合的节点上、下柱端弯矩设计值之和（N·mm）， 柱

端弯矩设计值可取调整后的弯矩设计值之和按弹性分析的弯矩比

例进行分配；

bua
M ——同一节点左、右梁端按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采用实配钢筋，计入梁

纵向钢筋及框架梁有效翼缘宽度范围内的楼板钢筋，当上述钢筋未

能可靠锚固时则不计入，和实配主钢件截面积用材料强度标准值计

算且考虑抗震调整系数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之和的较大值（N·mm）。

b
M ——同一节点左、右梁端按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计算的两端考虑地震作用

组合的弯矩设计值之和的较大值（N·mm）；一级抗震等级，当两端弯

矩均为负弯矩时，绝对值较小的弯矩值应取零。

2 框架结构底层柱下端截面的弯矩设计值，对一、二、三、四级抗震等级应分

别乘以弯矩增大系数 1.7、1.5、1.3 和 1.2。底层柱纵向钢筋宜按上、下端的不利情况

配置。

3 顶层柱、轴压比小于 0.15 的柱，柱端弯矩设计值可取地震作用组合下的弯矩

设计值。

4 节点上、下柱端的轴向力设计值，应取地震作用组合下各自的轴向力设计值。

【条文说明】5.9.11 本条主要内容按现行行业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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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J 138 的有关要求制定。当框架梁采用钢梁时，如 PEC 柱轴力符合 N2≤φNu 时

（N2为 2 倍地震作用下的组合轴力设计值），不要求进行强柱弱梁计算。

5.9.12 考虑地震组合时，框架柱的剪力设计值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 PEC 框架结构

一级抗震等级
t b
cua cua

c
n

(M M )V 1.2
H


 （5.9.12-1）

二级抗震等级
t b
c c

c
n

(M M )V 1.2
H


 （5.9.12-2）

三级抗震等级
t b
c c

c
n

(M M )V 1.1
H


 （5.9.12-3）

四级抗震等级
t b
c c

c
n

( M M )V 1.05
H


 （5.9.12-4）

2 其他各类结构体系中的框架结构

一级抗震等级
t b
c c

c
n

(M M )V 1.3
H


 （5.9.12-5）

二级抗震等级
t b
c c

c
n

(M M )V 1.1
H


 （5.9.12-6）

三、四级抗震等级
t b
c c

c
n

( M M )V 1.05
H


 （5.9.12-7）

式中： cV ——框架柱剪力设计值（N）；

 
t b
cua cuaM M、 ——框架柱上、下端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按实配钢筋，但不计柱端未

能有效锚固的钢筋，和主钢件截面积用材料强度标准值计算，

且考虑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所对应的弯矩

值（N·mm）

  
t b
c cM M、 ——按地震作用组合，且经调整后的柱上、下端弯矩设计值（N·mm）

nH ——框架柱的净高（mm）。

3 公式（5.9.12-1）中 ����
� 与 ����

� 之和，应分别按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进行计

算，并取其较大值。公式（5.9.12-2～5.9.12-7）中��
�和 Mc

b之和应分别按顺时针和逆时

针方向进行计算，并取其较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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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5.9.12 本条规定根据行业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2016

第 5.2.2 条，将梁端剪力增大系数做了适当减小。一级抗震等级的框架结构的剪力增

大系数未予降低。

5.9.13 PEC 柱应采用配筋混凝土包覆主钢件，一、二、三、四级抗震等级 PEC 柱的

纵筋宜符合下列规定：

1 抗震设计时宜采用对称配筋；

2 纵向钢筋直径不宜小于 12mm；一、二、三级抗震设计时，纵向钢筋间距不宜

大于 250mm；

3 四级抗震设计时，纵向钢筋间距不宜大于 300mm；柱纵向钢筋净距均不应小

于 50mm；

4 全部纵向钢筋的最小配筋率不应小于 0.4%。

【条文说明】5.9.13 鉴于压弯作用下混凝土易于剥落，故不宜采用无筋包

覆混凝土。

5.9.14 PEC 柱配置连杆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柱端应设置连杆加密区，加密区连杆的设置和构造要求应符合本规程第 5.9.5

条的规定；

2 非加密区的连杆宜与加密区相同，连杆间距不宜大于加密区间距的 2 倍、主

钢件翼缘全宽的 1.5 倍和 300mm 三者的较小值。

【条文说明】5.9.14 考虑连杆所起作用、施工制作难易程度，本地方标准对连

杆加密区长度和加密区最大间距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整。

5.9.15 考虑地震组合时，PEC 柱的连杆加密区长度应按下列范围布置：

1 柱上、下两端，取截面长边长度、柱净高 1/6 和 500mm 的最大值；

2 底层柱的下端不小于 1/3 柱净高的范围；

3 刚性地面上、下各 500mm 的范围；

4 剪跨比不大于 2 的柱、一级和二级框架角柱的全高范围。

5.9.16 考虑地震组合，PEC 柱配置连杆时，其加密区体积配箍率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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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v v

yv

f
0.6

f
  （5.9.16）

式中： v ——框架柱连杆加密区的体积配箍率；

cf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N/mm2）；当强度等级低于 C35 时，按 C35

取值；

yvf ——连杆的抗拉强度设计值（N/mm2）；

v ——连杆的最小配筋特征值，按表 5.9.16 采用。

表5.9.16 PEC柱端连杆加密区最小配筋特征值 v

抗震

等级

轴压比

≤0.3 0.4 0.5 0.6 0.7 0.8 0.9 0.95

一级 0.10 0.11 0.13 0.15 0.17 - - -

二级 0.08 0.09 0.11 0.13 0.15 0.17 - -

三级 0.06 0.07 0.09 0.11 0.13 0.15 0.17 -

四级 0.06 0.07 0.09 0.11 0.13 0.15 0.17 0.19

注：1 一、二、三、四级抗震等级柱的连杆加密区的体积配箍率，分别不应小于 0.6%、0.5%、0.3%

和 0.3%；

2 当混凝土强度等级高于 C60 时，如轴压比不大于 0.6，柱加密区的最小配筋特征值宜按表中

数值增大 0.01；如轴压比大于 0.6，宜按表中数值增大 0.02；

3 扁钢连杆取面积等效的换算直径；

4 “-”表示不采用。

5.9.17 考虑地震组合时， PEC 柱非加密区连杆体积配箍率不宜小于加密区的一半。

一、二级抗震等级，连杆间距尚不应大于纵筋直径的 10 倍；三、四级抗震等级，连

杆间距尚不应大于纵筋直径的 15 倍。

5.9.18 考虑地震组合时，剪跨比不大于 2 的 PEC 柱，连杆间距不应大于 100mm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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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全高加密，体积配箍率不应小于 0.8%。

【条文说明】5.9.15~5.9.18 主要内容按现行行业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

JGJ 138 的有关要求制定。

6 节 点 设 计

6.1 一 般 规 定

6.1.1 PEC 构件的节点设计应根据结构的重要性、受力特点、荷载情况和工作环境

等因素，选用适当的形式、材料与加工工艺。主钢件之间的节点连接宜采用栓焊混合

连接或焊接连接，也可采用全螺栓连接。

【条文说明】6.1.1 PEC 构件的优点之一，是其构件在安装现场可以如同钢

结构那样实现装配式连接，优先采用螺栓连接有助于减少工地施焊的质量控制难

点，提高安装效率。在节点设计阶段应充分考虑。

6.1.2 PEC 构件的节点设计应满足承载力极限状态要求，防止节点因强度破坏、板

件局部失稳、焊缝及周边开裂等引起的失效。

6.1.3 PEC 构件的节点构造应符合结构计算假定，传力可靠，减少应力集中。当构

件在节点处偏心相交时，应计入局部弯矩的影响。

6.1.4 梁柱节点区柱段部位和柱拼接区的纵向受力钢筋应连续，柱拼接后浇节点区

应采用提高一级强度等级的后浇筑材料进行浇筑。梁柱节点的梁端区和主次梁连接区

的纵向受力钢筋宜连续，后浇节点区应采用同等强度等级或提高一级强度等级的后浇

材料进行浇筑。

6.1.5 构造复杂的重要节点应通过有限元分析确定节点承载力，并宜通过试验进行

验证。

6.1.6 节点构造应便于制作、运输、安装和维护，并应采取防腐与防火措施。

6.2 梁与梁连接

6.2.1 PEC 梁现场拼接时，主钢件可采用翼缘焊接连接、腹板螺栓连接或翼缘、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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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均为螺栓连接或翼缘、腹板均为焊接连接。

【条文说明】6.2.1 被拼接 PEC 梁可以仅完成分段主钢件预制后在现场拼接，并

对整梁进行包覆混凝土后浇施工，也可分段完成包覆混凝土预制后再进行现场拼接。

本条规定针对 PEC 梁段预制后进行现场拼接的情况。从提高现场装配化程度考虑，本

条仅规定了栓焊连接、全焊接连接和全螺栓连接三种构造形式。

在拼接接头处，纵向钢筋的锚固，除了设置弯钩焊接于挡板之外，也可设置连接

短钢板焊于挡板和腹板上，用于焊接纵筋。也可采用在端板上打孔、钢筋穿过后用螺

栓锚固的方式，但其需要加工钢筋端部螺纹，实际上减小钢筋的有效截面。事实上，

由于 PEC 梁中纵筋离开截面上下边缘较远，纵筋对截面抗弯刚度和承载力的贡献都较

小，一般不会超过 10%。故在满足本规程第 6.2.3 条的前提下，拼接截面纵筋不贯通

也能满足对构件弯曲刚度和截面受弯承载力的要求。当拼接截面不能避开较大受弯截

面时，本条规定并不限制在拼接时将纵筋穿过挡板加以连接，或者在主钢件拼接部位

补设短纵筋连接两头挡板的做法。此外，也可采用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公式中的纵筋

面积取为零，按此方法计算的截面承载力应满足要求。

6.2.2 PEC 梁拼接缝两侧的纵向钢筋可采用机械连接或焊接连接。

【条文说明】6.2.2 当采用搭接焊接时，单面焊接长度不小于 10d，双面焊接长

度不小于 5d，d 纵向钢筋直径。

6.2.3 PEC 梁拼接位置宜避开受弯较大位置。连接承载力设计值不应小于拼接处梁

的内力设计值，且不得小于梁截面承载力设计值的 50%。

6.2.4 主次梁连接节点采用铰接连接（图 6.2.4）时，连接强度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计入次梁传递的剪力和次梁端部弯曲约束产生的弯矩，弯矩设计值可按下

式计算：

j bM V a
（6.2.4）

式中：Mj——主次梁连接的弯矩设计值（N·mm）；

Vb——次梁端部剪力设计值（N）；

a——次梁连接板的合力中心到主梁翼缘侧边的水平距离（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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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楼板将主次梁连成整体时，可不计入端部弯曲约束产生的弯矩的影响。

3 连接强度计算应包括螺栓群强度、连接板与主梁的焊缝强度以及连接板拉剪

强度。连接强度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有关规定。

（a）平面图 （b）剖面图

图 6.2.4 主次梁铰接连接示意

1— 预制包覆混凝土；2—加劲板；3—连接板；4—高强度螺栓；5—挡板；6—纵向钢筋

【条文说明】6.2.4 本条为主次梁铰接连接的构造和计算。当次梁截面高度

不足以单列布置数量充足的螺栓时，可布置多列螺栓。腹板螺栓限制梁端的完全

自由转动，产生一定的约束弯矩，计算连接强度（包括螺栓群强度、连接板与主

梁的焊缝强度以及连接板拉剪强度）时，宜考虑约束弯矩的作用。对于连接上方

有混凝土楼板使之连成整体的情况，按现行行业标准《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

规程》JGJ 99 的有关规定执行。

6.2.5 PEC 梁现场拼接时，梁段主钢件宜在连接板外侧设置永久或临时挡板，挡板

与腹板连接板间距不宜小于螺栓直径的 5 倍（图 6.2.1）。

6.3 柱与柱拼接连接

6.3.1 PEC柱现场安装的拼缝位置距下层框架梁顶面上方距离可取 1.3m和柱净高一

半中的较小值。当柱截面外包尺寸有变化时，变化过渡段内不宜设置现场拼接接头。

【条文说明】6.3.1 为提高现场安装效率，避免复杂构造处理，应尽量减少

PEC 柱现场拼接接头的总量。PEC 柱需要拼接时，接头宜布置在等截面段内，以

降低拼接构造的复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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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上下柱拼接接头可采用主钢件栓焊混合连接或全焊接连接，也可采用全螺栓

连接，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翼缘宜采用坡口全熔透对接焊缝，腹板可采用高强螺栓连接或坡口全熔透对

接焊缝。

2 柱拼接缝两侧的纵向钢筋可采用机械连接或焊接连接。当采用搭接焊接时，

单面焊接长度不小于 10d，且不小于 200mm，双面焊接长度不小于 5d，且不小于 100mm，

d 为纵向钢筋直径。

3 柱拼接接头区域宜采用提高一级强度等级的后浇筑材料包覆主钢件。

【条文说明】6.3.2 本条基于提高装配率、降低现场焊接工作量的考虑，对主钢

件推荐使用栓焊连接和全栓连接的方式，但根据现场施工条件等需要，也可使用全焊

接连接。

PEC 柱拼接段要求纵筋连续，构造应尽量采取施工性能较好、连接质量易于

控制的方式。一般情况下，应优先采用拼接区段现场补浇筑自密实混凝土或水泥

基灌浆材料的做法。在构件承载力和防护措施满足设计要求的前提下，可采用免

后浇节点，即节点区域可免除现场浇筑自密实混凝土或水泥基灌浆材料。

6.3.3 拼接连接的计算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当柱两端的弯矩曲率异号，或柱两端弯矩曲率同号但弯矩相差大于 20%时，

拼接连接的承载力设计值不应小于连接处柱的内力设计值的 1.2 倍，且不得小于该柱

截面承载力设计值的 50%；

2 当柱两端的弯矩曲率同号且弯矩值相差不大于 20%时，拼接连接的承载力设

计值不应小于柱的截面承载力设计值。

【条文说明】6.3.3 对层高范围内存在反弯点的 PEC 柱，最大内力截面一般在柱

端，按本规程第 6.3.1 条要求设置的拼接接头处于弯矩较小的范围内，因此计算连接

强度时可按本条第 1款采用内力设计值。当框架结构整体变形呈现弯曲型特征时，可

能出现层高范围内弯矩相差不大的情况，此时计算连接强度时的承载力设计值需按本

条第 2款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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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梁 柱 节 点

6.4.1 PEC 梁与 PEC 柱的连接宜采用柱贯通型。梁柱连接可采用铰接节点或刚接节

点，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铰接节点应将 PEC 梁主钢件的腹板与 PEC 柱的主钢件连接；刚接节点应使

PEC 梁主钢件的翼缘和腹板均与 PEC 柱的主钢件连接。

2 刚接节点采用柱边伸出钢悬臂梁段时，悬臂梁段与 PEC 柱主钢件、悬臂梁段

与 PEC 梁主钢件翼缘应采用坡口全熔透焊缝连接，焊缝质量等级应为一级（工地拼接

焊缝质量等级可为二级）。

3 柱纵筋在节点区应连续布置；梁内主钢件腹板范围的钢筋在梁端应可靠锚固。

【条文说明】6.4.1 梁柱节点按抗弯性质可区分为铰接节点和刚接节点，两者均

可用于框架结构。PEC 结构梁柱节点的构造形式与梁柱连接面位于柱主钢件的翼缘一

侧还是腹板一侧有关。PEC 梁连接于 PEC 柱主钢件腹板一侧时，可以采用铰接节点；

当设计为刚接节点时，宜在 PEC 柱主钢件腹板上设置竖向加劲肋或端板或面板，形成

局部双 H型钢的方式。

节点构造涉及 PEC 柱纵筋与 PEC 梁的纵筋在节点区的布置。PEC 柱纵筋应在节点

区连续布置，可采用在柱主钢件上下（横向）加劲肋上打孔贯穿，实际构造宜结合节

点域的空间尺寸予以处理。PEC 梁的纵筋不要求一定贯穿节点域，T 形 PEC 梁中楼板

内的纵筋可采用钢结构或组合结构中楼板纵筋的处理方法。

6.4.2 PEC 柱与 PEC 梁刚接节点也可按等效原则采用梁端连接区域免浇筑的连接方

式，连接处钢梁的强度、局部稳定、抗震性能和构造措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

构设计标准》GB 50017、《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 和《工程结构通用规范》

GB 55001 的有关规定，并满足防腐和防火保护要求。采用梁端连接区域免浇筑的连

接方式时，塑性铰的位置应确保发生在 PEC 梁段。

【条文说明】6.4.2 梁柱 PEC 柱与 PEC 梁刚接节点采用梁端连接区域免浇筑

的连接方式时，塑性铰的位置应确保发生在 PEC 梁段。

6.4.3 梁柱铰接节点的强度计算应符合本规程第 6.2.4 条的规定。梁柱刚接节点的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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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力设计应包括受弯承载力计算、受剪承载力计算以及节点核心区受剪承载力计算。

6.4.4 梁柱刚接节点采用全焊连接时，节点受弯承载力设计值由梁翼缘和腹板与柱

连接的焊缝群截面模量和焊缝强度设计值确定。节点的受剪承载力由梁腹板与柱连接

的焊缝面积和焊缝强度设计值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端部连接板的框架梁轴线平行于柱主钢件腹板（图 6.4.4a 中水平梁）时，

受剪承载力设计值应按下式计算：

2
ju c fc wc av c wc c fc c RE=[ 1- - ) +0.3( - )( -2 ) ] /V n h t t f b t h t f （ （6.4.4-1）

2 设端部连接板的框架梁轴线垂直于柱主钢件腹板（图 6.4.4a 中竖向梁）时，

受剪承载力设计值应按下式计算：

2
ju c fc av c r1 r1v r2 r1 c wc c RE=[2 1- +0.3( - )( - ) ] /V n b t f b t f b t b t f  （6.4.4-2）

3 无端部连接板的框架梁轴线垂直于柱主钢件腹板（图 6.4.4b 中竖向梁）时，

受剪承载力设计值应按下式计算：

2
ju c fc av c r1 r1v b r1 c wc c RE=[2 1- +0.1( - )( - ) ] /V n b t f b t f b t b t f  （6.4.4-3）

4 无端部连接板的框架梁轴线垂直于柱主钢件腹板（图 6.4.4c 中竖向边梁），

且梁与柱轴线偏心矩不大于柱宽的 1/4 时，可计入小于 1/2 边梁宽度范围内的加劲肋

作用，受剪承载力设计值应按下式计算：

2
ju c fc av c r1 r1v c r2 r2v b fc r1 c wc c RE=[ 1- +0.5 +0.1( - - )( - ) ] /V n b t f b t f b t f b t t b t f  （6.4.4-4）

式中：Vju——节点受剪承载力设计值（N）；

n——柱轴压比；

hc、bc——柱主钢件截面高度（mm）、柱包覆混凝土外轮廓宽度（mm）；

tfc、twc——翼缘厚度（mm）、腹板厚度（mm）；

fav、fr1v、fc——柱主钢件腹板的钢材抗剪强度设计值和混凝土抗压强度设计值

（N/mm2）；

bb、tr1、br2、tr2——梁宽度（mm）、竖向加劲肋厚度（mm）、连接面板宽度

和厚度（mm）；

fr1v、fr2v——竖向加劲肋的钢材抗剪强度设计值（N/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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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图 6.4.4 节点区受剪计算参数示意

1－柱；2－梁；3－连接板；4－竖向加劲肋

【条文说明】6.4.4 对接焊缝、角焊缝的计算厚度以及焊缝强度设计值应按

照 GB 50017 的有关规定。公式（6.4.4-1）是根据理论分析和试验检验得到的简

化计算公式，节点区受剪承载力由 PEC 柱主钢件腹板的受剪承载力和节点区混凝

土的斜压承载力组成，偏安全地略去了横向加劲肋和主钢件翼缘的框架效应对受

剪承载力的贡献。公式（6.4.4-2）系根据类比方法，由公式（6.4.4-1）转化得

到的公式。

6.4.5 梁柱刚接节点采用栓焊连接时，节点承载力设计值应符合以下规定：

1 节点受弯承载力设计值由梁主钢件翼缘与柱主钢件连接的焊缝面积和焊缝强

度设计值以及梁主钢件腹板与柱主钢件连接的螺栓受剪承载力设计值确定。

2 节点区受剪承载力设计值应按本规程式（6.4.4-1）、式（6.4.4-2）计算。

6.4.6 梁柱刚接节点采用端板式高强度螺栓连接时，节点承载力设计值应符合以下

规定：

1 节点受弯承载力设计值应分别计算端板与梁主钢件的连接焊缝承载力设计值、

端板受弯承载力设计值和螺栓群受弯承载力设计值。

2 节点区受剪承载力设计值按本规程式（6.4.4-1）、式（6.4.4-2）计算。

6.4.7 考虑地震组合时，框架梁柱连接节点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连接的极限承载力应大于相连构件的塑性承载力，连接的极限承载力计算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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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框架的梁柱节点按刚接设计且采用高强度螺栓连接时，弹性设计阶段应采用

摩擦型连接设计，极限承载力验算可按承压型连接设计。

6.4.8 考虑地震组合时，框架梁柱连接节点的剪力设计值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1 PEC 柱与 PEC 梁顶层连接节点的剪力设计值应按下式计算：

1）一级抗震等级的框架结构

 
j 1.15

l r
bua buaM M

V
Z



（6.4.8-1）

2）二级抗震等级的框架结构

 
j 1.25

l r
b bM M

V
Z



（6.4.8-2）

2 PEC 柱与 PEC 梁其他层连接节点的剪力设计值应按下式计算：

1）一级抗震等级的框架结构

 
j 1.15 1

l r
bua bua

c b

M M ZV
Z H h
  

    （6.4.8-3）

2）二级抗震等级的框架结构

 
j 1.25 1

l r
b b

c b

M M ZV
Z H h
  

    （6.4.8-4）

3 其他各类框架结构的顶层连接节点的剪力设计值应按下式计算：

1）一级抗震等级的框架结构

 
j 1.25

l r
b bM M

V
Z



（6.4.8-5）

2）二级抗震等级的框架结构

 
j 1.1

l r
b bM M

V
Z



（6.4.8-6）

4 其他各类框架结构的其他层连接节点的剪力设计值应按下式计算：

1）一级抗震等级的框架结构

 
j 1.25 1

l r
b b

c b

M M ZV
Z H h
  

    （6.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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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级抗震等级的框架结构

 
j 1.1 1

l r
b b

c b

M M ZV
Z H h
  

    （6.4.8-8）

式中：Vj——框架梁柱节点的剪力设计值（N）；
l r
bua buaM M、 ——同一节点左、右梁端按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采用实配钢筋，计入梁

纵向钢筋及框架梁有效翼缘宽度范围内的楼板钢筋，当上述钢筋未

能可靠锚固时则不计，和实配主钢件截面积采用材料强度标准值计

算，且计入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对应的弯矩值

（N·mm）；
l r
b bM M、 ——节点两侧框架梁的梁端弯矩设计值（N·mm）；

Hc——节点上柱和下柱反弯点之间的距离（mm）；

Z——对框架梁，取主钢件上翼缘与梁上部纵向受力钢筋合力点与主钢件下翼缘

与梁下部纵向受 力钢筋合力点之间的距离（mm）；

【条文说明】6.4.5~6.4.8 这几条主要内容根据《建筑抗震设计标准》

GB/T 50011 和《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及行业《组合结构设计规范》

JGJ 138 的有关要求制定。焊缝计算厚度、强度设计值和螺栓承载力设计值应满

足《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的有关规定。端板受弯承载力设计值和螺栓群

受弯承载力设计值应符合《门式刚架轻型房屋钢结构技术规范》GB 51022 的有

关规定。

6.4.9 采用全焊连接或栓焊混合连接的梁柱刚接节点，PEC 柱主钢件对应 PEC 梁主

钢件翼缘部位应设置横向加劲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横向加劲肋厚度不应小于 PEC 梁主钢件翼缘厚度，总宽度不宜小于 PEC 梁主

钢件翼缘的宽度。

2 按非支承边计算的横向加劲肋宽厚比不应超过 15εk，横向加劲肋的上表面宜

与 PEC 梁主钢件翼缘的上表面对齐，并以对接焊缝与 PEC 柱主钢件翼缘连接。

3 当 PEC 梁主钢件与 PEC 柱主钢件非翼缘侧连接，即梁轴与 PEC 柱主钢件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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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平面垂直时，横向加劲肋与 PEC 柱主钢件腹板的连接宜采用对接焊缝。

6.4.10 PEC 梁与 PEC 柱的刚接节点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1 PEC 梁主钢件翼缘与 PEC 柱主钢件翼缘采用焊接连接时，应采用全焊透坡口

焊缝，抗震等级为一、二级时，应检验焊缝的 V 形切口冲击韧性，其夏比冲击韧性在

-20℃时不低于 27J；

2 PEC 柱主钢件的横向加劲肋的强度应与 PEC 梁主钢件翼缘相同；

3 PEC 梁主钢件腹板与 PEC 柱主钢件的连接板宜采用高强度螺栓摩擦型连接；

经工艺试验合格能确保现场施工质量时，可采用气体保护焊进行焊接；腹板角部应设

置焊接孔，焊接孔形应使其端部与 PEC 梁主钢件翼缘和 PEC 柱主钢件翼缘间的全焊

透坡口焊缝完全隔开；

4 腹板连接板与 PEC 柱主钢件的焊接，板厚不大于 16mm 时应采用双面角焊缝，

焊缝有效厚度应满足等强度要求，且不小于 5mm；板厚大于 16mm 时应采用 K 形坡

口对接焊缝，焊缝宜采用气体保护焊，且板端应绕焊。

6.4.11 PEC 梁与 PEC 柱采用刚接节点时，在 PEC 梁主钢件翼缘上、下各 500mm 的

范围内，PEC 柱主钢件翼缘与腹板间的连接焊缝应采用坡口全熔透焊缝。当 PEC 柱

主钢件截面宽度大于 600mm 时，应在 PEC 梁主钢件翼缘上下各 600mm 的范围内采

用坡口全熔透焊缝。

6.5 柱 脚

6.5.1 PEC 柱柱脚可采用外露式柱脚、外包式柱脚或埋入式柱脚（图 6.5.1）。柱刚

性柱脚宜采用埋入式，也可采用外包式。

（a）外露式 （b）外包式 （c）埋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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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1 柱脚构造示意图

1—基础；2—锚栓；3—底板；4—栓钉；5—抗剪键；6—纵筋；7—箍筋；8—组合柱

6.5.2 外露式柱脚应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有关规定进行计

算和构造设计。外包式和埋入式柱脚应按现行行业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

进行计算和构造设计。设计时轴力、弯矩、剪力取柱底部的相应内力设计值。

6.5.3 外露式柱脚用于低层和多层建筑。外包式柱脚、埋入式柱脚可用于有地下室

的高层民用建筑。当低、多层建筑有地下室时，也可采用埋入式或外包式柱脚。

6.6 支 撑 连 接

6.6.1 当设置中心支撑时，中心支撑与框架的连接和支撑拼接应按照现行标准《钢

结构通用规范》GB55006、《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高层民用建筑钢结

构技术规程》JGJ 99 中的相关规定进行承载力计算和构造设计。

6.6.2 由 PEC 柱与钢梁组成的框架—支撑结构中，当设置偏心支撑时，偏心支撑与

消能梁段的连接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 99 的构造

规定。

6.7 非结构构件与墙连接节点

6.7.1 采用 PEC 剪力墙的建筑，外围护系统应采取防水、防结露、防冷桥处理措施。

6.7.2 采用 PEC 剪力墙的建筑，外围护系统采用整体式外墙板时，与主体结构的连

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连接节点在保证主体结构整体受力的前提下，应牢固可靠、受力明确、传力

简捷、构造合理。

2 连接节点应具有足够的承载力。承载能力极限状态下，连接节点不应发生破

坏；当单个连接节点失效时，外墙板不应掉落。

3 连接部位采用柔性连接方式时，连接节点应具有适应主体结构变形的能力。

4 节点设计应便于工厂加工、现场安装。

5 连接件的耐久性应满足使用年限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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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 内隔墙与 PEC 剪力墙间应有可靠连接构造，适应结构及温度变形的要求。

6.7.4 设备与管线宜采用与主体结构分离方式，当无法分离，需 PEC 剪力墙预留孔

洞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线应统筹布置，合理选型、准确定位，并减少预留孔洞数量。

2 孔洞应预留并满足结构安全要求，不得在结构构件安装后开槽、钻孔、打洞。

3 管线与预留孔洞之间应留有空隙，或在空隙处填充柔性材料。

4 管道应设置支架固定，并有防颤减振措施。

6.7.5 PEC 剪力墙可在主钢件腹板区格中间 1/3 范围内开设圆形孔，孔直径不大于腹

板区格宽度的 1/3，且孔边缘距主钢件翼缘或纵向加劲板的距离不得小于 15mm。孔周

边可采用套管或外贴钢板等措施予以补强，补强后的截面承载力不应低于未开洞截面

的承载力，套管的壁厚应大于钢板厚度 2mm 以上。

【条文说明】6.7.5 本条针对的是 PEC 剪力墙的永久性留洞，不是加工过程

中的浇筑孔。

7 防 护 设 计

7.1 抗火设计与防火保护

7.1.1 PEC 构件的设计耐火极限应根据建筑的耐火等级和构件类别，按现行国家标

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和《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 的相关

规定确定。

7.1.2 PEC 构件应进行防火保护设计，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钢结构防火技

术规范》GB 51249 的有关规定。对构件进行防火保护设计时，可利用主钢件上包覆

混凝土的防火保护作用。

【条文说明】7.1.2 进行 PEC 构件防火设计分析时，火灾升温曲线可以按国家标

准《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 第 6.1 节确定。

可以采用有限元方法计算 PEC 构件在火灾下的温度分布，也可以按国家标准《建

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 第 6.2 节的方法计算标准升温条件下 PEC 构件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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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主钢件部分的温度。在计算主钢件部分的温度时，把外包的混凝土与防火保护层均

作为主钢件的防火保护层考虑，PEC 构件截面中钢筋混凝土部分温度可以按钢筋混凝

土构件在标准升温条件下截面温度分布查表得到，具体可以按广东省标准《建筑混凝

土构件耐火设计技术规程》DBJ/T 15-81 第 3.3 节及附录 B。

高温下钢材和混凝土的材料特性可以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

GB 51249 第 5 章的规定执行。

火灾下 PEC 构件的承载力根据下列步骤得到：

1 根据主钢件部分的温度，确定高温下主钢件钢材的设计强度；

2 根据混凝土部分的温度分布，确定各部分混凝土与钢筋在高温下的力学特性参

数；

3 采用高温下的材料特性参数，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

GB 51249 第 5.2 条、第 6.2~6.5 条的相关条文，计算高温下构件的承载力。

7.1.3 PEC 构件的耐火极限经计算低于设计耐火极限时，应对构件进行防火保护。

PEC 构件的防火保护可采用下列措施之一或其中几种的组合：

1 喷涂或抹涂防火涂料；

2 包覆防火板；

3 包覆柔性毡状隔热材料；

4 外包混凝土、金属网抹砂浆或砌筑砌体。

7.1.4 PEC 构件的防火保护构造可采取部分保护的构造形式。

【条文说明】7.1.4 PEC 构件主钢件的腹板一般都被混凝土包裹，翼缘的内侧表

面也有混凝土包裹，只有翼缘外侧表面和翼缘厚度方向的侧面暴露，通过对采取不同

防火包裹方式的 PEC 构件进行了 ISO 834 标准火灾条件下的构件升温试验研究，试件

的翼缘外表面分别采用防火涂料或 50mm 加气混凝土块进行保护，由于翼缘厚度方向

侧面尺寸很小，故对不同的试件分别采用防火涂料（翼缘外表面均采用防火涂料时）、

钢丝网水泥砂浆或厚度方向无防火保护三种方式，试件的截面如图 15 中试件 1 至试

件 4所示。试验结果表明，主钢件裸露部分被完全包裹（不论是采用防火涂料、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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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气混凝土块或砂浆）的 PEC 试件（试件 1、2、4），受火 3.0h 后，试件 1和试件 2

的主钢件截面最高温度均小于 550℃，受火 2.0h 后，试件 4的主钢件截面最高温度小

于 550℃。在 550℃时，结构钢的设计强度为常温下的 58%。而此时构件截面绝大部分

区域的温度实际上远小于 550℃，因此，此时构件的承载力一般大于火灾时构件的偶

然工况组合效应，满足抗火承载力要求，但具体的保护层厚度需要通过分析设计确定。

当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主钢件翼缘厚度方向的裸露部分不进行防火保护时

（试件 3），在受火 2.0h 后，主钢件翼缘的温度就超过了 750℃，此时，结构钢的设

计强度小于常温下的 15%，受火 3.0h 小时后，主钢件截面大部分区域的温度就超过了

900℃，此时结构钢的设计强度只有常温下的 5%左右，基本不能满足火灾下的承载要

求。

因此，PEC 构件主钢件裸露部分必须完全用防火保护材料包裹，对于翼缘厚度方

向的侧面保护，可以在混凝土包覆时，将混凝土延伸至翼缘厚度方向，将翼缘厚度部

分包裹，也可以结合混凝土表面的砂浆粉刷层将翼缘厚度方向的侧面包裹，并通过验

算分析确定保护层的厚度。

试件 1 试件 2 试件 3 试件 4 试件 5

图 15 PEC 构件截面升温试验及足尺梁耐火性能试验的试件截面示意图

试件 1、试件 2、试件 3—柱截面，四面受火；

试件 4、试件 5—梁截面，三面受火，顶面不受火；

1—主钢件；2—包覆混凝土；3—钢板连杆；4—砂浆；5—加气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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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钢丝网砂浆；7—厚型防火涂料

7.1.5 PEC 构件的防火保护层的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具有良好的耐久、耐候性能；

2 火灾下保持完整，不开裂、不脱落；

3 能够适应被保护构件在火灾下的变形；

7.1.6 PEC 构件的防火保护层构造措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

规范》GB 51249 的有关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连接节点的防火保护不应低于与被连接构件中防火保护要求最高者。

2 当使用非膨胀型防火涂料时，涂层厚度不应小于 15mm，粘结强度不应小于

0.04MPa；当构件的腹板高度大于 500mm 且涂层厚度不小于 30mm 时，应设置与钢构

件连接的钢丝网或其他防止保护层脱落的有效措施。

3 当使用膨胀型防火涂料时，涂层厚度不应小于 1.5mm，粘结强度不应小于

0.15MPa；装饰面层不应限制涂料的发泡膨胀。

4 当采用水泥砂浆或其他混合砂浆时，宜在涂层表面涂刷聚合物界面剂，并设

置与钢构件连接的钢丝网或其他防止保护层脱落的有效措施。

5 当采用防火板时，防火板底面、防火板之间应采用防火材料填缝；防火板、

固定防火板的连接装置及黏结剂应为不燃材料；黏结剂在高温下应能保持一定的强度。

【条文说明】7.1.6 PEC 构件中，因主钢件所包覆混凝土厚度较大，通常可直接

满足构件设计耐火极限的要求。但对于非混凝土包覆部位、直接外露主钢构件表面及

侧壁，在不采取任何防火保护措施的情况下较难直接满足构件设计耐火极限的要求。

因此，主钢件裸露部分必须完全用防火保护材料包裹，对于构件厚度方向的侧面

保护，可以采用内置镀锌钢丝网或玻璃纤维布的砂浆进行保护，砂浆厚度可根据

截面形式及构件受力情况，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 中 7.2.8 条的要求计算确定保护层的厚度，对于较难满足耐火极限要求的

部分保护构造，在主钢件翼缘侧壁也可采用防火涂料或防火板等其他加强措施。

本标准基于 PEC 剪力墙构件特点，提供了一字形和 L 形截面的 PEC 剪力墙构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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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采用完全保护和部分保护非膨胀型防火涂料的防护保护构造方式，供相关工程

选用。若采用其他防火构造措施，应有充分的试验依据或经由专家论证确定。

7.1.7 设计文件中，应注明建筑的耐火等级、构件的耐火极限、所采取的防火保护

措施及防火保护材料的性能要求。

【条文说明】7.1.7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防火涂料》GB 14907、《建筑钢

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 相关规定执行。在 PEC 剪力墙中，PEC 剪力墙、PEC 柱

等竖向构件耐火极限通常超过 2.0h，宜采用非膨胀型防火涂料；PEC 梁等水平构件耐

火极限较低，可采用膨胀型防火涂料。

7.1.8 采用防火涂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防火涂料》GB 14907 的有关规定。

7.2 防 腐 设 计

7.2.1 PEC 构件主钢件的防腐蚀设计应根据环境条件、结构重要性、防护层耐久性

年限、施工条件和维护管理条件等因素选择防腐涂料和防腐配套，并应符合现行国家

现行标准《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标准》GB 50046、《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建

筑钢结构防腐蚀技术规程》JGJ/T 251、《色漆和清漆防护涂料体系对钢结构的防腐蚀

保护》GB/T 30790 和《钢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755 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7.2.1 PEC 构件的主钢件防腐蚀设计，应综合考虑所处腐蚀介质环

境、结构重要性、涂装涂层使用年限要求和施工、维护条件等要素，并在全寿命周期

成本分析的基础上，选用良好性价比的长效防腐蚀涂装措施和合理配套的复合涂层方

案。

7.2.2 PEC 构件应根据环境条件、材质、构件重要性、大气腐蚀性等级、防护层耐

久性年限、施工条件和维护管理条件等因素进行防腐蚀设计，选用良好性价比的长效

防腐蚀涂装措施和合理配套的复合涂层方案。设计文件中应注明所要求的钢材表面除

锈等级、涂料种类及涂层厚度，并应注明进行定期检查和维护的要求。

【条文说明】7.2.2 钢构件的除锈方法、除锈等级和涂层的种类、厚度、涂装方

法，应考虑构件的基材种类、钢材表面原始状态、构件所处的环境、涂层的预期耐蚀

寿命和工程造价等因素综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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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腐蚀性等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色漆和清漆防护涂料体系对钢结构的防腐

蚀保护第 2部分：环境分类》GB/T 30790.2 的规定，分为 C1、C2、C3、C4、C5-I 和

C5-M 六个等级。

防腐涂料的耐久性年限分为四个等级：低（L），5年；中（M），5年~15 年；高

（H），15 年~25 年；非常高（VH），25 年以上。

7.2.3 防腐涂装前，PEC 构件主钢件表面应进行除锈处理。除锈等级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表面清洁度的目视评定》GB/T 8923 的有关规定外，

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喷射清理的表面处理时，除锈等级不应低于 Sa2.5；

2 采用手工和动力工具清理时，除锈等级不应低于 St3；

3 表面原始锈蚀等级为 D 级的钢材不应用作结构钢；

4 喷砂或抛丸用的磨料等表面处理材料应满足防腐蚀产品对表面清洁度和粗糙

度的要求，并应满足环保要求。

【条文说明】7.2.3 涂装前，主钢件表面除锈等级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无要

求时，裹入混凝土内的主钢件表面可不做相应处理，但应去除浮锈。

7.2.4 PEC 构件主钢件与混凝土的直接接触面应除去浮锈，不应进行防腐涂覆。

【条文说明】7.2.4 主钢件内侧与混凝土直接接触面不应涂装底漆。涂装底漆会

削弱钢与混凝土间的相互作用，对构件受力性能具有一定损害。

7.2.5 PEC 构件主钢件工地焊接部位的焊缝两侧宜留出暂不涂装区，宽度可为焊缝

两侧各 100mm。焊接完毕后，对非混凝土包覆的主钢件重新进行表面处理和涂装。

7.2.6 PEC 构件直接埋置于土壤时，宜外包 100 厚的细石混凝土，且外包高度伸出

室外地面不应小于 150mm，外包混凝土等级不低于 C15。

【条文说明】7.2.6 本条规定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的防

腐蚀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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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7 主钢件除锈后除端部节点区域外，非混凝土包覆的部位应进行防腐涂装，防

腐涂装部位的防腐涂料品种和厚度以及涂装工艺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

工规范》GB 50755 的相关规定及涂料产品说明书，节点区应做好有效保护措施。

【条文说明】7.2.7 被混凝土包覆部位的钢构件因混凝土的保护作用，耐腐蚀性

较强，且设置底漆、中间漆会削弱钢与混凝土间的粘结，阻碍其共同工作性能的发挥。

因此，本标准仅对主钢件非混凝土包裹部位的防腐涂装提出要求。对于与混凝土直接

接触的钢构件表面，不宜进行防腐涂装，但在混凝土浇筑前应对主钢件进行除锈。

7.2.8 各涂层间应具有良好的相容性。

【条文说明】7.2.8 防腐蚀涂装配套中的底漆、中间漆和面漆因使用功能不同，

对主要性能的要求也有所差异，但同一配套中的底漆、中间漆、面漆宜有良好的相容

性。在涂装配套中，因底漆、中间漆和面漆所起作用不同，各厂家同类产品的成分配

比也有所差别。如果一个涂装系统采用不同厂家的产品，配套性难以保证。一旦出现

质量问题，不易分析原因，也难以确定责任者，因此宜选用同 一厂家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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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制 作 安 装

8.1 一 般 规 定

8.1.1 PEC 构件加工前，应具有加工制作的深化图纸。深化图中应明确各类构件的

节点位置和构造形式。

8.1.2 PEC 构件制作前，加工人员应熟悉深化设计文件和构件加工图，做好各道工

序的工艺准备，并应结合加工的实际情况，编制加工工艺文件。对构造复杂的 PEC

构件，在批量制作前宜进行工艺性验证。

【条文说明】8.1.2 PEC 结构应具有加工制作的深化图纸，提供构件的加工

制作深化图纸。管线预埋，翼缘开孔需满足设计要求。严禁施工现场进行对翼缘

的二次开槽切割。

8.1.3 PEC 构件组装前，组装人员应熟悉深化详图、组装工艺及有关技术文件的要

求，组装用的零部件的材质、规格、外观、尺寸、数量等均应符合设计要求。

8.1.4 PEC 构件上的开孔及预埋应在工厂加工制作完成。

【条文说明】8.1.4 避免现场对 PEC 构件的二次开槽切割。

8.1.5 PEC 构件组装的尺寸偏差，应符合设计文件和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 的有关规定。

8.1.6 PEC 构件采用的材料应符合本文件第 3 章的规定，并应进行加工材料检验验

收，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 与《混凝土结

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的有关规定。

8.2 制 作

8.2.1 PEC 构件钢结构部分的制作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755、《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 的有关规定。PEC 构件混凝土部

分的制作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666 及《混凝土结

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的有关规定。

8.2.2 PEC 构件中预制混凝土浇筑宜采取双面或多面分次浇筑成型。当采取一次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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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成型的方式时，混凝土应振捣密实，应在主钢件的腹板上开设浇筑孔，并应设置排

气孔。

【条文说明】8.2.2 PEC 构件中的混凝土优先采取工厂预制的方式，也可采

取现场专用场地预制或主钢件安装后现场支模浇筑的方式。基于提高工业化程度、

取得总体最优效益的考虑，推荐采用预制方式，宜采用微膨胀性混凝土，并宜优

先选用型钢作为主钢件。

8.2.3 PEC 主钢件腹板上开设的混凝土浇筑孔宜为圆形，孔径和孔间距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孔间距宜为孔径的 3 倍～4 倍；

2 当主钢件上设置加劲板时，浇筑孔边缘距离加劲板不应小于 50mm；

3 浇筑孔应满足混凝土浇筑要求，孔径不应小于 50mm，不宜大于构件截面高度

的 1/2；当孔径大于构件高度 1/2 时，应进行计算并采取补强措施；

4 开孔位置宜选在受力较小处。

【条文说明】8.2.3 采用腹板开孔方式对腹板两侧同时进行浇筑的方法时，应按

板件开洞后的净截面进行构件验算。当采用本条文内容进行腹板开浇筑孔设计时可不

采取额外措施对腹板进行补强或补充局部板件验算。主钢件腹板上开设的混凝土浇筑

孔径可参照如下：

1 当主钢件腹板高度为 300mm 时，孔径不宜大于 120mm；

2 当主钢件腹板高度为 350mm 时，孔径不宜大于 150mm；

3 当主钢件腹板高度为 400mm 时，孔径不宜大于 180mm。

8.2.4 PEC 构件中连接主钢件翼缘的连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连杆的位置宜避开主钢件腹板上浇筑孔的位置，不应在孔中心区域；

2 采用 I 型、C 型连杆，应与主钢件采用围焊。

【条文说明】8.2.4 PEC 构件是钢与混凝土组合构件，连杆是钢与混凝土组合的

关键构件，连杆与钢骨的焊接质量对 PEC 构件组合作用很重要。采用 I型连杆时，钢

筋端部与钢骨采用围焊；采用 C型连杆时，连杆弯折部位焊缝宜圆滑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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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 PEC 构件在混凝土浇筑前应进行构件的隐蔽工程验收，并留存相关资料，验

收项目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1 内置连接板、钢筋和连杆钢材的牌号、规格、数量、位置、间距等；

2 钢筋的连接方式、接头位置、接头质量、接头面积百分率、搭接长度等；

3 预埋件、预埋线盒及管线、预留孔洞的规格、数量、位置及固定措施等；

4 连杆的焊接质量；

5 钢筋和连杆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8.2.6 PEC 构件中预制混凝土浇筑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混凝土浇筑前，外露钢骨表面以及预埋件、预留钢筋的外露部分宜采取防止

污染的措施；

2 混凝土倾落高度不宜大于 600mm，并应均匀摊铺；

3 混凝土浇筑应连续进行；

4 构件同一区格内的混凝土应一次浇捣完成；

5 对一次浇筑双面或多面成型的混凝土，宜采用振动模台与振动棒相结合的方

式，确保浇筑的混凝土达到密实要求；

6 对分次浇筑双面或多面成型的混凝土，若混凝土不属于同一批次，应分别预

留每一批次的混凝土试块并测试试块强度，强度差值应在 5MPa 以内；

7 对分次浇筑双面或多面成型的 PEC 构件，应合理设置构件支垫的间距，防止

制作期间混凝土产生裂缝；

8 混凝土从搅拌机卸出到浇筑完毕的延续时间，气温高于25℃时不宜超过60min，

气温不高于 25℃时不宜超过 90min。

【条文说明】8.2.6 在浇筑混凝土时，建议在混凝土初凝即将完成时，再进

行一次抹面。如果采用翻面二次浇筑，要保证第一次浇筑的混凝土有足够的强度。

8.2.7 PEC 构件中预制混凝土养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预制构件特点和生产任务量选择自然养护、自然养护加养护剂或加热

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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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混凝土浇筑完毕或压面工序完成后应及时覆盖保湿养护至脱模前；

3 采用蒸汽加热养护时，应对裸露钢表面采取防腐蚀的保护。

8.2.8 设计文件未明确规定时，构件脱模、起吊、翻转时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小

于 15MPa，且应达到设计强度的 50%；构件出厂时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设计强

度等级的 75%。

8.2.9 PEC 构件的制作、 翻转、起吊、 成品堆放、 搬运等应编制工艺措施方案，

防止构件的开裂和变形。

8.2.10 PEC 构件制作应执行首件验收制度，首件验收合格后方可批量生产。

【条文说明】8.2.10 对构造复杂、板件及钢筋布置较密，或存在异形截面的 PEC

构件，如因上述原因可能导致浇筑不密实等质量问题，宜在制作前进行工艺试验从而

保证构件质量。

8.2.11 PEC 剪力墙构件宜设置辅助支撑，保证构件在加工、制作、运输、堆放时的

稳定性。

8.2.12 PEC 构件的运输与堆放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构件支垫应牢靠，在构件下的位置宜与制作、起吊时的位置一致；

2 应采取防止构件在运输与堆放过程中产生裂缝的有效措施；

3 重叠堆放构件时，每层构件间的垫块应上下对齐，堆垛层数应根据构件、垫

块的承载力确定，并应根据需要采取防止堆垛倾覆的措施。

8.3 安 装

8.3.1 PEC 构件的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755 的有

关规定；现场后浇部位的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666 的有关规定。

8.3.2 PEC 构件安装前应进行施工组织方案设计，施工组织方案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建筑施工组织设计规范》GB/T 50502 的有关规定，并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1 PEC 构件的安装工艺、流程及安装精度控制措施；

2 PEC 构件预制时预留的节点区域现场后浇混凝土的施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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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EC 构件临时固定方案及安装误差纠偏方案。

8.3.3 PEC 构件安装前应进行施工验算，施工验算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1 构件吊装过程中的变形验算和预制混凝土裂缝验算；

2 吊装及安装耳板的承载力验算；

3 吊装用吊具的相关验算；

4 构件临时固定措施的安全验算。

8.3.4 PEC 构件安装应根据结构特点合理安排组装顺序，应形成稳固的空间刚度单

元，必要时采取临时支承措施。

8.3.5 PEC柱及PEC剪力墙的竖向拼接区域和 PEC梁的两端水平拼接区域的主钢件，

应在校正完成后及时进行永久性的固定连接。

【条文说明】8.3.3、8.3.6 PEC 剪力墙由于预制混凝土存在，其重量相对纯钢构

件有较大提高，对吊具、耳板的承载力都应进行验算。深化阶段应根据现场吊装方案

调整构件长度，建议 PEC 剪力墙二层一节吊装，对于层高较高可一层一节进行吊装；

建议 PEC 柱三层一节吊装，对于层高较高可二层一节或一层一节进行吊装。上述一节

PEC 柱、剪力墙范围内相关梁均安装完成后再进行校正，在构件校正后，下一节 PEC

柱、剪力墙安装前进行主钢件的永久性连接。

8.3.6 PEC 构件的节点后浇区域在现场进行浇筑前，应进行隐蔽工程验收，验收内

容应包括本规程 8.2.5 条的内容，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主钢件焊缝连接、现场补焊的连杆的加工及焊接应符合设计图纸及现行国家

标准《钢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 的有关规定；

2 高强度螺栓连接应符合设计图纸及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有关规定。

8.3.7 PEC 柱、PEC 剪力墙的竖向拼接后浇区域和 PEC 梁的两端拼接后浇区域，应

先浇筑 PEC 柱、PEC 剪力墙的竖向拼接区域，再浇筑 PEC 梁的两端拼接区域，后浇

时间应依据主体结构的施工验算而确定。拼接区混凝土后浇工序的组织安排应根据主

体结构的施工验算确定，集中后浇作业不宜超过 3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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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8.3.8 连接区域后浇混凝土之前，无混凝土包覆截面仅计主钢件承

重，施工验算时主钢件的正应力不宜大于 0.4��。

8.3.8 PEC 构件后浇节点的材料应具备自密实、微膨胀性、高流动性，扩展度试验

初始值不宜小于 300mm，强度等级应等同或高于构件中混凝土的强度等级。

8.3.9 PEC 构件连接或拼接区域后浇施工时宜采用标准化模具，模具应表面平整，

并应具有足够刚度。

8.3.10 PEC 构件后浇混凝土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规范》GB 50204 的有关规定。

8.3.11 PEC 构件后浇混凝土经检测存在质量缺陷的部位应立即修复，修复用材料宜

选用水泥基灌浆料。

8.3.12 项目施工全过程中，应采取防止构件上附件、预埋件、吊件损伤的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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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质 量 验 收

9.1 一 般 规 定

9.1.1 PEC 结构应进行单位（子单位）工程验收、分部（子分部）工程验收和分项

工程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钢

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 及《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的有关规定。

9.1.2 PEC 结构的外观质量除设计要求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 中钢构件外形尺寸允许偏差的有关规定和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中关于混凝土结构的有关规定。

9.1.3 PEC 构件的制作和安装工程可按楼层或施工段等划分为一个或若干个检验批。

9.1.4 PEC 结构检验批合格质量标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主控项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 和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中合格质量标准的规定；

2 一般项目检验结果应有 80%及以上的检验点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 和《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中

合格质量标准的规定，且允许偏差项目中最大偏差值不应超过允许偏差限值的 1.5 倍；

3 质量检查记录、质量证明文件等资料应完整。

9.1.5 PEC 结构紧固件连接工程应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 50205 规定的质量验收方法和质量验收项目执行，同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钢

结构高强度螺栓连接技术规程》JGJ 82 的有关规定。

9.1.6 PEC 结构中构件主钢件防腐蚀涂装工程应按国家现行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建筑防腐蚀工程施工规范》GB 50212 及《建筑防腐蚀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24 的有关规定进行验收。

9.1.7 PEC 结构中主钢件的防火保护工程验收应满足《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

GB 51249。主钢件防火涂料的厚度应满足设计要求，且防火涂料的厚度应符合现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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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关于耐火极限的设计规定。防火涂料的粘结

强度、抗压强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 的

有关规定；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构件耐火试验方法 第 1 部分：通用

要求》GB/T 9978.1、《建筑构件耐火试验方法 第 6 部分：梁的特殊要求》GB/T 9978.6、

《建筑构件耐火试验方法 第 7 部分：柱的特殊要求》GB/T 9978.7 的有关规定。

9.1.8 PEC 结构验收时，除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4 和《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 要求提供的文件和记录外，

尚应提供下列文件和记录：

1 工程设计文件、预制构件制作和安装的深化设计图；

2 PEC 构件、主要材料及配件的质量证明文件、进场验收记录、抽样复验报告；

3 PEC 构件安装施工记录；

4 后浇混凝土部位的隐蔽工程检查验收文件；

5 后浇混凝土强度等级检测报告；

6 PEC 结构分项工程质量验收文件。

9.1.9 PEC 构件结构性能检验除设计有专门要求外，进场时可不做结构性能检验。

9.2 构 件 验 收

9.2.1 主控项目

1 PEC 构件质量应符合本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和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质量证明文件、技术文件或质量验收记录。

2 PEC 构件的外观质量不应有严重缺陷，且不应有影响结构性能和安装、使用

功能的尺寸偏差。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处理记录。

3 PEC 构件上的预留插筋、预埋管线等的规格和数量以及预留孔、预留洞的数

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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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

9.2.2 一般项目

1 PEC 构件应有标识。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

2 PEC 构件的外观质量不应有一般缺陷。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处理记录。

3 PEC 构件的尺寸偏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 50205 的有关规定，预留插筋、预埋管线等的规格和数量以及预留孔、预留洞的

尺寸偏差应满足表 9.2.2 的规定。

检查数量：同一类型的构件，每批应抽查构件数量的 10%，且不应少于 3 个。

检验方法：尺量。

表 9.2.2 尺寸的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预留孔
中心线位置 5

尺量
孔尺寸 ±5

预留洞
中心线位置 10

尺量
孔尺寸 ±10

预留插筋
中心线位置 5

尺量
外露长度 10，-5

预埋件

预埋板中心线位置 5

尺量
预埋板与混凝土面平面高差 0，-5

预埋螺栓中心线位置 2

预埋螺栓外露长度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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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安 装 验 收

9.3.1 主控项目

1 PEC 构件采用焊接连接时，钢材焊接的焊缝尺寸应满足设计文件的要求，焊

缝质量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钢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 和《钢结构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标准》GB 50205 的有关规定。

检查数量：按国家现行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5 和《钢

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 的规定确定。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及检验报告。

2 PEC 构件采用螺栓连接时，螺栓的材质、规格、拧紧力矩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和《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 的有

关规定。

检查数量：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和《钢结构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 的有关规定。

检验方法：检查质量证明文件、施工记录及检验报告。

3 PEC 构件钢筋采用焊接连接时，其接头质量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钢筋焊接

及验收规程》JGJ 18 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现行行业标准《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JGJ 18 的规定确定。

检验方法：检查质量证明文件及检验报告。

4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中，节点区后浇混凝土的选用及强度、收缩性指

标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

检查数量：

1) 当采用混凝土时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执行；

2) 当采用灌浆料时，其强度应满足设计要求，用于检验灌浆料的试件应在灌

注地点随机抽取，每一楼层取样不得少于一组，每次取样至少留置一组试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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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检查质量证明文件、施工记录、灌浆记录、混凝土强度试验报告及相

关检验报告。

5 PEC 结构分项工程的外观质量不应有严重缺陷，且不得有影响结构性能和使

用功能的尺寸偏差，构件安装的允许偏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标准》GB 50205 的有关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量测；检查处理记录。

9.3.2 一般项目

1 PEC 结构工程的外观质量不应有一般缺陷。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处理记录。

2 PEC 构件安装的允许尺寸偏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标准》GB 50205 的规定。

检查数量：同一类型的构件，每批应抽查构件数量的 10%，且不应少于 3 个。

检验方法：尺量。

3 PEC 梁、柱、剪力墙安装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9.3.2 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检验批抽样不应少于 10 个点，且不应少于 10 个构件。

检验方法：用钢尺和拉线等辅助量具实测。

表 9.3.2 PEC 构件安装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PEC 柱、剪力墙轴线位置 5 基准线尺测

PEC 柱、剪力墙标高 ±5 水准仪或拉线、尺测

PEC 柱、剪力墙

垂直度

H ≤ 6m H/1000 且 ≤ 5
经纬仪或吊线、尺测

H > 6m H/1000 且 ≤ 10

PEC 梁轴线位置 5 基准线尺测

PEC 梁标高 ±5 水准仪或拉线尺测

PEC 梁倾斜度 5 经纬仪或吊线、尺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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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C 梁相邻构件平整度 4 塞尺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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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部分包覆蜂窝钢-混凝土组合梁设计

A.0.1 PECSC 梁主钢件采用腹板开孔的蜂窝形开口型截面，孔的形状宜为六边形或

圆形如图 A.0.1 所示，开孔位置应避开受剪力作用较大的支座端。

A.0.2 PECSC 梁蜂窝形主钢件可由 H 型钢（或工字形钢）剖分后重新组合焊接加工

制作而成如图 A.0.2 所示，也可由 H 型钢的腹板切割成孔或冲孔而成，或者钢板切割

（冲）成孔后作为腹板再和钢翼缘板焊接而成。

图A.0.1 PECSC梁主钢件示意图（圆孔和六边形孔）

图A.0.2 蜂窝梁制作示意图

A.0.3 无翼板 PECSC 梁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对非削弱截面（图 A.0.2 中 1-1 截面）和削弱截面（图 A.0.2 中 2-2 截面）

的抗弯承载力分别计算。

2 主钢件未削弱截面（图 A.0.2 中的 1-1 截面）受弯承载力按本规程的第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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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计算。

3 主钢件削弱最大的截面（图 A.0.2 中 2-2 截面）受弯承载力按本规程的第 5.2.1

条计算。计算时，采用 Aac1替换 Aac，Sat1替换 Sat，Sac1替换 Sac、Aa、Aac1、Sat1、Sac1

按下列公式计算：

  fffw tbtdtA  1a 2 （A.0.3-1）

  fffwac tbtdtA  11 （A.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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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tdtS （A.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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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a——削弱最大处的钢截面面积（mm2）；

Aac1——削弱最大处上部钢的截面面积（mm2）；

Sat1、Sac1——削弱最大处下部钢、上部钢对组合截面塑性中和轴的面积矩（mm3）；

hw——蜂窝主钢件的腹板高度（mm）；

A.0.4 完全抗剪的有翼板 PECSC 梁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对削弱截面和非削弱截面的抗弯承载力分别计算；

2 非削弱截面正弯矩承载力和负弯矩承载力与实腹工字钢梁计算相同，按本规

程第 5.2.2 条计算；

3 主钢件削弱最大的截面正弯矩承载力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塑性中和轴位于混凝土翼板内、钢梁上翼缘内、上部主钢件腹板内时，

截面受弯承载力的计算方法与实腹梁相同，可分别按本规程式（5.2.2-2）、

式（5.2.2-5）、式（5.2.2-8）计算。

2) 当α1fcbehc+α1fcw(bf-tw)(d1-tf)≤faAat1+fyAs-faAac1时，塑性中和轴位于主钢件开孔

处，截面受弯承载力按下列公式计算：

 sfacsy
fc

cwcw

acaata
c

cecu

atxhhAf
thx

Af

SfSfhxhbfM













 

2

2

1

111




（A.0.4-1）

01111  syataacacwcwcec AfAfAfAfhbf  （A.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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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cwfcw thxtbA  （A.0.4-3）

式中：Aac1、Aat1——削弱最大处上部钢、下部钢的截面面积（mm2）；

ft 、 ft ——梁主钢件受压翼缘、受拉翼缘的厚度（mm）；

Acw——梁主钢件腹部混凝土受压截面的面积（mm2）；

图A.0.4-1 承受正弯矩T形截面蜂窝梁（中和轴位于开孔处）

4 主钢件削弱最大的截面，承受负弯矩时塑性中和轴一般位于主钢件开孔处。

负弯矩承载力按下列公式计算：
 

 ssycwcw

acaatasfacsyu

axAfxAf

SfSfatxhhAfM





21

11


（A.0.4-4）

01aca11ata  sysycwcw AfAfAfAfAf  （A.0.4-5）

式中：Aac1、Aat1——削弱最大处上部钢、下部钢的截面面积（mm2）；

Sac1、Sat1——削弱最大处上部钢、下部钢对组合截面塑性中和轴的面积矩（mm3）；

Acw——梁主钢件腹部混凝土受压截面的面积（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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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0.4-2 承受负弯矩T形截面蜂窝梁（中和轴位于开孔处）

A.0.5 部分抗剪有翼板 PECSC 梁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正弯矩的抗弯承载力计算按照本规程第 A.0.4 条计算，混凝土翼板厚度 hc需

替换为有效厚度 xc，按下式计算：











 c

ec

c
vst

c h
bf
Nnx ,min

1
（A.0.5）

式中：xc——混凝土翼板的有效厚度（mm）；

c
vN ——一个抗剪连接件的纵向抗剪承载力，应符合本规程第5.2.8条规定（N）；

nst——部分抗剪连接时最大正弯矩验算截面到最近零弯矩点之间的抗剪连接件

数目；

2 负弯矩的抗弯承载力计算按照本规程第 A.0.4 条计算，其中有效受拉钢筋拉

力 y sf A改为有效拉力：  min , c
y s st vf A n N 。

A.0.6 PECS 梁的受剪承载力应对削弱截面和非削弱截面分别计算，计算可仅计入主

钢件中平行于剪力方向的板件受力，不计填充混凝土和箍筋的作用：

1 非削弱截面的抗剪承载力计算与实腹工字钢相同，按本规程第 5.2.4 条第 1

款计算；

2 主钢件削弱最大截面处的抗剪承载力按下式计算：

vwu ftdV a12 （A.0.6）

式中：fav——梁主钢件腹板的抗剪强度设计值（N/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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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蜂窝梁主钢件削弱最大截面处的上、下部分截面净高度（mm）；

A.0.7 PECSC 梁应满足下列构造要求：

1 PECSC 梁主钢件翼缘宽厚比和腹杆高厚比限制应符合本规程第 4.1.6 条相关

要求；

2 两端距离支座（或与梁连接的柱翼缘）1.5 倍梁截面高度范围的不宜开孔；

3 相邻孔洞的净间距 l1 不宜小于六边形孔洞边长（或圆形孔洞的半径），孔洞

的高度不宜超过蜂窝钢截面总高度的 75%；

4 孔洞的高度和间距宜满足预制组合梁施工时混凝土一次浇筑成形的要求，即

无需如实腹式主钢件那样先浇筑腹板的一侧混凝土后再翻转浇筑另一侧混凝土；

5 当蜂窝主钢件采用剖分后重新组合而成时，剖分后的截面高度和原截面高度

之比（ha /ha1）宜为 1. 4~1. 6；

6 当蜂窝孔洞兼做设备管道孔时，应在混凝土开孔处设置加强钢筋，按照现行

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 的相关构造要求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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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异形 PEC柱截面抗弯承载力计算方法

B.1 L 形 PEC 柱截面抗弯承载力计算方法

B.1.1 承受绕 X 轴正弯矩时，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值（Mux）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当 ffaf
w1f

waw1a
w1f

f1cw1 )
22

()
22

)(2( tbftthhtfbtfthtbf  ，塑性中和轴位

于腹板外侧时（图 B.1.1-1）：

图B.1.1-1 绕X轴正弯矩受弯承载力计算的应力分布模式1示意图

 
2

ux 1 cw f1 a ac a at2
2
xM f b t f S f S    （B.1.1-1）

f1af1cw1

ffaf
w1f

waff1af1a

4)2(

)
22

(2)2(

tftbf

tbftthhtfhtftbf
x







（B.1.1-2）

2 当 ffaf
w1f

waw1a
w1f

f1cw1 )
22

()
22

)(2( tbftthhtfbtfthtbf  ，且

)
22

)(2( w1f
f1cw1

thtbf  ffaf
w1f

waw1a )
22

( tbftthhtfbtf  ，塑性中和轴位于腹板内时

（图 B.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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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1.1-2 绕X轴正弯矩受弯承载力计算的应力分布模式2示意图

ataaca
w1fw1f

f1cw1ux ))
44

()(
22

)(2( SfSfthxthtbfM  （B.1.1-3）

bf

tbfbhftthhtfthtbf
x

a

ffafaf
wf

wa
w1f

f1cw1

2

)
22

()
22

)(2( 



（B.1.1-4）

3 当 ffaf
w1f

waw1a
w1f

f1cw1 )
22

()
22

)(2( tbftthhtfbtfthtbf  ，且

w1 w1f f
a f1 f 1 cw f1 1 cw f1 w2 ( 2 )( ) ( 2 )( )

2 2 2 2
t th hf t h f b t f b t t        

w1f
a f1 w1 a w a w f f a f f( 2 ) ( ) ( )

2 2
thf b t t f t f t h h t f b t       ，塑性中和轴位于腹板外侧时（图

B.1.1-3）：

图B.1.1-3 绕X轴正弯矩受弯承载力计算的应力分布模式3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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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aaca

2w1f

wf1cw1
w1fw1f

f1cw1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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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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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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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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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bfthxthtbf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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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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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6）

4 当

2
()2()

22
)(2()

22
)(2(2 f

waw1f1a
w1f

wf1cw1
w1f

f1cw1ff1a
htfttbfthttbfthtbfhtf  

ffaffwa
w1 )()
2

tbfthhtft
 ，塑性中和轴位于混凝土内时（图 B.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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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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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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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B.1.1-8）

图B.1.1-4 绕X轴正弯矩受弯承载力计算的应力分布模式4示意图



145

B.1.2 承受绕 X 轴负弯矩时，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值（Mux）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当 w1f1aff1a
w1f

fwawfffcw1ffa )2(2)
22

3())(( ttbfhtfththtftbthhftbf  ，塑

性中和轴位于混凝土内时（图 B.1.2-1）：

图B.1.2-1 绕X轴负弯矩受弯承载力计算的应力分布模式1示意图

 
ataac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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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1ux 2
SfSfxtbf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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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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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1.2-2）

2 当 w1f1aff1a
w1f

fwawfffcw1ffa )2(2)
22

3())(( ttbfhtfththtftbthhftbf  ，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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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22
()( f

cw1
w1

f
f

waf1wf
w1

f
f

cw1f1ffcw1ffa
hftthhtfttbtthhftthhftbf  

btftbbt
w1af1f

w1 ))(
2

 ，塑性中和轴位于翼缘内侧腹板外侧时（图 B.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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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1.2-2 绕X轴负弯矩受弯承载力计算的应力分布模式2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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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4）

3 当

1
w1

f
f

waf1wf
w1

f
f

cw1f1ffcw1ffa )
22

())(
22

()(  
tthhtfttbtthhftthhftbf

btftbbthf w1af1f
w1f

cw ))(
22

(  ，塑性中和轴位于腹板内时（图 B.1.2-3）：

图B.1.2-3 绕X轴负弯矩受弯承载力计算的应力分布模式3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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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3 承受绕 Y 轴正弯矩时，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值（Muy）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当 )
22

()2())(( f
w1f

waffaf1fw1af1fw1fcw1 tthhtfbtftbbtftbbthf  ，塑性中

和轴位于混凝土内时（图 B.1.3-1）：

图B.1.3-1 绕Y轴正弯矩受弯承载力计算的应力分布模式1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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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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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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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ffaf1fw1af1fw1fcw1 tthhtfbtftbbtftbbthf  ， 且

w w w1f f f
1 cw f w1 f1 a w1 f w 1 cw f f a w( )( ) ( ) ( )( ) ( )

2 2 2 2 2 2
t t tb b hf h t b t f t b b t f h h t f t h              

，塑性中和轴位于翼缘内侧腹板外侧时（图 B.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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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3-4）

图B.1.3-2 绕Y轴正弯矩受弯承载力计算的应力分布模式2示意图

3 当

2
()

22
)(()()

22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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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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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f

w1fcw1
hhtftbthhftbbtfttbbthf  

)
2
w1t ，塑性中和轴位于腹板内时（图 B.1.3-3）：

图B.1.3-3 绕Y轴正弯矩受弯承载力计算的应力分布模式3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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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4 承受绕 Y 轴负弯矩时，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值（Muy）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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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fa ttf ，塑性中和轴位于腹板内侧时（图 B.1.4-1）：

图B.1.4-1 绕Y轴负弯矩受弯承载力计算的应力分布模式1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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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1.4-2 绕Y轴负弯矩受弯承载力计算的应力分布模式2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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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1.4-3）：

图B.1.4-3 绕Y轴负弯矩受弯承载力计算的应力分布模式3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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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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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 bbtftthhtf  ，塑性中和轴位于混凝土内时（图 B.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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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1.4-4 绕Y轴负弯矩受弯承载力计算的应力分布模式4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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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T 形 PEC 柱截面抗弯承载力计算方法

B.2.1 承受绕 X 轴正弯矩时，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值（Mux）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当 ffaf
w1f

waw1a
w1f

f1cw1 )
22

()
22

)(2( tbftthhtfbtfthtbf  ，塑性中和轴位于腹

板外侧时（图 B.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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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2.1-1 绕X轴正弯矩受弯承载力计算的应力分布模式1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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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时（图 B.2.1-2）：

图B.2.1-2 绕X轴正弯矩受弯承载力计算的应力分布模式2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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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性中和轴位于翼缘内侧腹板外侧时（图 B.2.1-3）：

图B.2.1-3 绕X轴正弯矩受弯承载力计算的应力分布模式3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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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2.1-4 绕X轴正弯矩受弯承载力计算的应力分布模式4示意图

B.2.2 承受绕 X 轴负弯矩时，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值（Mux）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当 w1f
a f f 1 cw f f f w a w f a f1 f a f1 w1

3( )( ) ( ) 2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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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中和轴位于混凝土内时（图B.2.2-1）：

图B.2.2-1 绕X轴负弯矩受弯承载力计算的应力分布模式1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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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性中和轴位于翼缘内侧腹板外侧时（图B.2.2-2）：

图B.2.2-2 绕X轴负弯矩受弯承载力计算的应力分布模式2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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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性中和轴位于腹板内时（图B.2.2-3）：

图B.2.2-3 绕X轴负弯矩受弯承载力计算的应力分布模式3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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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3 承受绕 Y 轴弯矩时，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值（Muy）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当 w1f1 f f
1 cw f w1 a f f a f w1 a w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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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tb t b hf h t f b t f b t f t h t
 

       ，塑性中和轴位于

混凝土内时（图 B.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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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2.3-1 绕Y轴弯矩受弯承载力计算的应力分布模式1示意图
2

'f w1
uy 1 cw a ac a at

( ) +
2

h t xM f f S f S


  （B.2.3-1）

w1f
a w1 f1 a w f a f f

1 cw f w1 a w1

( 2 ) ( )
2 2

( ) 2

thf t b t f t h t f b t
x

f h t f t

     


 
（B.2.3-2）

2 当 w1f1 f f
1 cw f w1 a f f a f w1 a w f

2( ) ( )
2 2 2

tb t b hf h t f b t f b t f t h t
 

      

且 w f1 w 1f
1 cw f w1 1 cw f f a w

( 2 )( ) ( )( ) ( )
2 2 2 2 2

f whb t t t tbf h t f h h t f t h 
 

        ，塑性中和轴位于

翼缘内侧腹板外侧时（图 B.2.2-5）：

图B.2.3-2 绕Y轴弯矩受弯承载力计算的应力分布模式2示意图
2

2 'f f1
uy 1 cw f w1 1 cw f f a ac a at

( 2 )( ) ( ) ( ) 2 +
22

x b b tM f h t f h h t x f S f S   
       （B.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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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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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B.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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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 w f1 w 1f
1 cw f w1 1 cw f f a w

( 2 )( ) ( )( ) ( )
2 2 2 2 2

f whb t t t tbf h t f h h t f t h 
 

        ，塑性中和

轴位于腹板内时（图 B.2.2-6）：

图B.2.3-3 绕Y轴弯矩受弯承载力计算的应力分布模式3示意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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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3-6）

B.3 十字形 PEC 柱截面抗弯承载力计算方法

B.3.1 承受绕 X 轴（Y 轴）弯矩时，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值（Mu）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当 f f
1 cw f w f f1 a w f a w1 f1 w

( 2 )( ) 2 ( 2 )
2

h h bf b t h t f t h f t b t t
 

      ，塑性中和轴位于混

凝土内时（图 B.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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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3.1-1 绕X轴（Y轴）弯矩受弯承载力计算的应力分布模式1示意图
2

'
u 1 cw f w a ac a at( ) +

2
xM f b t f S f S   （B.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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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 f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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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h th h bf b t f b t t f t b 
 

     ，塑性中和轴位于

翼缘内侧腹板外侧时（图 B.3.1-2）：

图B.3.1-2 绕X轴（Y轴）负弯矩受弯承载力计算的应力分布模式2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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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 f w1f f
1 cw f w 1 cw w f1 a w1

( )( 2 )( ) ( 2 )
2 2

h th h bf b t f b t t f t b 
 

     ，塑性中和轴位于腹

板内时（图 B.3.1-3）：

图B.3.1-3 绕X轴（Y轴）负弯矩受弯承载力计算的应力分布模式3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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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

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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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2 《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

3 《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

4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5 《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6 《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标准》GB 50046

7 《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

8 《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153

9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10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5

11 《建筑防腐蚀工程施工规范》GB 50212

12 《建筑防腐蚀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GB 50224

13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

14 《水泥基灌浆材料应用技术规范》GB/T 50448

15 《建筑施工组织设计规范》GB/T 50502

16 《钢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

17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666

18 《钢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755

19 《建筑机电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 50981

20 《门式刚架轻型房屋钢结构技术规范》GB 51022

21 《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

22 《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1

23 《钢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6

24 《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8

25 《碳素结构钢》GB/T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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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埋弧焊的推荐坡口》GB/T 985.2

27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GB/T 1591

28 《连续热镀锌和锌合金镀层钢板及钢带》GB/T 2518

29 《厚度方向性能钢板》GB/T 5313

30 《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表面清洁度的目视评定》GB/T 8923

31 《建筑构件耐火试验方法》GB/T 9978

32 《紧固件电弧螺柱焊用螺柱和瓷环》GB/T 10433

33 《建筑用压型钢板》GB/T 12755

34 《钢结构防火涂料》GB 14907

35 《色漆和清漆防护涂料体系对钢结构的防腐蚀保护》GB/T 30790

36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

37 《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JGJ 18

38 《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 99

39 《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JGJ 107

40 《钢筋焊接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114

41 《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

42 《非结构构件抗震设计规范》JGJ 339

43 《钢筋机械连接用套筒》JG/T 163

44 《轻骨料混凝土应用技术标准》JGJ/T 12

45 《建筑钢结构防腐蚀技术规程》JGJ/T 251

46 《自密实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JGJ/T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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